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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呼伦贝尔市总体准入要求

第一条关于空间布局约束的准入要求

禁止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草原上规划煤炭等矿产资源开发项目。严格控制在生态保护红线外的基本草原

上规划建设新的煤炭等矿产资源开发项目、扩大煤炭等矿产资源露天开采区域。为了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确需

开采的，由自治区人民政府依照有关规定审批。严格落实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制度，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定

位的各类建设项目和高耗能、高排放项目占用草原。严格控制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外排土场占用草原，严格控

制矿区范围外布局的进场道路、工业广场、尾矿库等生产辅助设施占用草原。

严格工业园区产业布局管理。积极引导工业项目向工业园区集中，除矿山、电力等特殊项目外，新建工

业项目原则上要统一布局在工业园区内。不符合园区产业规划、与主导产业定位无关联的项目，原则上不得

入园。新建项目生产工艺、设备、污染治理技术和单位产品能耗、水耗、污染物排放以及资源利用率必须达

到同行业先进标准，低于同行业先进标准的原则上不得入园。新建化工项目一律入驻化工园区。未通过认定

的化工园区或达不到一般风险等级的化工园区，不得新建、改扩建化工项目（安全、环保、节能和智能化改

造项目除外）。对布局在园区外的现有重化工企业，严禁在原址审批新增产能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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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控制钢铁、电解铝、水泥、电石、PVC、铁合金、平板玻璃等行业新增产能，严格落实水泥熟料、

煤化工等产能控制政策。除国家规划布局和自治区延链补链的现代煤化工项目外，“十四五”期间原则上不

再审批新的现代煤化工项目。未纳入国家相关领域产业规划的，一律不得新改扩建炼油和新建乙烯、对二甲

苯、煤制烯烃项目。

各旗市区城市建成区原则上不再新建每小时 35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其他区域原则上不再新建每小时

10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

严格落实国家自然保护区内全面禁牧要求，推动呼伦湖自然保护核心区牧民转产。针对克鲁伦河中下游、

乌尔逊河中下游、呼伦湖东岸等区域，采用封禁恢复、补播改良、工程治理及风滚草拦截资源化利用等修复

手段，有效遏制草原荒漠化扩展和生物多样性丧失，减轻干草入水风险。

第二条关于污染物排放管控的准入要求

新建“两高”项目应按照《关于加强重点行业建设项目区域削减措施监督管理的通知》要求，依据区域

环境质量改善目标，制定配套区域污染物削减方案，采取有效的污染物区域削减措施，腾出足够的环境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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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超低排放要求的“两高”行业建设项目应满足超低排放要求。推进水泥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对采用简易

碱法脱硫、湿法脱硫脱硝除尘一体化、脱硫脱硝一体化等末端治理工艺的企业，实施低效治污设施升级改造。

新建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应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一级 A排放标准。严格城市建成区

内排污单位污水排放管理和污水处理设施运营监控，做到应收尽收、达标排放。

严格执行《内蒙古自治区绿色矿山建设方案》《呼伦贝尔市绿色矿山建设实施方案》，新建矿山全部达

到绿色矿山建设标准；生产矿山应加快改造升级，限期达到绿色矿山建设标准。

加强涉重金属行业污染防控，严格执行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标准并落实相关总量控制指标，新改扩建重点

行业建设项目遵循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等量替代”原则。

第三条关于环境风险防控的准入要求

强化政府、园区、企业环境风险防控，构建区域环境风险联防联控机制，提高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能

力。

松花江流域干流沿岸严格控制石油加工、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医药制造、化学纤维制造、有色金

属冶炼、纺织印染等项目环境风险，合理布局生产装置及危险化学品仓储等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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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采矿引起的滑坡、塌陷等次生地质灾害的防范和治理，及时回填废弃巷道和采空区，要充分利用采

矿疏干排出的地下水，最大限度的维持矿区生态平衡。

严格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内地块的准入管理，严禁将不符合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质量标

准的地块开发作为住宅、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用地。

第四条关于资源开发效率的准入要求

优化呼伦湖水资源调度运行管理，加强湖水流通，同时适当控制入湖污染负荷，开展呼伦湖生态补水调

度控制、水资源优化配置、新开河泄水闸等工程，以维持湖体水量稳定及湿地生态系统恢复。

严格执行取用水总量控制制度，推进矿井水综合利用，煤炭矿区的补充用水、周边地区生产和生态用水

应优先使用矿井水，加强洗煤废水循环利用。强化水资源论证管理，优化水源配置，鼓励优先配置利用中水、

疏干水等非常规水源。

实行地下水取用水总量控制和水位控制制度。禁止取用深层地下水用于农业灌溉。新建、改建、扩建工

业和服务业项目用水水平不得低于国家或者自治区行业用水定额的先进值；尚未制定先进值的，应当不低于

通用用水定额。用水水平低于通用用水定额的工业和服务业企业应当限期实施节水改造。新建、改建、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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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力发电、钢铁、纺织、造纸、石化和化工等高耗水工业项目禁止取用地下水。对水质有特殊要求的食品、

药品等工业项目或者不具备其他水源供水条件的其他工业项目，符合地下水取用水总量和水位控制要求的，

可以依法取用地下水。城市绿化优先使用再生水，严禁取用地下水用于城市水景观、水上娱乐项目和人工造

雪。

新建、改扩建《内蒙古自治区坚决遏制“两高一低”项目盲目发展管控目录》中的“两高”项目，工艺

技术装备必须达到同行业先进水平，单位产品能耗必须达到国家能效标杆水平或先进标准；单位增加值能耗

既要达到所在盟市标杆值，也要达到自治区平均标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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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旗（县、区）管控单元准入要求

（一）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表 1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ZH1507021000
1

内蒙古海拉尔

国家森林公园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森林公园的设施和景点建设，必须按照总体规划设计进行，在珍贵景物、重要景点和核心

景区，除必要的保护和附属设施外，不得建设宾馆、招待所、疗养院和其他工程设施。

2.在国家级森林公园内禁止从事下列活动：擅自采折、采挖花草、树木、药材等植物；非法

猎捕、杀害野生动物；刻划、污损树木、岩石和文物古迹及葬坟；损毁或者擅自移动园内

设施；未经处理直接排放生活污水和超标准的废水、废气，乱倒垃圾、废渣、废物及其他

污染物；在非指定的吸烟区吸烟和在非指定区域野外用火、焚烧香蜡纸烛、燃放烟花爆竹；

擅自摆摊设点、兜售物品；擅自围、填、堵、截自然水系；毁林开垦和毁林采石、采砂、

采土以及其他毁林行为；法律、法规、规章禁止的其他活动。

3.生态保护红线内允许有限人为活动应属于《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

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文件规定的类

型。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

执行。

ZH1507021000
2

海拉尔区水源

涵养生态功能

重要区域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严格保护具有水源涵养功能的自然植被，禁止过度放牧、无序采矿、毁林开荒、开垦草原

等行为；

2.禁止新建高水资源消耗产业；

3.海拉尔区水源涵养生态功能重要区域一般生态空间内的矿产资源开发、线性工程、风电、

光伏项目、油气田项目开发活动必须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施工过程中严格控制用地范围，

施工建设、开采活动不得影响本功能区内的主导生态功能。

ZH1507022000
1 宝日希勒矿区

重点管控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非经国务院授权的有关主管部门同意，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修正）》中

所列的 6种地区开采矿产资源。

2.禁止新建、扩建《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明确的淘汰类项目；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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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自治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试行）》（内政发〔2018〕11号）中采

矿业管控要求。

3.严格控制草原上新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新上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在开展前期工作时，应征

求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意见，严格执行国家林草局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制度，把

先预审、再立项、后建设的源头把控原则落到实处。进一步加大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力度，

加快草原生态恢复，提升草原生态服务功能，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4.严格规范草原上已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对依法批准的草原上已建和在建矿产资源开发项

目，不得在依法确定的矿区范围外平面增扩面积，不得未经批准由井工开采变为露天开采，

严格控制排渣场、排土场、煤矸石堆场、场区道路占用草原面积。

5.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煤炭资源，规范煤炭生产、经营、清洁高效利用及相关活动，保障煤

炭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矿山环境综合治理，严格执行绿色矿山准入标准。

6.执行《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中最低开采规模相关要求。

污染物排

放管控

1.矿产资源勘查以及采选过程中排土场、露天采场、尾矿库、矿区专用道路、矿山工业场地、

沉陷区、矸石场、矿山污染场地等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作须满足《矿山生态环境

保护与治理恢复技术规范（试行）》（HJ651-2013）要求。落实边开采、边保护、边复垦

的要求，使新建、在建矿山损毁土地得到全面复垦。

2.生产矿山年度占用土地面积与年度治理面积基本达到平衡，“三废”排放符合环保指标要

求。

3.煤矿地面运煤系统、运输设备、煤炭贮存场所应当全封闭。鼓励有条件的露天矿山采用密

闭式皮带运输系统，煤炭企业应当负责矿权范围内和排矸场等着火点灭火工作；提高煤矸

石、矿井水的综合利用。

环境风险

防控

1.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配备必要的应急设施和应急物资，定期开展

环境风险应急演练。

2.加强采矿引起的滑坡、塌陷等次生地质灾害的防范和治理，及时回填废弃巷道和采空区，

要充分利用采矿疏干排出的地下水，最大限度的维持矿区生态平衡。

3.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建立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坚决防范、遏制露天煤矿生产安全事故

发生。

资源利用 1.原煤入选率不低于 75%；煤矸石综合利用率应达到 75%以上；矿井水、疏干水应采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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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效率要求 净化、资源化技术和工艺进行合理处置，处置率达到 100%。

2.煤矿采区回采率、原煤入选率、煤矸石与共伴生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等三项指标符合自然

资源部发布的《煤炭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三率”指标要求（试行）》。

3.2025年，矿山“三率”水平达标率达 95%以上，废水利用率达 85%以上，固废处理率 100%，

生产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率、矿区可绿化面积覆盖率达 100%。

ZH15070220002 海拉尔区城镇

空间

重点管控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扩大城镇集中供热覆盖范围，加大燃煤小锅炉淘汰力度，鼓励采取太阳能、风能多能互补

清洁取暖，旗市区城市建成区原则上不再新建 35t/h及以下燃煤锅炉。

2.禁止在居民区和学校、医院、疗养院、养老院等单位周边新建、改建、扩建可能造成土壤

污染的建设项目。禁止在人口聚居区域内新（改、扩）建涉重金属及恶臭气体排放企业。

污染物排

放管控

1.提升城镇生活污水收集管网覆盖率，逐步实施雨污管网分流改造、管网更新、破损修复、

中水回用等工程。

2.禁止在人口集中地区熔化或者焚烧沥青、油毡、橡胶、塑料、皮革以及其他产生有毒有害

烟尘和恶臭气体的物质。

资源利用

效率要求

1、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禁止新建、改建和扩建任何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项目和设备；禁止销

售、燃用高污染燃料；已建成使用高污染燃料的各类设备应当拆除或者改用管道天然气、

页岩气、液化石油气、电或其他清洁能源；在不具备使用清洁能源条件的区域，可使用配

备专用锅炉和除尘装置的生物质成型燃料；现有燃用高污染燃料设备在拆除或改造之前，

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采取措施，确保排放的大气污染物达到国家和地方规定的大气污染物

排放标准。

2、城市绿化优先使用再生水，严禁取用地下水用于城市水景观、水上娱乐项目和人工造雪。

ZH15070220003
海拉尔区大气

环境布局敏感

重点管控区

重点管控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科学制定并严格实施城市规划，规范各类产业园区及城市新城、新区设立和布局，进一步

推进“多规合一”，形成有利于大气污染物扩散的城市和区域空间格局。

ZH15070220004
海拉尔区大气

环境高排放重

点管控区

重点管控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加大火电、水泥、烧结砖瓦等行业落后产能淘汰和过剩产能压减力度，支持有色、煤炭、

建材等传统产业企业加强技术创新、完善工艺流程，促进工业技改投资，推动传统产业行

业深度治理和绿色低碳升级改造，实施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巩固提升“散乱污”工业企业

治理成效。

污染物排 1.严格落实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把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作为环评审批的前置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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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放管控 件。

2.新建、改扩建项目执行重点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现有项目通过提标升级改造，重点污染

物逐步达到特别排放限值。

3.强化工业企业无组织排放管理。对物料（含废渣）储存、装卸、破碎、运输、转移和工艺

过程等无组织排放实施深度治理。

4.状物料（含废渣）和易起尘的块状物料必须进行全封闭，密闭储存；其他块状物料必须入

棚入仓或建设防风抑尘网，安装抑尘设施。

5.所有粉煤灰、电石渣等固废堆场要严格落实抑尘措施。

资源开发

效率

推进能耗强度和总量“双控”，狠抓工业领域节能管理。优化能源产业结构，逐步提高新

能源装机比重，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逐年下降。

ZH15070220006 大雁矿区
重点管控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非经国务院授权的有关主管部门同意，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修正）》中

所列的 6种地区开采矿产资源。

2.禁止新建、扩建《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明确的淘汰类项目；严格执行

《自治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试行）》（内政发〔2018〕11号）中采

矿业管控要求。

3.严格控制草原上新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新上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在开展前期工作时，应征

求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意见，严格执行国家林草局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制度，把

先预审、再立项、后建设的源头把控原则落到实处。进一步加大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力度，

加快草原生态恢复，提升草原生态服务功能，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4.严格规范草原上已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对依法批准的草原上已建和在建矿产资源开发项

目，不得在依法确定的矿区范围外平面增扩面积，不得未经批准由井工开采变为露天开采，

严格控制排渣场、排土场、煤矸石堆场、场区道路占用草原面积。

5.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煤炭资源，规范煤炭生产、经营、清洁高效利用及相关活动，保障煤

炭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矿山环境综合治理，严格执行绿色矿山准入标准。

6.执行《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中最低开采规模相关要求。

污染物排

放管控

1.矿产资源勘查以及采选过程中排土场、露天采场、尾矿库、矿区专用道路、矿山工业场地、

沉陷区、矸石场、矿山污染场地等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作须满足《矿山生态环境

保护与治理恢复技术规范（试行）》（HJ651-2013）要求。落实边开采、边保护、边复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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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的要求，使新建、在建矿山损毁土地得到全面复垦。

2.生产矿山年度占用土地面积与年度治理面积基本达到平衡，“三废”排放符合环保指标要

求。

3.煤矿地面运煤系统、运输设备、煤炭贮存场所应当全封闭。鼓励有条件的露天矿山采用密

闭式皮带运输系统，煤炭企业应当负责矿权范围内和排矸场等着火点灭火工作；提高煤矸

石、矿井水的综合利用。

环境风险

防控

1.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配备必要的应急设施和应急物资，定期开展

环境风险应急演练。

2.加强采矿引起的滑坡、塌陷等次生地质灾害的防范和治理，及时回填废弃巷道和采空区，

要充分利用采矿疏干排出的地下水，最大限度的维持矿区生态平衡。

3.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建立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坚决防范、遏制露天煤矿生产安全事故

发生。

资源利用

效率要求

1.原煤入选率不低于 75%；煤矸石综合利用率应达到 75%以上；矿井水、疏干水应采用洁

净化、资源化技术和工艺进行合理处置，处置率达到 100%。

2.煤矿采区回采率、原煤入选率、煤矸石与共伴生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等三项指标符合自然

资源部发布的《煤炭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三率”指标要求（试行）》。

3.2025年，矿山“三率”水平达标率达 95%以上，废水利用率达 85%以上，固废处理率 100%，

生产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率、矿区可绿化面积覆盖率达 100%。

ZH1507022000
7

海拉尔区非金

属矿

重点管控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非经国务院授权的有关主管部门同意，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修正）》中

所列的 6种地区开采矿产资源。

2.禁止新建、扩建《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明确的淘汰类项目；严格执行

《自治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试行）》（内政发〔2018〕11号）中采

矿业管控要求。

3.严格控制草原上新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新上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在开展前期工作时，应征

求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意见，严格执行国家林草局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制度，把

先预审、再立项、后建设的源头把控原则落到实处。进一步加大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力度，

加快草原生态恢复，提升草原生态服务功能，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4.严格规范草原上已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对依法批准的草原上已建和在建矿产资源开发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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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目，不得在依法确定的矿区范围外平面增扩面积，不得未经批准由井工开采变为露天开采，

严格控制排渣场、排土场、煤矸石堆场、场区道路占用草原面积。

5.推进矿山环境综合治理，严格执行绿色矿山准入标准。

6.执行《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中最低开采规模相关要求。

污染物排

放管控

1.矿产资源勘查以及采选过程中排土场、露天采场、尾矿库、矿区专用道路、矿山工业场地、

沉陷区、矸石场、矿山污染场地等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作须满足《矿山生态环境

保护与治理恢复技术规范（试行）》（HJ651-2013）要求。落实边开采、边保护、边复垦

的要求，使新建、在建矿山损毁土地得到全面复垦。

2.生产矿山年度占用土地面积与年度治理面积基本达到平衡，“三废”排放符合环保指标要

求。

3.矿山开采企业应当加强精细化管理，采取有效措施防治矿山开采、贮存、装卸、运输全过

程的扬尘污染，确保扬尘达标排放。

环境风险

防控

1.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配备必要的应急设施和应急物资，定期开展

环境风险应急演练。

2.全面整治历史遗留尾矿库，完善覆膜、压土、排洪、堤坝加固等隐患治理和闭库措施。有

重点监管尾矿库的企业要开展环境风险评估，完善污染治理设施，储备应急物资。加强对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活动的辐射安全监管，有关企业每年要对本矿区土壤进行辐射环境监测。

资源利用

效率要求

2025年，矿山“三率”水平达标率达 95%以上，废水利用率达 85%以上，固废处理率 100%，

生产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率、矿区可绿化面积覆盖率达 100%。

ZH1507022000
8

海拉尔区金属

矿

重点管控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非经国务院授权的有关主管部门同意，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修正）》中

所列的 6种地区开采矿产资源。

2.禁止新建、扩建《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明确的淘汰类项目；严格执行

《自治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试行）》（内政发〔2018〕11号）中采

矿业管控要求。

3.严格控制草原上新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新上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在开展前期工作时，应征

求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意见，严格执行国家林草局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制度，把

先预审、再立项、后建设的源头把控原则落到实处。进一步加大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力度，

加快草原生态恢复，提升草原生态服务功能，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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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4.严格规范草原上已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对依法批准的草原上已建和在建矿产资源开发项

目，不得在依法确定的矿区范围外平面增扩面积，不得未经批准由井工开采变为露天开采，

严格控制排渣场、排土场、煤矸石堆场、场区道路占用草原面积。

5.推进矿山环境综合治理，严格执行绿色矿山准入标准。

6.执行《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中最低开采规模相关要求。

污染物排

放管控

1.矿产资源勘查以及采选过程中排土场、露天采场、尾矿库、矿区专用道路、矿山工业场地、

沉陷区、矸石场、矿山污染场地等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作须满足《矿山生态环境

保护与治理恢复技术规范（试行）》（HJ651-2013）要求。落实边开采、边保护、边复垦

的要求，使新建、在建矿山损毁土地得到全面复垦。

2.生产矿山年度占用土地面积与年度治理面积基本达到平衡，“三废”排放符合环保指标要

求。

3.矿山开采企业应当加强精细化管理，采取有效措施防治矿山开采、贮存、装卸、运输全过

程的扬尘污染，确保扬尘达标排放。

环境风险

防控

1.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配备必要的应急设施和应急物资，定期开展

环境风险应急演练。

2.全面整治历史遗留尾矿库，完善覆膜、压土、排洪、堤坝加固等隐患治理和闭库措施。有

重点监管尾矿库的企业要开展环境风险评估，完善污染治理设施，储备应急物资。加强对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活动的辐射安全监管，有关企业每年要对本矿区土壤进行辐射环境监测。

资源利用

效率要求

2025年，矿山“三率”水平达标率达 95%以上，废水利用率达 85%以上，固废处理率 100%，

生产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率、矿区可绿化面积覆盖率达 100%。

ZH1507022000
9 海拉尔区煤矿

重点管控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非经国务院授权的有关主管部门同意，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修正）》中

所列的 6种地区开采矿产资源。

2.禁止新建、扩建《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明确的淘汰类项目；严格执行

《自治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试行）》（内政发〔2018〕11号）中采

矿业管控要求。

3.严格控制草原上新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新上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在开展前期工作时，应征

求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意见，严格执行国家林草局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制度，把

先预审、再立项、后建设的源头把控原则落到实处。进一步加大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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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加快草原生态恢复，提升草原生态服务功能，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4.严格规范草原上已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对依法批准的草原上已建和在建矿产资源开发项

目，不得在依法确定的矿区范围外平面增扩面积，不得未经批准由井工开采变为露天开采，

严格控制排渣场、排土场、煤矸石堆场、场区道路占用草原面积。

5.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煤炭资源，规范煤炭生产、经营、清洁高效利用及相关活动，保障煤

炭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矿山环境综合治理，严格执行绿色矿山准入标准。

6.执行《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16~2020）》《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源总体规

划（2021—2025年）》中最低开采规模相关要求。

污染物排

放管控

1.矿产资源勘查以及采选过程中排土场、露天采场、尾矿库、矿区专用道路、矿山工业场地、

沉陷区、矸石场、矿山污染场地等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作须满足《矿山生态环境

保护与治理恢复技术规范（试行）》（HJ651-2013）要求。落实边开采、边保护、边复垦

的要求，使新建、在建矿山损毁土地得到全面复垦。

2.生产矿山年度占用土地面积与年度治理面积基本达到平衡，“三废”排放符合环保指标要

求。

3.煤矿地面运煤系统、运输设备、煤炭贮存场所应当全封闭。鼓励有条件的露天矿山采用密

闭式皮带运输系统，煤炭企业应当负责矿权范围内和排矸场等着火点灭火工作；提高煤矸

石、矿井水的综合利用。

环境风险

防控

1.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配备必要的应急设施和应急物资，定期开展

环境风险应急演练。

2.加强采矿引起的滑坡、塌陷等次生地质灾害的防范和治理，及时回填废弃巷道和采空区，

要充分利用采矿疏干排出的地下水，最大限度的维持矿区生态平衡。

3.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建立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坚决防范、遏制露天煤矿生产安全事故

发生。

资源利用

效率要求

1.原煤入选率不低于 75%；煤矸石综合利用率应达到 75%以上；矿井水、疏干水应采用洁

净化、资源化技术和工艺进行合理处置，处置率达到 100%。

2.煤矿采区回采率、原煤入选率、煤矸石与共伴生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等三项指标符合自然

资源部发布的《煤炭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三率”指标要求（试行）》。

3.2025年，矿山“三率”水平达标率达 95%以上，废水利用率达 85%以上，固废处理率 100%，



14

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生产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率、矿区可绿化面积覆盖率达 100%。

ZH1507022000
5

呼伦贝尔经济

技术开发区海

拉尔产业园

重点管控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国家明令淘汰的落后产能和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项目，严禁向工业园区转移。

2.严格按照产业定位管理入驻企业。禁止引进煤化工、有色冶炼初级产品等重污染项目，以

及异味影响严重的发酵类项目。

3.园区各产业区与中心城区、居民区、地表水体及其他环境敏感区之间应设置合理的防护隔

离区，有效防范环境污染和事故风险，确保区域生态安全。

4.园区内一律不得新建晾晒池、蒸发塘。

污染物排

放管控

1.加大分散燃煤小锅炉淘汰力度，加快集中供热及配套管网建设进度。鼓励因地制宜利用天

然气、太阳能、工业余热等清洁能源实现集中供热、供汽。

2.化工企业应建设有毒及恶臭气体收集、处理和应急处置设施，尽快实施技术升级改造，减

少挥发性有机污染物（VOCs）的泄漏排放。重点行业粉状物料堆场实现全封闭，块状物料

安装抑尘设施。

3.新建排放重金属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全面执行重金属重点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

环境风险

防控

完善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全面落实园区、企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各项要求，增强突发环境

事件处置能力。开展涉危涉化企业、有风险隐患的渣场等风险排查和整改工作，及时消除

隐患。按要求建设园区隔离带、绿化防护带和风险事故水池等设施。

资源利用

效率要求

1.限制高耗能企业入区。

2.新、改、扩建的高耗水工业项目，禁止擅自使用地下水。优先配置利用中水和疏干水等作

为生产水源；具备使用非常规水源条件的园区，限期关闭企业生产用地下水自备水井。

3.实行地下水取用水总量控制和水位控制制度。

ZH1507023000
1

海拉尔区一般

管控单元

一般管控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永久基本农田一经划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用途。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

破坏永久基本农田耕作层。对永久基本农田实行严格保护，确保其面积不减少、土壤环境

质量不下降，除法律规定的重点建设项目选址确实无法避让外，其他任何建设不得占用。

2.在永久基本农田集中区域，不得新建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建设项目；已经建成的，应当限

期关闭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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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呼伦贝尔市满洲里市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表 2呼伦贝尔市满洲里市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ZH15078110001
内蒙古满洲里

二卡国家湿地

公园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除法律法规有特别规定的以外，国家湿地公园内禁止下列行为：（一）开（围）垦、填埋

或者排干湿地；截断湿地水源；挖沙、采矿；倾倒有毒有害物质、废弃物、垃圾；从事房

地产、度假村、高尔夫球场、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等任何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建设项目

和开发活动；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和迁徙通道、鱼类洄游通道，滥采滥捕野生动植物；引

入外来物种；擅自放牧、捕捞、取土、取水、排污、放生；其他破坏湿地及其生态功能的

活动；

2.国家湿地公园应划定保育区。根据自然条件和管理需要，可划分恢复重建区、合理利用区，

实行分区管理。保育区除开展保护、监测、科学研究等必需的保护管理活动外，不得进行

任何与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和管理无关的其他活动。恢复重建区应当开展培育和恢复湿地的

相关活动。合理利用区应当开展以生态展示、科普教育为主的宣教活动，可开展不损害湿

地生态系统功能的生态体验及管理服务等活动；

3.湿地公园内的建设和活动，必须符合总体规划的要求；

4.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定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

执行。

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满足洪泛区要求。

ZH15078110002

满洲里市生物

多样性维护生

态功能重要区

域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禁止对野生动植物进行滥捕滥采，保持并恢复野生动植物物种和种群的平衡，实现野生动

植物资源的良性循环和永续利用。加强防御外来物种入侵的能力，防止外来有害物种对生

态系统的侵害。保护自然生态系统与重要物种栖息地，防止生态建设导致栖息环境的改变；

2.禁止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功能区的大规模水电开发和林纸一体化产业发展；

3.满洲里市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功能重要区域一般生态空间内的矿产资源开发、线性工程、

风电、光伏项目、油气田项目开发活动必须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施工过程中严格控制用

地范围，施工建设、开采活动不得影响本功能区内的主导生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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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ZH15078110003

内蒙古满洲里

二卡国家湿地

公园（满洲里第

二水源地）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除国家另有规定外，国家湿地公园内禁止下列行为：（一）开（围）垦、填埋或者排干湿

地；截断湿地水源；挖沙、采矿；倾倒有毒有害物质、废弃物、垃圾；从事房地产、度假

村、高尔夫球场、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等任何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建设项目和开发活动；

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和迁徙通道、鱼类洄游通道，滥采滥捕野生动植物；引入外来物种；

擅自放牧、捕捞、取土、取水、排污、放生；其他破坏湿地及其生态功能的活动；

2.国家湿地公园应划定保育区。根据自然条件和管理需要，可划分恢复重建区、合理利用区，

实行分区管理。保育区除开展保护、监测、科学研究等必需的保护管理活动外，不得进行

任何与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和管理无关的其他活动。恢复重建区应当开展培育和恢复湿地的

相关活动。合理利用区应当开展以生态展示、科普教育为主的宣教活动，可开展不损害湿

地生态系统功能的生态体验及管理服务等活动；

3.湿地公园内的建设和活动，必须符合总体规划的要求；

4.在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禁止下列行为：

新建、扩建化工、生物发酵、电镀、皮革、冶炼、放射性、炼油、炼焦以及其他严重污染

水体的建设项目，改建增加排污量的项目；进行可能严重影响饮用水水源水质和水量的矿

产勘查、采选等活动；倾倒、堆放工业废渣、垃圾、粪便以及其他废弃物；破坏水源涵养

林、护岸林以及水源保护相关植被的活动； 利用渗井、废弃矿井、废弃井孔等排放工业废

水、生活污水、矿坑水；使用剧毒、高毒、高残留农药或者过度使用化肥；法律、法规规

定的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源的行为。

5.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除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禁止的行为外，还禁止下列行为：

设置排污口；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或者其他设施，已建成的排放污染

物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影响水源补给的活动以及与饮用水

供水无关的勘查、开采活动；新建、扩建油库、加油站；建立火葬场、墓地;设置畜禽养殖

场、养殖小区；利用未经净化处理达标的污水灌溉农田；超过标准使用农药、化肥、含磷

洗涤剂；掩埋、弃置动物尸体； 从事挖沙、取土、采石和其他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源的行为。

6.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除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内禁止的行为外，还禁

止下列行为：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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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行为。

7.新建公路、铁路、桥梁、输油输气管线等基础设施，不得穿越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因
工程条件和自然因素限制，确需穿越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或者准保护区的，应当就项目

实施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影响进行专题评价。

8.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旗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9.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定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

执行。

ZH1507811000
4

内蒙古满洲里

霍勒金布拉格

国家湿地公园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除国家另有规定外，国家湿地公园内禁止下列行为：（一）开（围）垦、填埋或者排干湿

地；截断湿地水源；挖沙、采矿；倾倒有毒有害物质、废弃物、垃圾；从事房地产、度假

村、高尔夫球场、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等任何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建设项目和开发活动；

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和迁徙通道、鱼类洄游通道，滥采滥捕野生动植物；引入外来物种；

擅自放牧、捕捞、取土、取水、排污、放生；其他破坏湿地及其生态功能的活动；

2.国家湿地公园应划定保育区。根据自然条件和管理需要，可划分恢复重建区、合理利用区，

实行分区管理。保育区除开展保护、监测、科学研究等必需的保护管理活动外，不得进行

任何与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和管理无关的其他活动。恢复重建区应当开展培育和恢复湿地的

相关活动。合理利用区应当开展以生态展示、科普教育为主的宣教活动，可开展不损害湿

地生态系统功能的生态体验及管理服务等活动；

3.湿地公园内的建设和活动，必须符合总体规划的要求；

4.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定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

执行。

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满足洪泛区要求。

ZH1507812000 满洲里市边境 重点管控单 空间布 1.清洁能源基础物流尽量布局在新国际货场区（西区）和新国际货场区（东区）西部，远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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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1 经济合作区国

际物流产业园

元 局约束 中俄边境线和城市规划居住区，防范火灾爆炸等环境事故风险。

2.流通加工区内食品产业片区与其他产业片区间设置隔离带，防范相互污染干扰。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1.合理设置污水处理厂工艺及规模，加强固体废物管理，尽快落实集中供热，确保区域环境

质量持续改善。

2.有粉尘污染的散货仓储物流应建设封闭仓库，防止扬粉尘污染。

3.新建进口粮油加工项目不再审批建设燃煤锅炉，全部采用燃气锅炉。

4.运输应采用密闭皮带、封闭通廊、管状带式输送机或密闭车厢、真空罐车、气力输送等密

闭输送方式；汽车、火车、皮带输送机等卸料点设置集气罩或密闭罩，并配备除尘设施；

料场路面应实施硬化。

环境风

险防控

1.完善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全面落实园区、企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各项要求，增强突发环境

事件处置能力。开展涉危涉化企业、有风险隐患的渣场等风险排查和整改工作，及时消除

隐患。按要求建设园区隔离带、绿化防护带和风险事故水池等设施。

2.强化园区应急队伍、应急设备和物资储备等应急防控体系建设，加强人员应急培训和演练，

不断提升环境风险防控措施的可靠性和有效性，最大限度降低环境风险。

资源利

用效率

要求

1.新、改、扩建的高耗水工业项目，禁止擅自使用地下水。优先配置利用中水和疏干水等作

为生产水源；具备使用非常规水源条件的园区，限期关闭企业生产用地下水自备水井。

2.实行地下水取用水总量控制和水位控制制度。

ZH1507812000
2

满洲里市边境

经济合作区进

出口资源加工

产业园

重点管控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新（改、扩）建化工项目必须符合规划环评及审查意见相关要求，必须与居民区或城市规

划的居住用地保持足够的缓冲距离。

2.严格高耗能、高物耗和产能过剩、低水平重复建设项目，以及涉及其他具有重大环境风险

建设项目的环评审批。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1.落实集中供热，坚决取缔分散燃煤小锅炉，确保区域环境质量达标。禁止新建 20蒸吨以

下燃煤锅炉。

2.严格监督木材防腐生产企业的工艺操作；逐步以 ACQ 替代 CCA 作为一种更环保的木材

防腐剂；改进后真空防腐工艺，降低滴液区防腐液跑冒滴漏现象，同时在滴液区设置集液

导管，收集滴漏防腐液进入集液池再利用。严格开展防渗设计与建设，在企业的滴液区及

周边铺设防渗材料，防止废液污染土壤。

环境风 完善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全面落实园区、企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各项要求，增强突发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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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险防控 事件处置能力。开展涉危涉化企业、有风险隐患的渣场等风险排查和整改工作，及时消除

隐患。按要求建设园区隔离带、绿化防护带和风险事故水池等设施。

资源利

用效率

要求

1.制订园区中水回用规划和方案，建立中水回用系统。严禁违规使用地下水作为生产水，优

先使用中水等非常规水源。

2.实行地下水取用水总量控制和水位控制制度。

ZH1507812000
3

满洲里市城镇

空间

重点管控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 扩大城镇集中供热覆盖范围，加大燃煤小锅炉淘汰力度，鼓励采取太阳能、风能多能互

补清洁取暖，旗市区城市建成区原则上不再新建 35t/h及以下燃煤锅炉。

2.禁止在居民区和学校、医院、疗养院、养老院等单位周边新建、改建、扩建可能造成土壤

污染的建设项目。禁止在人口聚居区域内新（改、扩）建涉重金属及恶臭气体排放企业。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1.提升城镇生活污水收集管网覆盖率，逐步实施雨污管网分流改造、管网更新、破损修复、

中水回用等工程。

2.禁止在人口集中地区熔化或者焚烧沥青、油毡、橡胶、塑料、皮革以及其他产生有毒有害

烟尘和恶臭气体的物质。

资源利

用效率

要求

1.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禁止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燃烧设施（单台额定功率 29MW
及以上的集中供热锅炉、热点联产锅炉除外）；已建成使用高污染燃料的各类设施在停止

使用高污染燃料之前，应采取措施确保大气污染物达标排放。

2.城市绿化优先使用再生水，严禁取用地下水用于城市水景观、水上娱乐项目和人工造雪。

ZH1507812000
4

满洲里市大气

环境高排放重

点管控区

重点管控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加大火电、水泥、烧结砖瓦等行业落后产能淘汰和过剩产能压减力度，支持有色、煤炭、

建材等传统产业企业加强技术创新、完善工艺流程，促进工业技改投资，推动传统产业行

业深度治理和绿色低碳升级改造，实施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巩固提升“散乱污”工业企业

治理成效。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1.严格落实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把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作为环评审批的前置条

件。

2.新建、改扩建项目执行重点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现有项目通过提标升级改造，重点污染

物逐步达到特别排放限值。

3.强化工业企业无组织排放管理。对物料（含废渣）储存、装卸、破碎、运输、转移和工艺

过程等无组织排放实施深度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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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4.状物料（含废渣）和易起尘的块状物料必须进行全封闭，密闭储存；其他块状物料必须入

棚入仓或建设防风抑尘网，安装抑尘设施。

5.所有粉煤灰、电石渣等固废堆场要严格落实抑尘措施。

资源开

发效率

推进能耗强度和总量“双控”，狠抓工业领域节能管理。优化能源产业结构，逐步提高新

能源装机比重，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逐年下降。

ZH1507812000
6

满洲里市非金

属矿

重点管控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非经国务院授权的有关主管部门同意，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修正）》中

所列的 6种地区开采矿产资源。

2.禁止新建、扩建《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明确的淘汰类项目；严格执行

《自治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试行）》（内政发〔2018〕11号）中采

矿业管控要求。

3.严格控制草原上新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新上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在开展前期工作时，应征

求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意见，严格执行国家林草局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制度，把

先预审、再立项、后建设的源头把控原则落到实处。进一步加大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力度，

加快草原生态恢复，提升草原生态服务功能，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4.严格规范草原上已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对依法批准的草原上已建和在建矿产资源开发项

目，不得在依法确定的矿区范围外平面增扩面积，不得未经批准由井工开采变为露天开采，

严格控制排渣场、排土场、煤矸石堆场、场区道路占用草原面积。

5.推进矿山环境综合治理，严格执行绿色矿山准入标准。

6.执行《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中最低开采规模相关要求。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1.矿产资源勘查以及采选过程中排土场、露天采场、尾矿库、矿区专用道路、矿山工业场地、

沉陷区、矸石场、矿山污染场地等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作须满足《矿山生态环境

保护与治理恢复技术规范（试行）》（HJ651-2013）要求。落实边开采、边保护、边复垦

的要求，使新建、在建矿山损毁土地得到全面复垦。

2.生产矿山年度占用土地面积与年度治理面积基本达到平衡，“三废”排放符合环保指标要

求。

3.矿山开采企业应当加强精细化管理，采取有效措施防治矿山开采、贮存、装卸、运输全过

程的扬尘污染，确保扬尘达标排放。

环境风 1.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配备必要的应急设施和应急物资，定期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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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险防控 环境风险应急演练。

2.全面整治历史遗留尾矿库，完善覆膜、压土、排洪、堤坝加固等隐患治理和闭库措施。有

重点监管尾矿库的企业要开展环境风险评估，完善污染治理设施，储备应急物资。加强对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活动的辐射安全监管，有关企业每年要对本矿区土壤进行辐射环境监测。

资源利

用效率

要求

2025年，矿山“三率”水平达标率达 95%以上，废水利用率达 85%以上，固废处理率 100%，

生产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率、矿区可绿化面积覆盖率达 100%。

ZH1507812000
7 满洲里市煤矿

重点管控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非经国务院授权的有关主管部门同意，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修正）》中

所列的 6种地区开采矿产资源。

2.禁止新建、扩建《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明确的淘汰类项目；严格执行

《自治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试行）》（内政发〔2018〕11号）中采

矿业管控要求。

3.严格控制草原上新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新上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在开展前期工作时，应征

求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意见，严格执行国家林草局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制度，把

先预审、再立项、后建设的源头把控原则落到实处。进一步加大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力度，

加快草原生态恢复，提升草原生态服务功能，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4.严格规范草原上已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对依法批准的草原上已建和在建矿产资源开发项

目，不得在依法确定的矿区范围外平面增扩面积，不得未经批准由井工开采变为露天开采，

严格控制排渣场、排土场、煤矸石堆场、场区道路占用草原面积。

5.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煤炭资源，规范煤炭生产、经营、清洁高效利用及相关活动，保障煤

炭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矿山环境综合治理，严格执行绿色矿山准入标准。

6.执行《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中最低开采规模相关要求。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1.矿产资源勘查以及采选过程中排土场、露天采场、尾矿库、矿区专用道路、矿山工业场地、

沉陷区、矸石场、矿山污染场地等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作须满足《矿山生态环境

保护与治理恢复技术规范（试行）》（HJ651-2013）要求。落实边开采、边保护、边复垦

的要求，使新建、在建矿山损毁土地得到全面复垦。

2.生产矿山年度占用土地面积与年度治理面积基本达到平衡，“三废”排放符合环保指标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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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3.煤矿地面运煤系统、运输设备、煤炭贮存场所应当全封闭。鼓励有条件的露天矿山采用密

闭式皮带运输系统，煤炭企业应当负责矿权范围内和排矸场等着火点灭火工作；提高煤矸

石、矿井水的综合利用。

环境风

险防控

1.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配备必要的应急设施和应急物资，定期开展

环境风险应急演练。

2.加强采矿引起的滑坡、塌陷等次生地质灾害的防范和治理，及时回填废弃巷道和采空区，

要充分利用采矿疏干排出的地下水，最大限度的维持矿区生态平衡。

3.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建立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坚决防范、遏制露天煤矿生产安全事故

发生。

资源利

用效率

要求

1.原煤入选率不低于 75%；煤矸石综合利用率应达到 75%以上；矿井水、疏干水应采用洁

净化、资源化技术和工艺进行合理处置，处置率达到 100%。

2.煤矿采区回采率、原煤入选率、煤矸石与共伴生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等三项指标符合自然

资源部发布的《煤炭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三率”指标要求（试行）》。

3.2025年，矿山“三率”水平达标率达 95%以上，废水利用率达 85%以上，固废处理率 100%，

生产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率、矿区可绿化面积覆盖率达 100%。

ZH1507812000
8

满洲里市小型

孔隙浅层地下

水重点管控区

重点管控单

元

资源利

用效率

要求

1.严控地下水超采。严格执行《地下水超采区和重要地下水水源地水位与水量双控方案修

编》；

2.自治区实行地下水取用水总量控制和水位控制制度。

3.超采区地下水实现采补平衡的，旗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持续按照管理单元生态水位控制要

求，采取管控措施，逐步恢复到生态水位。

ZH1507812000
9

满洲里市扎赉

诺尔矿区

重点管控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非经国务院授权的有关主管部门同意，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修正）》中

所列的 6种地区开采矿产资源。

2.禁止新建、扩建《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明确的淘汰类项目；严格执行

《自治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试行）》（内政发〔2018〕11号）中采

矿业管控要求。

3.严格控制草原上新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新上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在开展前期工作时，应征

求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意见，严格执行国家林草局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制度，把

先预审、再立项、后建设的源头把控原则落到实处。进一步加大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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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加快草原生态恢复，提升草原生态服务功能，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4.严格规范草原上已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对依法批准的草原上已建和在建矿产资源开发项

目，不得在依法确定的矿区范围外平面增扩面积，不得未经批准由井工开采变为露天开采，

严格控制排渣场、排土场、煤矸石堆场、场区道路占用草原面积。

5.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煤炭资源，规范煤炭生产、经营、清洁高效利用及相关活动，保障煤

炭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矿山环境综合治理，严格执行绿色矿山准入标准。

6.执行《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中最低开采规模相关要求。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1.矿产资源勘查以及采选过程中排土场、露天采场、尾矿库、矿区专用道路、矿山工业场地、

沉陷区、矸石场、矿山污染场地等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作须满足《矿山生态环境

保护与治理恢复技术规范（试行）》（HJ651-2013）要求。落实边开采、边保护、边复垦

的要求，使新建、在建矿山损毁土地得到全面复垦。

2.生产矿山年度占用土地面积与年度治理面积基本达到平衡，“三废”排放符合环保指标要

求。

3.煤矿地面运煤系统、运输设备、煤炭贮存场所应当全封闭。鼓励有条件的露天矿山采用密

闭式皮带运输系统，煤炭企业应当负责矿权范围内和排矸场等着火点灭火工作；提高煤矸

石、矿井水的综合利用。

环境风

险防控

1.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配备必要的应急设施和应急物资，定期开展

环境风险应急演练。

2.加强采矿引起的滑坡、塌陷等次生地质灾害的防范和治理，及时回填废弃巷道和采空区，

要充分利用采矿疏干排出的地下水，最大限度的维持矿区生态平衡。

3.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建立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坚决防范、遏制露天煤矿生产安全事故

发生。

资源利

用效率

要求

1.原煤入选率不低于 75%；煤矸石综合利用率应达到 75%以上；矿井水、疏干水应采用洁

净化、资源化技术和工艺进行合理处置，处置率达到 100%。

2.煤矿采区回采率、原煤入选率、煤矸石与共伴生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等三项指标符合自然

资源部发布的《煤炭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三率”指标要求（试行）》。

3.2025年，矿山“三率”水平达标率达 95%以上，废水利用率达 85%以上，固废处理率 100%，

生产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率、矿区可绿化面积覆盖率达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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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ZH1507812001
0

满洲里中俄互

市贸易区

重点管控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严格禁止耗水量大、产污量大的企业进驻。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运输应采用密闭皮带、封闭通廊、管状带式输送机或密闭车厢、真空罐车、气力输送等密

闭输送方式；汽车、火车、皮带输送机等卸料点设置集气罩或密闭罩，并配备除尘设施；

料场路面应实施硬化，出口处配备车轮和车身清洗装置。

环境风

险防控

完善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全面落实园区、企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各项要求，增强突发环境

事件处置能力。开展涉危涉化企业、有风险隐患的渣场等风险排查和整改工作，及时消除

隐患。按要求建设园区隔离带、绿化防护带和风险事故水池等设施。

资源利

用效率

要求

1.新、改、扩建的高耗水工业项目，禁止擅自使用地下水。优先配置利用中水和疏干水等作

为生产水源；具备使用非常规水源条件的园区，限期关闭企业生产用地下水自备水井。

2.实行地下水取用水总量控制和水位控制制度。

ZH1507812001
1

满洲里综合保

税区

重点管控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禁止引进皮革加工、化学制药类工业项目，严格禁止耗水量大、产污量大的企业进驻。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1.新建进口粮油加工项目不再审批建设燃煤锅炉，全部采用燃气锅炉。流通加工油料生产项

目炒籽环节使用天然气作为燃料，不再使用燃料油；小麦加工配套布袋除尘设施；挥发性

有机物配套回收处理设施。园区散货仓储物流建设封闭仓库，防治扬粉尘污染。

2.运输应采用密闭皮带、封闭通廊、管状带式输送机或密闭车厢、真空罐车、气力输送等密

闭输送方式；料场路面应实施硬化，出口处配备车轮和车身清洗装置。

环境风

险防控

完善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全面落实园区、企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各项要求，增强突发环境

事件处置能力。开展涉危涉化企业、有风险隐患的渣场等风险排查和整改工作，及时消除

隐患。按要求建设园区隔离带、绿化防护带和风险事故水池等设施。

资源利

用效率

要求

1.新、改、扩建的高耗水工业项目，禁止擅自使用地下水。优先配置利用中水和疏干水等作

为生产水源；具备使用非常规水源条件的园区，限期关闭企业生产用地下水自备水井。

2.实行地下水取用水总量控制和水位控制制度。

ZH1507812000
5

满洲里市生态

用水补给区

重点管控单

元

资源利

用效率

要求

1.实施生态流量保障考核评估，强化生态流量管控，落实河湖生态水量（流量）保障的目标

要求。

2.新增用水项目应满足国家相关节水要求。建立高耗水行业负面清单，同时结合呼伦贝尔市

优势产业发展布局，限制高耗水项目入驻，加快发展新能源、新科技以及现代物流等新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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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节水产业，建立节水产业体系。

3.实行规划和建设项目节水评价，强化规划制定、建设项目立项、水资源论证中节水有关内

容和要求；规范取水许可管理。

4.保持呼伦湖多年平均湖面水位在 542.5米（对应湖面面积 2006.5平方公里）以上。

ZH1507813000
1

满洲里市一般

管控单元

一般管控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永久基本农田一经划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用途。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

破坏永久基本农田耕作层。对永久基本农田实行严格保护，确保其面积不减少、土壤环境

质量不下降，除法律规定的重点建设项目选址确实无法避让外，其他任何建设不得占用。

2.在永久基本农田集中区域，不得新建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建设项目；已经建成的，应当限

期关闭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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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表 3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ZH15078210001 内蒙古绰尔大峡

谷国家森林公园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森林公园的设施和景点建设，必须按照总体规划设计进行，在珍贵景物、重要景点和核心

景区，除必要的保护和附属设施外，不得建设宾馆、招待所、疗养院和其他工程设施。

2.在国家级森林公园内禁止从事下列活动：擅自采折、采挖花草、树木、药材等植物；非法

猎捕、杀害野生动物；刻划、污损树木、岩石和文物古迹及葬坟；损毁或者擅自移动园内

设施；未经处理直接排放生活污水和超标准的废水、废气，乱倒垃圾、废渣、废物及其他

污染物；在非指定的吸烟区吸烟和在非指定区域野外用火、焚烧香蜡纸烛、燃放烟花爆竹；

擅自摆摊设点、兜售物品；擅自围、填、堵、截自然水系；毁林开垦和毁林采石、采砂、

采土以及其他毁林行为；法律、法规、规章禁止的其他活动。

3.生态保护红线内允许有限人为活动应属于《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

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文件规定的类型。

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执行。

ZH15078210002 内蒙古乌尔旗汉

国家森林公园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森林公园的设施和景点建设，必须按照总体规划设计进行，在珍贵景物、重要景点和核心

景区，除必要的保护和附属设施外，不得建设宾馆、招待所、疗养院和其他工程设施。

2.在国家级森林公园内禁止从事下列活动：擅自采折、采挖花草、树木、药材等植物；非法

猎捕、杀害野生动物；刻划、污损树木、岩石和文物古迹及葬坟；损毁或者擅自移动园内

设施；未经处理直接排放生活污水和超标准的废水、废气，乱倒垃圾、废渣、废物及其他

污染物；在非指定的吸烟区吸烟和在非指定区域野外用火、焚烧香蜡纸烛、燃放烟花爆竹；

擅自摆摊设点、兜售物品；擅自围、填、堵、截自然水系；毁林开垦和毁林采石、采砂、

采土以及其他毁林行为；法律、法规、规章禁止的其他活动。

3.生态保护红线内允许有限人为活动应属于《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

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文件规定的类型。

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执行。

ZH15078210003 内蒙古绰源国

家森林公园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森林公园的设施和景点建设，必须按照总体规划设计进行，在珍贵景物、重要景点和核心

景区，除必要的保护和附属设施外，不得建设宾馆、招待所、疗养院和其他工程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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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2.在国家级森林公园内禁止从事下列活动：擅自采折、采挖花草、树木、药材等植物；非法

猎捕、杀害野生动物；刻划、污损树木、岩石和文物古迹及葬坟；损毁或者擅自移动园内

设施；未经处理直接排放生活污水和超标准的废水、废气，乱倒垃圾、废渣、废物及其他

污染物；在非指定的吸烟区吸烟和在非指定区域野外用火、焚烧香蜡纸烛、燃放烟花爆竹；

擅自摆摊设点、兜售物品；擅自围、填、堵、截自然水系；毁林开垦和毁林采石、采砂、

采土以及其他毁林行为；法律、法规、规章禁止的其他活动。

3.生态保护红线内允许有限人为活动应属于《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

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文件规定的类型。

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执行。

ZH15078210004

大兴安岭水源

涵养和生物多

样性维护生态

保护红线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严格保护具有水源涵养功能的自然植被，禁止过度放牧、无序采矿、毁林开荒、开垦草原

等行为；

2.禁止新建高水资源消耗产业；

3.禁止对野生动植物进行滥捕滥采，保持并恢复野生动植物物种和种群的平衡，实现野生动

植物资源的良性循环和永续利用。加强防御外来物种入侵的能力，防止外来有害物种对生

态系统的侵害。保护自然生态系统与重要物种栖息地，防止生态建设导致栖息环境的改变；

4.禁止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功能区的大规模水电开发和林纸一体化产业发展。

5.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定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

执行。

ZH15078210005 牙克石市水源

地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在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禁止下列行为：

新建、扩建化工、生物发酵、电镀、皮革、冶炼、放射性、炼油、炼焦以及其他严重污染

水体的建设项目，改建增加排污量的项目；进行可能严重影响饮用水水源水质和水量的矿

产勘查、采选等活动；倾倒、堆放工业废渣、垃圾、粪便以及其他废弃物；破坏水源涵养

林、护岸林以及水源保护相关植被的活动； 利用渗井、废弃矿井、废弃井孔等排放工业废

水、生活污水、矿坑水；使用剧毒、高毒、高残留农药或者过度使用化肥；法律、法规规

定的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源的行为。

2.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除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禁止的行为外，还禁止下列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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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设置排污口；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或者其他设施，已建成的排放污染

物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影响水源补给的活动以及与饮用水

供水无关的勘查、开采活动；新建、扩建油库、加油站；建立火葬场、墓地;设置畜禽养殖

场、养殖小区；利用未经净化处理达标的污水灌溉农田；超过标准使用农药、化肥、含磷

洗涤剂；掩埋、弃置动物尸体； 从事挖沙、取土、采石和其他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源的行为。

3.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除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内禁止的行为外，还禁

止下列行为：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

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行为。

4.新建公路、铁路、桥梁、输油输气管线等基础设施，不得穿越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因
工程条件和自然因素限制，确需穿越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或者准保护区的，应当就项目

实施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影响进行专题评价。

5. 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旗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ZH15078210006 牙克石市水源地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在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禁止下列行为：

新建、扩建化工、生物发酵、电镀、皮革、冶炼、放射性、炼油、炼焦以及其他严重污染

水体的建设项目，改建增加排污量的项目；进行可能严重影响饮用水水源水质和水量的矿

产勘查、采选等活动；倾倒、堆放工业废渣、垃圾、粪便以及其他废弃物；破坏水源涵养

林、护岸林以及水源保护相关植被的活动； 利用渗井、废弃矿井、废弃井孔等排放工业废

水、生活污水、矿坑水；使用剧毒、高毒、高残留农药或者过度使用化肥；法律、法规规

定的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源的行为。

2.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除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禁止的行为外，还禁止下列行为：

设置排污口；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或者其他设施，已建成的排放污染

物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影响水源补给的活动以及与饮用水

供水无关的勘查、开采活动；新建、扩建油库、加油站；建立火葬场、墓地;设置畜禽养殖

场、养殖小区；利用未经净化处理达标的污水灌溉农田；超过标准使用农药、化肥、含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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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洗涤剂；掩埋、弃置动物尸体； 从事挖沙、取土、采石和其他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源的行为。

3.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除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内禁止的行为外，还禁

止下列行为：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

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行为。

4.新建公路、铁路、桥梁、输油输气管线等基础设施，不得穿越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因
工程条件和自然因素限制，确需穿越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或者准保护区的，应当就项目

实施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影响进行专题评价。

5. 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旗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6.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定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执

行。

ZH15078210007 内蒙古巴林雅鲁

河国家湿地公园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除法律法规有特别规定的以外，国家湿地公园内禁止下列行为：（一）开（围）垦、填埋

或者排干湿地；截断湿地水源；挖沙、采矿；倾倒有毒有害物质、废弃物、垃圾；从事房

地产、度假村、高尔夫球场、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等任何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建设项目

和开发活动；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和迁徙通道、鱼类洄游通道，滥采滥捕野生动植物；引

入外来物种；擅自放牧、捕捞、取土、取水、排污、放生；其他破坏湿地及其生态功能的

活动；

2.国家湿地公园应划定保育区。根据自然条件和管理需要，可划分恢复重建区、合理利用区，

实行分区管理。保育区除开展保护、监测、科学研究等必需的保护管理活动外，不得进行

任何与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和管理无关的其他活动。恢复重建区应当开展培育和恢复湿地的

相关活动。合理利用区应当开展以生态展示、科普教育为主的宣教活动，可开展不损害湿

地生态系统功能的生态体验及管理服务等活动；

3.湿地公园内的建设和活动，必须符合总体规划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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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定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

执行。

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满足洪泛区要求。

ZH15078210008 内蒙古绰源国家

湿地公园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除法律法规有特别规定的以外，国家湿地公园内禁止下列行为：（一）开（围）垦、填埋

或者排干湿地；截断湿地水源；挖沙、采矿；倾倒有毒有害物质、废弃物、垃圾；从事房

地产、度假村、高尔夫球场、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等任何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建设项目

和开发活动；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和迁徙通道、鱼类洄游通道，滥采滥捕野生动植物；引

入外来物种；擅自放牧、捕捞、取土、取水、排污、放生；其他破坏湿地及其生态功能的

活动；

2.国家湿地公园应划定保育区。根据自然条件和管理需要，可划分恢复重建区、合理利用区，

实行分区管理。保育区除开展保护、监测、科学研究等必需的保护管理活动外，不得进行

任何与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和管理无关的其他活动。恢复重建区应当开展培育和恢复湿地的

相关活动。合理利用区应当开展以生态展示、科普教育为主的宣教活动，可开展不损害湿

地生态系统功能的生态体验及管理服务等活动；

3.湿地公园内的建设和活动，必须符合总体规划的要求；

4.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定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

执行。

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满足洪泛区要求。

ZH15078210009
内蒙古呼伦贝尔

银岭河国家湿地

公园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除法律法规有特别规定的以外，国家湿地公园内禁止下列行为：（一）开（围）垦、填埋

或者排干湿地；截断湿地水源；挖沙、采矿；倾倒有毒有害物质、废弃物、垃圾；从事房

地产、度假村、高尔夫球场、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等任何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建设项目

和开发活动；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和迁徙通道、鱼类洄游通道，滥采滥捕野生动植物；引

入外来物种；擅自放牧、捕捞、取土、取水、排污、放生；其他破坏湿地及其生态功能的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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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家湿地公园应划定保育区。根据自然条件和管理需要，可划分恢复重建区、合理利用区，

实行分区管理。保育区除开展保护、监测、科学研究等必需的保护管理活动外，不得进行

任何与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和管理无关的其他活动。恢复重建区应当开展培育和恢复湿地的

相关活动。合理利用区应当开展以生态展示、科普教育为主的宣教活动，可开展不损害湿

地生态系统功能的生态体验及管理服务等活动；

3.湿地公园内的建设和活动，必须符合总体规划的要求；

4.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定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

执行。

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满足洪泛区要求。

ZH15078210010 内蒙古库都尔河

国家湿地公园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除法律法规有特别规定的以外，国家湿地公园内禁止下列行为：（一）开（围）垦、填埋

或者排干湿地；截断湿地水源；挖沙、采矿；倾倒有毒有害物质、废弃物、垃圾；从事房

地产、度假村、高尔夫球场、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等任何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建设项目

和开发活动；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和迁徙通道、鱼类洄游通道，滥采滥捕野生动植物；引

入外来物种；擅自放牧、捕捞、取土、取水、排污、放生；其他破坏湿地及其生态功能的

活动；

2.国家湿地公园应划定保育区。根据自然条件和管理需要，可划分恢复重建区、合理利用区，

实行分区管理。保育区除开展保护、监测、科学研究等必需的保护管理活动外，不得进行

任何与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和管理无关的其他活动。恢复重建区应当开展培育和恢复湿地的

相关活动。合理利用区应当开展以生态展示、科普教育为主的宣教活动，可开展不损害湿

地生态系统功能的生态体验及管理服务等活动；

3.湿地公园内的建设和活动，必须符合总体规划的要求；

4.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定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

执行。

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满足洪泛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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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15078210011 内蒙古喇嘛山国

家森林公园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森林公园的设施和景点建设，必须按照总体规划设计进行，在珍贵景物、重要景点和核心

景区，除必要的保护和附属设施外，不得建设宾馆、招待所、疗养院和其他工程设施。

2.在国家级森林公园内禁止从事下列活动：擅自采折、采挖花草、树木、药材等植物；非法

猎捕、杀害野生动物；刻划、污损树木、岩石和文物古迹及葬坟；损毁或者擅自移动园内

设施；未经处理直接排放生活污水和超标准的废水、废气，乱倒垃圾、废渣、废物及其他

污染物；在非指定的吸烟区吸烟和在非指定区域野外用火、焚烧香蜡纸烛、燃放烟花爆竹；

擅自摆摊设点、兜售物品；擅自围、填、堵、截自然水系；毁林开垦和毁林采石、采砂、

采土以及其他毁林行为；法律、法规、规章禁止的其他活动。

3.生态保护红线内允许有限人为活动应属于《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

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文件规定的类型。

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执行。

ZH15078210012 内蒙古免渡河国

家湿地公园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除法律法规有特别规定的以外，国家湿地公园内禁止下列行为：（一）开（围）垦、填埋

或者排干湿地；截断湿地水源；挖沙、采矿；倾倒有毒有害物质、废弃物、垃圾；从事房

地产、度假村、高尔夫球场、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等任何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建设项目

和开发活动；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和迁徙通道、鱼类洄游通道，滥采滥捕野生动植物；引

入外来物种；擅自放牧、捕捞、取土、取水、排污、放生；其他破坏湿地及其生态功能的

活动；

2.国家湿地公园应划定保育区。根据自然条件和管理需要，可划分恢复重建区、合理利用区，

实行分区管理。保育区除开展保护、监测、科学研究等必需的保护管理活动外，不得进行

任何与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和管理无关的其他活动。恢复重建区应当开展培育和恢复湿地的

相关活动。合理利用区应当开展以生态展示、科普教育为主的宣教活动，可开展不损害湿

地生态系统功能的生态体验及管理服务等活动；

3.湿地公园内的建设和活动，必须符合总体规划的要求；

4.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定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

执行。

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满足洪泛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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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15078210013

内蒙古免渡河国

家湿地公园（呼

伦贝尔市牙克石

市水源地）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除法律法规有特别规定的以外，国家湿地公园内禁止下列行为：（一）开（围）垦、填埋

或者排干湿地；截断湿地水源；挖沙、采矿；倾倒有毒有害物质、废弃物、垃圾；从事房

地产、度假村、高尔夫球场、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等任何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建设项目

和开发活动；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和迁徙通道、鱼类洄游通道，滥采滥捕野生动植物；引

入外来物种；擅自放牧、捕捞、取土、取水、排污、放生；其他破坏湿地及其生态功能的

活动；

2.国家湿地公园应划定保育区。根据自然条件和管理需要，可划分恢复重建区、合理利用区，

实行分区管理。保育区除开展保护、监测、科学研究等必需的保护管理活动外，不得进行

任何与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和管理无关的其他活动。恢复重建区应当开展培育和恢复湿地的

相关活动。合理利用区应当开展以生态展示、科普教育为主的宣教活动，可开展不损害湿

地生态系统功能的生态体验及管理服务等活动；

3.湿地公园内的建设和活动，必须符合总体规划的要求；

4.在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禁止下列行为：

新建、扩建化工、生物发酵、电镀、皮革、冶炼、放射性、炼油、炼焦以及其他严重污染

水体的建设项目，改建增加排污量的项目；进行可能严重影响饮用水水源水质和水量的矿

产勘查、采选等活动；倾倒、堆放工业废渣、垃圾、粪便以及其他废弃物；破坏水源涵养

林、护岸林以及水源保护相关植被的活动； 利用渗井、废弃矿井、废弃井孔等排放工业废

水、生活污水、矿坑水；使用剧毒、高毒、高残留农药或者过度使用化肥；法律、法规规

定的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源的行为。

5.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除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禁止的行为外，还禁止下列行为：

设置排污口；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或者其他设施，已建成的排放污染

物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影响水源补给的活动以及与饮用水

供水无关的勘查、开采活动；新建、扩建油库、加油站；建立火葬场、墓地;设置畜禽养殖

场、养殖小区；利用未经净化处理达标的污水灌溉农田；超过标准使用农药、化肥、含磷

洗涤剂；掩埋、弃置动物尸体； 从事挖沙、取土、采石和其他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源的行为。

6.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除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内禁止的行为外，还禁

止下列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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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

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行为。

7.新建公路、铁路、桥梁、输油输气管线等基础设施，不得穿越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因
工程条件和自然因素限制，确需穿越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或者准保护区的，应当就项目

实施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影响进行专题评价。

8. 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旗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9.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定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

执行。

ZH15078210014

内蒙古免渡河国

家湿地公园（牙

克石市棚改新区

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地）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除法律法规有特别规定的以外，国家湿地公园内禁止下列行为：（一）开（围）垦、填埋

或者排干湿地；截断湿地水源；挖沙、采矿；倾倒有毒有害物质、废弃物、垃圾；从事房

地产、度假村、高尔夫球场、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等任何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建设项目

和开发活动；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和迁徙通道、鱼类洄游通道，滥采滥捕野生动植物；引

入外来物种；擅自放牧、捕捞、取土、取水、排污、放生；其他破坏湿地及其生态功能的

活动；

2.国家湿地公园应划定保育区。根据自然条件和管理需要，可划分恢复重建区、合理利用区，

实行分区管理。保育区除开展保护、监测、科学研究等必需的保护管理活动外，不得进行

任何与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和管理无关的其他活动。恢复重建区应当开展培育和恢复湿地的

相关活动。合理利用区应当开展以生态展示、科普教育为主的宣教活动，可开展不损害湿

地生态系统功能的生态体验及管理服务等活动；

3.湿地公园内的建设和活动，必须符合总体规划的要求；

4.在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禁止下列行为：

新建、扩建化工、生物发酵、电镀、皮革、冶炼、放射性、炼油、炼焦以及其他严重污染

水体的建设项目，改建增加排污量的项目；进行可能严重影响饮用水水源水质和水量的矿

产勘查、采选等活动；倾倒、堆放工业废渣、垃圾、粪便以及其他废弃物；破坏水源涵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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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林、护岸林以及水源保护相关植被的活动； 利用渗井、废弃矿井、废弃井孔等排放工业废

水、生活污水、矿坑水；使用剧毒、高毒、高残留农药或者过度使用化肥；法律、法规规

定的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源的行为。

5.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除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禁止的行为外，还禁止下列行为：

设置排污口；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或者其他设施，已建成的排放污染

物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影响水源补给的活动以及与饮用水

供水无关的勘查、开采活动；新建、扩建油库、加油站；建立火葬场、墓地;设置畜禽养殖

场、养殖小区；利用未经净化处理达标的污水灌溉农田；超过标准使用农药、化肥、含磷

洗涤剂；掩埋、弃置动物尸体； 从事挖沙、取土、采石和其他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源的行为。

6.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除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内禁止的行为外，还禁

止下列行为：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

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行为。

7.新建公路、铁路、桥梁、输油输气管线等基础设施，不得穿越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因
工程条件和自然因素限制，确需穿越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或者准保护区的，应当就项目

实施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影响进行专题评价。

8. 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旗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9.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定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

执行。

ZH15078210015 内蒙古南木雅克

河国家湿地公园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除法律法规有特别规定的以外，国家湿地公园内禁止下列行为：（一）开（围）垦、填埋

或者排干湿地；截断湿地水源；挖沙、采矿；倾倒有毒有害物质、废弃物、垃圾；从事房

地产、度假村、高尔夫球场、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等任何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建设项目

和开发活动；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和迁徙通道、鱼类洄游通道，滥采滥捕野生动植物；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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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入外来物种；擅自放牧、捕捞、取土、取水、排污、放生；其他破坏湿地及其生态功能的

活动；

2.国家湿地公园应划定保育区。根据自然条件和管理需要，可划分恢复重建区、合理利用区，

实行分区管理。保育区除开展保护、监测、科学研究等必需的保护管理活动外，不得进行

任何与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和管理无关的其他活动。恢复重建区应当开展培育和恢复湿地的

相关活动。合理利用区应当开展以生态展示、科普教育为主的宣教活动，可开展不损害湿

地生态系统功能的生态体验及管理服务等活动；

3.湿地公园内的建设和活动，必须符合总体规划的要求；

4.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定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

执行。

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满足洪泛区要求。

ZH15078210016
内蒙古图里河国

家湿地公园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除法律法规有特别规定的以外，国家湿地公园内禁止下列行为：（一）开（围）垦、填埋

或者排干湿地；截断湿地水源；挖沙、采矿；倾倒有毒有害物质、废弃物、垃圾；从事房

地产、度假村、高尔夫球场、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等任何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建设项目

和开发活动；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和迁徙通道、鱼类洄游通道，滥采滥捕野生动植物；引

入外来物种；擅自放牧、捕捞、取土、取水、排污、放生；其他破坏湿地及其生态功能的

活动；

2.国家湿地公园应划定保育区。根据自然条件和管理需要，可划分恢复重建区、合理利用区，

实行分区管理。保育区除开展保护、监测、科学研究等必需的保护管理活动外，不得进行

任何与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和管理无关的其他活动。恢复重建区应当开展培育和恢复湿地的

相关活动。合理利用区应当开展以生态展示、科普教育为主的宣教活动，可开展不损害湿

地生态系统功能的生态体验及管理服务等活动；

3.湿地公园内的建设和活动，必须符合总体规划的要求；

4.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定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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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

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满足洪泛区要求。

ZH15078210017
内蒙古乌尔旗汗

大雁河自治区湿

地公园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除法律法规有特别规定的以外，国家湿地公园内禁止下列行为：（一）开（围）垦、填埋

或者排干湿地；截断湿地水源；挖沙、采矿；倾倒有毒有害物质、废弃物、垃圾；从事房

地产、度假村、高尔夫球场、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等任何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建设项目

和开发活动；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和迁徙通道、鱼类洄游通道，滥采滥捕野生动植物；引

入外来物种；擅自放牧、捕捞、取土、取水、排污、放生；其他破坏湿地及其生态功能的

活动；

2.国家湿地公园应划定保育区。根据自然条件和管理需要，可划分恢复重建区、合理利用区，

实行分区管理。保育区除开展保护、监测、科学研究等必需的保护管理活动外，不得进行

任何与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和管理无关的其他活动。恢复重建区应当开展培育和恢复湿地的

相关活动。合理利用区应当开展以生态展示、科普教育为主的宣教活动，可开展不损害湿

地生态系统功能的生态体验及管理服务等活动；

3.湿地公园内的建设和活动，必须符合总体规划的要求；

4.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定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

执行。

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满足洪泛区要求。

ZH15078210018
内蒙古乌奴耳长

寿湖国家湿地公

园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除法律法规有特别规定的以外，国家湿地公园内禁止下列行为：（一）开（围）垦、填埋

或者排干湿地；截断湿地水源；挖沙、采矿；倾倒有毒有害物质、废弃物、垃圾；从事房

地产、度假村、高尔夫球场、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等任何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建设项目

和开发活动；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和迁徙通道、鱼类洄游通道，滥采滥捕野生动植物；引

入外来物种；擅自放牧、捕捞、取土、取水、排污、放生；其他破坏湿地及其生态功能的

活动；

2.国家湿地公园应划定保育区。根据自然条件和管理需要，可划分恢复重建区、合理利用区，

实行分区管理。保育区除开展保护、监测、科学研究等必需的保护管理活动外，不得进行

任何与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和管理无关的其他活动。恢复重建区应当开展培育和恢复湿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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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活动。合理利用区应当开展以生态展示、科普教育为主的宣教活动，可开展不损害湿

地生态系统功能的生态体验及管理服务等活动；

3.湿地公园内的建设和活动，必须符合总体规划的要求；

4.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定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

执行。

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满足洪泛区要求。

ZH1507821001
9

内蒙古兴安里

自治区级自然

保护区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因科学研究的需要，必须进入核心区从事科学研究观测、调查活动的，应当事先向自然保

护区管理机构提交申请和活动计划，并经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批准；其中，进入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核心区的，应当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批

准。

2.因教学科研的目的，需要进入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从事非破坏性的科学研究、教学实习和

标本采集活动的，应当事先向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提交申请和活动计划，经自然保护区管

理机构批准。

3.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或者擅自移动自然保护区界标。

4.在自然保护区的外围保护地带的建设项目，不得损害自然保护区的环境质量。已造成损害

的，应当限期治理。

5.禁止向自然保护区内倾倒固体废弃物和排放污染废水。

6.在实验区从事科研、教学、采集标本、参观、旅游活动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遵守自然保

护区管理的有关规定。

7.实验区可进入从事科学试验、教学实习、参观考察、旅游以及驯化、繁殖珍稀、濒危野生

动植物等活动。在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内开展参观、旅游活动的，由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

编制方案，方案应当符合自然保护区管理目标。

8.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定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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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15078210020 内蒙古兴安岭自

治区森林公园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森林公园的设施和景点建设，必须按照总体规划设计进行，在珍贵景物、重要景点和核心

景区，除必要的保护和附属设施外，不得建设宾馆、招待所、疗养院和其他工程设施。

2.在国家级森林公园内禁止从事下列活动：擅自采折、采挖花草、树木、药材等植物；非法

猎捕、杀害野生动物；刻划、污损树木、岩石和文物古迹及葬坟；损毁或者擅自移动园内

设施；未经处理直接排放生活污水和超标准的废水、废气，乱倒垃圾、废渣、废物及其他

污染物；在非指定的吸烟区吸烟和在非指定区域野外用火、焚烧香蜡纸烛、燃放烟花爆竹；

擅自摆摊设点、兜售物品；擅自围、填、堵、截自然水系；毁林开垦和毁林采石、采砂、

采土以及其他毁林行为；法律、法规、规章禁止的其他活动。

3.生态保护红线内允许有限人为活动应属于《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

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文件规定的类型。

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执行。

ZH15078210021
内蒙古牙克石市

乌里西自治区湿

地公园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除法律法规有特别规定的以外，国家湿地公园内禁止下列行为：（一）开（围）垦、填埋

或者排干湿地；截断湿地水源；挖沙、采矿；倾倒有毒有害物质、废弃物、垃圾；从事房

地产、度假村、高尔夫球场、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等任何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建设项目

和开发活动；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和迁徙通道、鱼类洄游通道，滥采滥捕野生动植物；引

入外来物种；擅自放牧、捕捞、取土、取水、排污、放生；其他破坏湿地及其生态功能的

活动；

2.国家湿地公园应划定保育区。根据自然条件和管理需要，可划分恢复重建区、合理利用区，

实行分区管理。保育区除开展保护、监测、科学研究等必需的保护管理活动外，不得进行

任何与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和管理无关的其他活动。恢复重建区应当开展培育和恢复湿地的

相关活动。合理利用区应当开展以生态展示、科普教育为主的宣教活动，可开展不损害湿

地生态系统功能的生态体验及管理服务等活动；

3.湿地公园内的建设和活动，必须符合总体规划的要求；

4.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定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

执行。

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满足洪泛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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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15078210022
内蒙古牙克石市

西郊自治区湿地

公园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除法律法规有特别规定的以外，国家湿地公园内禁止下列行为：（一）开（围）垦、填埋

或者排干湿地；截断湿地水源；挖沙、采矿；倾倒有毒有害物质、废弃物、垃圾；从事房

地产、度假村、高尔夫球场、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等任何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建设项目

和开发活动；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和迁徙通道、鱼类洄游通道，滥采滥捕野生动植物；引

入外来物种；擅自放牧、捕捞、取土、取水、排污、放生；其他破坏湿地及其生态功能的

活动；

2.国家湿地公园应划定保育区。根据自然条件和管理需要，可划分恢复重建区、合理利用区，

实行分区管理。保育区除开展保护、监测、科学研究等必需的保护管理活动外，不得进行

任何与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和管理无关的其他活动。恢复重建区应当开展培育和恢复湿地的

相关活动。合理利用区应当开展以生态展示、科普教育为主的宣教活动，可开展不损害湿

地生态系统功能的生态体验及管理服务等活动；

3.湿地公园内的建设和活动，必须符合总体规划的要求；

4.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定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

执行。

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满足洪泛区要求。

ZH1507821002
3

内蒙古伊图里

河国家湿地公

园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除法律法规有特别规定的以外，国家湿地公园内禁止下列行为：（一）开（围）垦、填埋

或者排干湿地；截断湿地水源；挖沙、采矿；倾倒有毒有害物质、废弃物、垃圾；从事房

地产、度假村、高尔夫球场、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等任何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建设项目

和开发活动；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和迁徙通道、鱼类洄游通道，滥采滥捕野生动植物；引

入外来物种；擅自放牧、捕捞、取土、取水、排污、放生；其他破坏湿地及其生态功能的

活动；

2.国家湿地公园应划定保育区。根据自然条件和管理需要，可划分恢复重建区、合理利用区，

实行分区管理。保育区除开展保护、监测、科学研究等必需的保护管理活动外，不得进行

任何与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和管理无关的其他活动。恢复重建区应当开展培育和恢复湿地的

相关活动。合理利用区应当开展以生态展示、科普教育为主的宣教活动，可开展不损害湿

地生态系统功能的生态体验及管理服务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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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3.湿地公园内的建设和活动，必须符合总体规划的要求；

4.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定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

执行。

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满足洪泛区要求。

ZH1507821002
4

牙克石市棚改

新区集中式饮

用水水源地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在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禁止下列行为：

新建、扩建化工、生物发酵、电镀、皮革、冶炼、放射性、炼油、炼焦以及其他严重污染

水体的建设项目，改建增加排污量的项目；进行可能严重影响饮用水水源水质和水量的矿

产勘查、采选等活动；倾倒、堆放工业废渣、垃圾、粪便以及其他废弃物；破坏水源涵养

林、护岸林以及水源保护相关植被的活动； 利用渗井、废弃矿井、废弃井孔等排放工业废

水、生活污水、矿坑水；使用剧毒、高毒、高残留农药或者过度使用化肥；法律、法规规

定的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源的行为。

2.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除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禁止的行为外，还禁止下列行为：

设置排污口；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或者其他设施，已建成的排放污染

物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影响水源补给的活动以及与饮用水

供水无关的勘查、开采活动；新建、扩建油库、加油站；建立火葬场、墓地;设置畜禽养殖

场、养殖小区；利用未经净化处理达标的污水灌溉农田；超过标准使用农药、化肥、含磷

洗涤剂；掩埋、弃置动物尸体； 从事挖沙、取土、采石和其他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源的行为。

3.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除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内禁止的行为外，还禁

止下列行为：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

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行为。

4.新建公路、铁路、桥梁、输油输气管线等基础设施，不得穿越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因
工程条件和自然因素限制，确需穿越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或者准保护区的，应当就项目

实施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影响进行专题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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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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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旗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ZH1507821002
5

牙克石市棚改

新区集中式饮

用水水源地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在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禁止下列行为：

新建、扩建化工、生物发酵、电镀、皮革、冶炼、放射性、炼油、炼焦以及其他严重污染

水体的建设项目，改建增加排污量的项目；进行可能严重影响饮用水水源水质和水量的矿

产勘查、采选等活动；倾倒、堆放工业废渣、垃圾、粪便以及其他废弃物；破坏水源涵养

林、护岸林以及水源保护相关植被的活动； 利用渗井、废弃矿井、废弃井孔等排放工业废

水、生活污水、矿坑水；使用剧毒、高毒、高残留农药或者过度使用化肥；法律、法规规

定的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源的行为。

2.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除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禁止的行为外，还禁止下列行为：

设置排污口；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或者其他设施，已建成的排放污染

物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影响水源补给的活动以及与饮用水

供水无关的勘查、开采活动；新建、扩建油库、加油站；建立火葬场、墓地;设置畜禽养殖

场、养殖小区；利用未经净化处理达标的污水灌溉农田；超过标准使用农药、化肥、含磷

洗涤剂；掩埋、弃置动物尸体； 从事挖沙、取土、采石和其他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源的行为。

3.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除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内禁止的行为外，还禁

止下列行为：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

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行为。

4.新建公路、铁路、桥梁、输油输气管线等基础设施，不得穿越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因
工程条件和自然因素限制，确需穿越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或者准保护区的，应当就项目

实施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影响进行专题评价。

5. 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旗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6.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定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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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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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控单元类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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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

执行。

ZH1507821002
6

牙克石市水源

涵养生态功能

重要区域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严格保护具有水源涵养功能的自然植被，禁止过度放牧、无序采矿、毁林开荒、开垦草原

等行为；

2.禁止新建高水资源消耗产业；

3.海拉尔区水源涵养生态功能重要区域一般生态空间内的矿产资源开发、线性工程、风电、

光伏项目、油气田项目开发活动必须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施工过程中严格控制用地范围，

施工建设、开采活动不得影响本功能区内的主导生态功能。

ZH1507822000
1

内蒙古呼伦贝

尔牙克石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

区

重点管控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非园区产业定位方向的项目一律不得入工业区。

污染物排

放管控

1.按“雨污分流、清污分流、中水回用”的要求，加快污水处理厂及污水管网等配套工程的建

设，确保工业区生产废水、生活污水全部入网、统一处理后进行回用。

2.建设产业园集中供热中心及供热管网，新入工业区企业不得自建采暖锅炉，入工业区企业

工艺废气须经有效处理后达标排放，并严格控制各类废气无组织排放，尽可能变无组织为

有组织排放。

3.建立统一的固废收集、贮存、运输、综合利用和安全处置的运营管理体系，危险废物要运

至有资质的单位处置。

环境风险

防控

加强工业区环境安全管理工作，制订危险化学品的登记管理制度，在基础设施和企业生产

运营管理中须制定并落实严格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和事故应急预案，工业区内各危险化学

品库区及使用危险化学品的生产装置周边须设置物料泄漏应急截流沟，防止泄漏物料进入

环境，并储备事故应急设备物资，定期组织实战演练，确保工业区环境安全。污水处理厂

及排放工业废水的企业均须设置足够容量的事故污水池。

资源利用

效率要求

1.新、改、扩建的高耗水工业项目，禁止擅自使用地下水。优先配置利用中水和疏干水等作

为生产水源；具备使用非常规水源条件的园区，限期关闭企业生产用地下水自备水井。

2.实行地下水取用水总量控制和水位控制制度。

ZH1507822000
2

牙克石市城镇

空间

重点管控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扩大城镇集中供热覆盖范围，加大燃煤小锅炉淘汰力度，鼓励采取太阳能、风能多能互补

清洁取暖，旗市区城市建成区原则上不再新建 35t/h及以下燃煤锅炉。

2.禁止在居民区和学校、医院、疗养院、养老院等单位周边新建、改建、扩建可能造成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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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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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的建设项目。禁止在人口聚居区域内新（改、扩）建涉重金属及恶臭气体排放企业。

污染物排

放管控

1.提升城镇生活污水收集管网覆盖率，逐步实施雨污管网分流改造、管网更新、破损修复、

中水回用等工程。

2.禁止在人口集中地区熔化或者焚烧沥青、油毡、橡胶、塑料、皮革以及其他产生有毒有害

烟尘和恶臭气体的物质。

资源利用

效率要求

1.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任何单位不得新建、扩建高污染燃料燃用设施，不得将其他燃料燃用

设施改造为高污染燃料燃用设施。高污染燃料销售单位应按照要求逐步取消禁燃区内的销

售网点。对于现有的高污染燃料燃用设施，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规定予以拆除或者改

用电、天然气等清洁能源。

2.城市绿化优先使用再生水，严禁取用地下水用于城市水景观、水上娱乐项目和人工造雪。

ZH1507822000
4

牙克石市大雁

矿区

重点管控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非经国务院授权的有关主管部门同意，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修正）》中

所列的 6种地区开采矿产资源。

2.禁止新建、扩建《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明确的淘汰类项目；严格执行

《自治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试行）》（内政发〔2018〕11号）中采

矿业管控要求。

3.严格控制草原上新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新上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在开展前期工作时，应征

求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意见，严格执行国家林草局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制度，把

先预审、再立项、后建设的源头把控原则落到实处。进一步加大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力度，

加快草原生态恢复，提升草原生态服务功能，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4.严格规范草原上已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对依法批准的草原上已建和在建矿产资源开发项

目，不得在依法确定的矿区范围外平面增扩面积，不得未经批准由井工开采变为露天开采，

严格控制排渣场、排土场、煤矸石堆场、场区道路占用草原面积。

5.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煤炭资源，规范煤炭生产、经营、清洁高效利用及相关活动，保障煤

炭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矿山环境综合治理，严格执行绿色矿山准入标准。

6.执行《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中最低开采规模相关要求。

污染物排

放管控

1.矿产资源勘查以及采选过程中排土场、露天采场、尾矿库、矿区专用道路、矿山工业场地、

沉陷区、矸石场、矿山污染场地等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作须满足《矿山生态环境

保护与治理恢复技术规范（试行）》（HJ651-2013）要求。落实边开采、边保护、边复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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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使新建、在建矿山损毁土地得到全面复垦。

2.生产矿山年度占用土地面积与年度治理面积基本达到平衡，“三废”排放符合环保指标要求。

3.煤矿地面运煤系统、运输设备、煤炭贮存场所应当全封闭。鼓励有条件的露天矿山采用密

闭式皮带运输系统，煤炭企业应当负责矿权范围内和排矸场等着火点灭火工作；提高煤矸

石、矿井水的综合利用。

环境风险

防控

1.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配备必要的应急设施和应急物资，定期开展

环境风险应急演练。

2.加强采矿引起的滑坡、塌陷等次生地质灾害的防范和治理，及时回填废弃巷道和采空区，

要充分利用采矿疏干排出的地下水，最大限度的维持矿区生态平衡。

3.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建立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坚决防范、遏制露天煤矿生产安全事故

发生。

资源利用

效率要求

1.原煤入选率不低于 75%；煤矸石综合利用率应达到 75%以上；矿井水、疏干水应采用洁

净化、资源化技术和工艺进行合理处置，处置率达到 100%。

2.煤矿采区回采率、原煤入选率、煤矸石与共伴生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等三项指标符合自然

资源部发布的《煤炭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三率”指标要求（试行）》。

3.2025年，矿山“三率”水平达标率达 95%以上，废水利用率达 85%以上，固废处理率 100%，

生产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率、矿区可绿化面积覆盖率达 100%。

ZH15078220005 牙克石市非金属

矿

重点管控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非经国务院授权的有关主管部门同意，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修正）》中

所列的 6种地区开采矿产资源。

2.禁止新建、扩建《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明确的淘汰类项目；严格执行

《自治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试行）》（内政发〔2018〕11号）中采

矿业管控要求。

3.严格控制草原上新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新上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在开展前期工作时，应征

求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意见，严格执行国家林草局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制度，把

先预审、再立项、后建设的源头把控原则落到实处。进一步加大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力度，

加快草原生态恢复，提升草原生态服务功能，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4.严格规范草原上已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对依法批准的草原上已建和在建矿产资源开发项

目，不得在依法确定的矿区范围外平面增扩面积，不得未经批准由井工开采变为露天开采，



46

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严格控制排渣场、排土场、煤矸石堆场、场区道路占用草原面积。

5.推进矿山环境综合治理，严格执行绿色矿山准入标准。

6.执行《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中最低开采规模相关要求。

污染物排

放管控

1.矿产资源勘查以及采选过程中排土场、露天采场、尾矿库、矿区专用道路、矿山工业场地、

沉陷区、矸石场、矿山污染场地等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作须满足《矿山生态环境

保护与治理恢复技术规范（试行）》（HJ651-2013）要求。落实边开采、边保护、边复垦

的要求，使新建、在建矿山损毁土地得到全面复垦。

2.生产矿山年度占用土地面积与年度治理面积基本达到平衡，“三废”排放符合环保指标要

求。

3.矿山开采企业应当加强精细化管理，采取有效措施防治矿山开采、贮存、装卸、运输全过

程的扬尘污染，确保扬尘达标排放。

环境风险

防控

1.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配备必要的应急设施和应急物资，定期开展

环境风险应急演练。

2.全面整治历史遗留尾矿库，完善覆膜、压土、排洪、堤坝加固等隐患治理和闭库措施。有

重点监管尾矿库的企业要开展环境风险评估，完善污染治理设施，储备应急物资。加强对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活动的辐射安全监管，有关企业每年要对本矿区土壤进行辐射环境监测。

资源利用

效率要求

2025年，矿山“三率”水平达标率达 95%以上，废水利用率达 85%以上，固废处理率 100%，

生产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率、矿区可绿化面积覆盖率达 100%。

ZH15078220006 牙克石市金属矿
重点管控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非经国务院授权的有关主管部门同意，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修正）》中

所列的 6种地区开采矿产资源。

2.禁止新建、扩建《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明确的淘汰类项目；严格执行

《自治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试行）》（内政发〔2018〕11号）中采

矿业管控要求。

3.严格控制草原上新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新上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在开展前期工作时，应征

求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意见，严格执行国家林草局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制度，把

先预审、再立项、后建设的源头把控原则落到实处。进一步加大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力度，

加快草原生态恢复，提升草原生态服务功能，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4.严格规范草原上已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对依法批准的草原上已建和在建矿产资源开发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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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目，不得在依法确定的矿区范围外平面增扩面积，不得未经批准由井工开采变为露天开采，

严格控制排渣场、排土场、煤矸石堆场、场区道路占用草原面积。

5.推进矿山环境综合治理，严格执行绿色矿山准入标准。

6.执行《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中最低开采规模相关要求。

污染物排

放管控

1.矿产资源勘查以及采选过程中排土场、露天采场、尾矿库、矿区专用道路、矿山工业场地、

沉陷区、矸石场、矿山污染场地等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作须满足《矿山生态环境

保护与治理恢复技术规范（试行）》（HJ651-2013）要求。落实边开采、边保护、边复垦

的要求，使新建、在建矿山损毁土地得到全面复垦。

2.生产矿山年度占用土地面积与年度治理面积基本达到平衡，“三废”排放符合环保指标要

求。

3.矿山开采企业应当加强精细化管理，采取有效措施防治矿山开采、贮存、装卸、运输全过

程的扬尘污染，确保扬尘达标排放。

环境风险

防控

1.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配备必要的应急设施和应急物资，定期开展

环境风险应急演练。

2.全面整治历史遗留尾矿库，完善覆膜、压土、排洪、堤坝加固等隐患治理和闭库措施。有

重点监管尾矿库的企业要开展环境风险评估，完善污染治理设施，储备应急物资。加强对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活动的辐射安全监管，有关企业每年要对本矿区土壤进行辐射环境监测。

资源利用

效率要求

2025年，矿山“三率”水平达标率达 95%以上，废水利用率达 85%以上，固废处理率 100%，

生产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率、矿区可绿化面积覆盖率达 100%。

ZH15078220007 牙克石市煤矿
重点管控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非经国务院授权的有关主管部门同意，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修正）》中

所列的 6种地区开采矿产资源。

2.禁止新建、扩建《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明确的淘汰类项目；严格执行

《自治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试行）》（内政发〔2018〕11号）中采

矿业管控要求。

3.严格控制草原上新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新上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在开展前期工作时，应征

求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意见，严格执行国家林草局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制度，把

先预审、再立项、后建设的源头把控原则落到实处。进一步加大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力度，

加快草原生态恢复，提升草原生态服务功能，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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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4.严格规范草原上已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对依法批准的草原上已建和在建矿产资源开发项

目，不得在依法确定的矿区范围外平面增扩面积，不得未经批准由井工开采变为露天开采，

严格控制排渣场、排土场、煤矸石堆场、场区道路占用草原面积。

5.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煤炭资源，规范煤炭生产、经营、清洁高效利用及相关活动，保障煤

炭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矿山环境综合治理，严格执行绿色矿山准入标准。

6.执行《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中最低开采规模相关要求。

污染物排

放管控

1.矿产资源勘查以及采选过程中排土场、露天采场、尾矿库、矿区专用道路、矿山工业场地、

沉陷区、矸石场、矿山污染场地等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作须满足《矿山生态环境

保护与治理恢复技术规范（试行）》（HJ651-2013）要求。落实边开采、边保护、边复垦

的要求，使新建、在建矿山损毁土地得到全面复垦。

2.生产矿山年度占用土地面积与年度治理面积基本达到平衡，“三废”排放符合环保指标要

求。

3.煤矿地面运煤系统、运输设备、煤炭贮存场所应当全封闭。鼓励有条件的露天矿山采用密

闭式皮带运输系统，煤炭企业应当负责矿权范围内和排矸场等着火点灭火工作；提高煤矸

石、矿井水的综合利用。

环境风险

防控

1.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配备必要的应急设施和应急物资，定期开展

环境风险应急演练。

2.加强采矿引起的滑坡、塌陷等次生地质灾害的防范和治理，及时回填废弃巷道和采空区，

要充分利用采矿疏干排出的地下水，最大限度的维持矿区生态平衡。

3.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建立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坚决防范、遏制露天煤矿生产安全事故

发生。

资源利用

效率要求

1.原煤入选率不低于 75%；煤矸石综合利用率应达到 75%以上；矿井水、疏干水应采用洁

净化、资源化技术和工艺进行合理处置，处置率达到 100%。

2.煤矿采区回采率、原煤入选率、煤矸石与共伴生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等三项指标符合自然

资源部发布的《煤炭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三率”指标要求（试行）》。

3.2025年，矿山“三率”水平达标率达 95%以上，废水利用率达 85%以上，固废处理率 100%，

生产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率、矿区可绿化面积覆盖率达 100%。

ZH15078220003 牙克石五九矿区 重点管控单 空间布局 1.非经国务院授权的有关主管部门同意，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修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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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元 约束 所列的 6种地区开采矿产资源。

2.禁止新建、扩建《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明确的淘汰类项目；严格执行

《自治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试行）》（内政发〔2018〕11号）中采

矿业管控要求。

3.严格控制草原上新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新上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在开展前期工作时，应征

求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意见，严格执行国家林草局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制度，把

先预审、再立项、后建设的源头把控原则落到实处。进一步加大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力度，

加快草原生态恢复，提升草原生态服务功能，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4.严格规范草原上已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对依法批准的草原上已建和在建矿产资源开发项

目，不得在依法确定的矿区范围外平面增扩面积，不得未经批准由井工开采变为露天开采，

严格控制排渣场、排土场、煤矸石堆场、场区道路占用草原面积。

5.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煤炭资源，规范煤炭生产、经营、清洁高效利用及相关活动，保障煤

炭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矿山环境综合治理，严格执行绿色矿山准入标准。

6.执行《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中最低开采规模相关要求。

污染物排

放管控

1.矿产资源勘查以及采选过程中排土场、露天采场、尾矿库、矿区专用道路、矿山工业场地、

沉陷区、矸石场、矿山污染场地等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作须满足《矿山生态环境

保护与治理恢复技术规范（试行）》（HJ651-2013）要求。落实边开采、边保护、边复垦

的要求，使新建、在建矿山损毁土地得到全面复垦。

2.生产矿山年度占用土地面积与年度治理面积基本达到平衡，“三废”排放符合环保指标要

求。

3.煤矿地面运煤系统、运输设备、煤炭贮存场所应当全封闭。鼓励有条件的露天矿山采用密

闭式皮带运输系统，煤炭企业应当负责矿权范围内和排矸场等着火点灭火工作；提高煤矸

石、矿井水的综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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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环境风险

防控

1.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配备必要的应急设施和应急物资，定期开展

环境风险应急演练。

2.加强采矿引起的滑坡、塌陷等次生地质灾害的防范和治理，及时回填废弃巷道和采空区，

要充分利用采矿疏干排出的地下水，最大限度的维持矿区生态平衡。

3.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建立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坚决防范、遏制露天煤矿生产安全事故

发生。

资源利用

效率要求

1.原煤入选率不低于 75%；煤矸石综合利用率应达到 75%以上；矿井水、疏干水应采用洁

净化、资源化技术和工艺进行合理处置，处置率达到 100%。

2.煤矿采区回采率、原煤入选率、煤矸石与共伴生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等三项指标符合自然

资源部发布的《煤炭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三率”指标要求（试行）》。

3.2025年，矿山“三率”水平达标率达 95%以上，废水利用率达 85%以上，固废处理率 100%，

生产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率、矿区可绿化面积覆盖率达 100%。

ZH1507823000
1

牙克石市一般

管控单元

一般管控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永久基本农田一经划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用途。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

破坏永久基本农田耕作层。对永久基本农田实行严格保护，确保其面积不减少、土壤环境

质量不下降，除法律规定的重点建设项目选址确实无法避让外，其他任何建设不得占用。

2.在永久基本农田集中区域，不得新建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建设项目；已经建成的，应当限

期关闭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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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表 4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ZH15078310001 内蒙古绰尔大峡

谷国家森林公园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森林公园的设施和景点建设，必须按照总体规划设计进行，在珍贵景物、重要景点和核心

景区，除必要的保护和附属设施外，不得建设宾馆、招待所、疗养院和其他工程设施。

2.在国家级森林公园内禁止从事下列活动：擅自采折、采挖花草、树木、药材等植物；非法

猎捕、杀害野生动物；刻划、污损树木、岩石和文物古迹及葬坟；损毁或者擅自移动园内

设施；未经处理直接排放生活污水和超标准的废水、废气，乱倒垃圾、废渣、废物及其他

污染物；在非指定的吸烟区吸烟和在非指定区域野外用火、焚烧香蜡纸烛、燃放烟花爆竹；

擅自摆摊设点、兜售物品；擅自围、填、堵、截自然水系；毁林开垦和毁林采石、采砂、

采土以及其他毁林行为；法律、法规、规章禁止的其他活动。

3.生态保护红线内允许有限人为活动应属于《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

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文件规定的类型。

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执行。

ZH15078310002

大兴安岭水源涵

养和生物多样性

维护生态保护红

线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严格保护具有水源涵养功能的自然植被，禁止过度放牧、无序采矿、毁林开荒、开垦草原

等行为；

2.禁止新建高水资源消耗产业；

3.禁止对野生动植物进行滥捕滥采，保持并恢复野生动植物物种和种群的平衡，实现野生动

植物资源的良性循环和永续利用。加强防御外来物种入侵的能力，防止外来有害物种对生

态系统的侵害。保护自然生态系统与重要物种栖息地，防止生态建设导致栖息环境的改变；

4.禁止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功能区的大规模水电开发和林纸一体化产业发展。

5.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定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

执行。

ZH15078310003 内蒙古阿尔山国

家森林公园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森林公园的设施和景点建设，必须按照总体规划设计进行，在珍贵景物、重要景点和核心

景区，除必要的保护和附属设施外，不得建设宾馆、招待所、疗养院和其他工程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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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2.在国家级森林公园内禁止从事下列活动：擅自采折、采挖花草、树木、药材等植物；非法

猎捕、杀害野生动物；刻划、污损树木、岩石和文物古迹及葬坟；损毁或者擅自移动园内

设施；未经处理直接排放生活污水和超标准的废水、废气，乱倒垃圾、废渣、废物及其他

污染物；在非指定的吸烟区吸烟和在非指定区域野外用火、焚烧香蜡纸烛、燃放烟花爆竹；

擅自摆摊设点、兜售物品；擅自围、填、堵、截自然水系；毁林开垦和毁林采石、采砂、

采土以及其他毁林行为；法律、法规、规章禁止的其他活动。

3.生态保护红线内允许有限人为活动应属于《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

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文件规定的类型。

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执行。

ZH1507831000
4

内蒙古阿尔山

哈拉哈河国家

湿地公园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除法律法规有特别规定的以外，国家湿地公园内禁止下列行为：（一）开（围）垦、填埋

或者排干湿地；截断湿地水源；挖沙、采矿；倾倒有毒有害物质、废弃物、垃圾；从事房

地产、度假村、高尔夫球场、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等任何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建设项目

和开发活动；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和迁徙通道、鱼类洄游通道，滥采滥捕野生动植物；引

入外来物种；擅自放牧、捕捞、取土、取水、排污、放生；其他破坏湿地及其生态功能的

活动；

2.国家湿地公园应划定保育区。根据自然条件和管理需要，可划分恢复重建区、合理利用区，

实行分区管理。保育区除开展保护、监测、科学研究等必需的保护管理活动外，不得进行

任何与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和管理无关的其他活动。恢复重建区应当开展培育和恢复湿地的

相关活动。合理利用区应当开展以生态展示、科普教育为主的宣教活动，可开展不损害湿

地生态系统功能的生态体验及管理服务等活动；

3.湿地公园内的建设和活动，必须符合总体规划的要求；

4.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定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

执行。

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满足洪泛区要求。

ZH15078310005 内蒙古柴河固里

国家湿地公园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除法律法规有特别规定的以外，国家湿地公园内禁止下列行为：（一）开（围）垦、填埋

或者排干湿地；截断湿地水源；挖沙、采矿；倾倒有毒有害物质、废弃物、垃圾；从事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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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地产、度假村、高尔夫球场、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等任何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建设项目

和开发活动；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和迁徙通道、鱼类洄游通道，滥采滥捕野生动植物；引

入外来物种；擅自放牧、捕捞、取土、取水、排污、放生；其他破坏湿地及其生态功能的

活动；

2.国家湿地公园应划定保育区。根据自然条件和管理需要，可划分恢复重建区、合理利用区，

实行分区管理。保育区除开展保护、监测、科学研究等必需的保护管理活动外，不得进行

任何与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和管理无关的其他活动。恢复重建区应当开展培育和恢复湿地的

相关活动。合理利用区应当开展以生态展示、科普教育为主的宣教活动，可开展不损害湿

地生态系统功能的生态体验及管理服务等活动；

3.湿地公园内的建设和活动，必须符合总体规划的要求；

4.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定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

执行。

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满足洪泛区要求。

ZH1507831000
6

内蒙古柴河自

治区级自然保

护区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因科学研究的需要，必须进入核心区从事科学研究观测、调查活动的，应当事先向自然保

护区管理机构提交申请和活动计划，并经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批准；其中，进入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核心区的，应当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批

准。

2.因教学科研的目的，需要进入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从事非破坏性的科学研究、教学实习和

标本采集活动的，应当事先向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提交申请和活动计划，经自然保护区管

理机构批准。

3.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或者擅自移动自然保护区界标。

4.在自然保护区的外围保护地带的建设项目，不得损害自然保护区的环境质量。已造成损害

的，应当限期治理。

5.禁止向自然保护区内倾倒固体废弃物和排放污染废水。

6.实验区可进入从事科学试验、教学实习、参观考察、旅游以及驯化、繁殖珍稀、濒危野生

动植物等活动。在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内开展参观、旅游活动的，由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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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制方案，方案应当符合自然保护区管理目标。

7.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定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执

行。

ZH15078310007

内蒙古扎兰屯济

沁河流域湿地自

治区级自然保护

区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因科学研究的需要，必须进入核心区从事科学研究观测、调查活动的，应当事先向自然保

护区管理机构提交申请和活动计划，并经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批准；其中，进入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核心区的，应当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批

准。

2.因教学科研的目的，需要进入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从事非破坏性的科学研究、教学实习和

标本采集活动的，应当事先向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提交申请和活动计划，经自然保护区管

理机构批准。
3.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或者擅自移动自然保护区界标。
4.在自然保护区的外围保护地带的建设项目，不得损害自然保护区的环境质量。已造成损害

的，应当限期治理。
5.禁止向自然保护区内倾倒固体废弃物和排放污染废水。
6.实验区可进入从事科学试验、教学实习、参观考察、旅游以及驯化、繁殖珍稀、濒危野生

动植物等活动。在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内开展参观、旅游活动的，由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

编制方案，方案应当符合自然保护区管理目标。

7.禁止开（围）垦、填埋或者排干湿地；禁止永久性截断湿地水源；禁止倾倒有毒有害物质、

废弃物、垃圾；禁止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和迁徙通道、鱼类洄游通道，滥采滥捕野生动植

物；禁止引进外来物种；禁止擅自放牧、捕捞、取土、取水、排放生活污水、排放工业废

水、放生；
8.禁止其他破坏湿地及其生态功能的活动。
9.禁止在湿地范围内捡拾鸟卵、采用灭绝性方式捕捞鱼类及其他水生生物，禁止非法猎捕野
生动物。
10.除抢险、救灾外，在湿地取水或者拦截湿地水源，不得影响湿地合理水位或者截断湿地
水系与外围水系的联系，不得破坏鱼类等水生生物洄游通道和产卵场。
11.开发利用天然湿地应当按照湿地保护规划进行，不得破坏湿地生态系统的基本功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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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得破坏野生动植物栖息和生长环境。
12.禁止在天然湿地内擅自进行采砂、采石、采矿、挖塘、砍伐林木和开垦活动。
13.不得擅自占用或者改变天然湿地用途。因重要建设项目确需改变天然湿地用途的，应当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相关审批手续。

14.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定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执

行。

ZH1507831000
8

内蒙古扎兰屯

苇莲河流域湿

地自治区级自

然保护区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因科学研究的需要，必须进入核心区从事科学研究观测、调查活动的，应当事先向自然保

护区管理机构提交申请和活动计划，并经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批准；其中，进入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核心区的，应当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批

准。

2.因教学科研的目的，需要进入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从事非破坏性的科学研究、教学实习和

标本采集活动的，应当事先向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提交申请和活动计划，经自然保护区管

理机构批准。

3.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或者擅自移动自然保护区界标。

4.在自然保护区的外围保护地带的建设项目，不得损害自然保护区的环境质量。已造成损害

的，应当限期治理。

5.禁止向自然保护区内倾倒固体废弃物和排放污染废水。

6.实验区可进入从事科学试验、教学实习、参观考察、旅游以及驯化、繁殖珍稀、濒危野生

动植物等活动。在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内开展参观、旅游活动的，由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

编制方案，方案应当符合自然保护区管理目标。

7.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定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

执行。

ZH15078310009 内蒙古扎兰屯秀

水国家湿地公园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除法律法规有特别规定的以外，国家湿地公园内禁止下列行为：（一）开（围）垦、填埋

或者排干湿地；截断湿地水源；挖沙、采矿；倾倒有毒有害物质、废弃物、垃圾；从事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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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地产、度假村、高尔夫球场、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等任何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建设项目

和开发活动；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和迁徙通道、鱼类洄游通道，滥采滥捕野生动植物；引

入外来物种；擅自放牧、捕捞、取土、取水、排污、放生；其他破坏湿地及其生态功能的

活动；

2.国家湿地公园应划定保育区。根据自然条件和管理需要，可划分恢复重建区、合理利用区，

实行分区管理。保育区除开展保护、监测、科学研究等必需的保护管理活动外，不得进行

任何与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和管理无关的其他活动。恢复重建区应当开展培育和恢复湿地的

相关活动。合理利用区应当开展以生态展示、科普教育为主的宣教活动，可开展不损害湿

地生态系统功能的生态体验及管理服务等活动；

3.湿地公园内的建设和活动，必须符合总体规划的要求；

4.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定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

执行。

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满足洪泛区要求。

ZH15078310010

内蒙古扎兰屯秀

水国家湿地公园

(扎兰屯市河西新

区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地)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除法律法规有特别规定的以外，国家湿地公园内禁止下列行为：（一）开（围）垦、填埋

或者排干湿地；截断湿地水源；挖沙、采矿；倾倒有毒有害物质、废弃物、垃圾；从事房

地产、度假村、高尔夫球场、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等任何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建设项目

和开发活动；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和迁徙通道、鱼类洄游通道，滥采滥捕野生动植物；引

入外来物种；擅自放牧、捕捞、取土、取水、排污、放生；其他破坏湿地及其生态功能的

活动；

2.国家湿地公园应划定保育区。根据自然条件和管理需要，可划分恢复重建区、合理利用区，

实行分区管理。保育区除开展保护、监测、科学研究等必需的保护管理活动外，不得进行

任何与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和管理无关的其他活动。恢复重建区应当开展培育和恢复湿地的

相关活动。合理利用区应当开展以生态展示、科普教育为主的宣教活动，可开展不损害湿

地生态系统功能的生态体验及管理服务等活动；

3.湿地公园内的建设和活动，必须符合总体规划的要求；

4.在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禁止下列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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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新建、扩建化工、生物发酵、电镀、皮革、冶炼、放射性、炼油、炼焦以及其他严重污染

水体的建设项目，改建增加排污量的项目；进行可能严重影响饮用水水源水质和水量的矿

产勘查、采选等活动；倾倒、堆放工业废渣、垃圾、粪便以及其他废弃物；破坏水源涵养

林、护岸林以及水源保护相关植被的活动； 利用渗井、废弃矿井、废弃井孔等排放工业废

水、生活污水、矿坑水；使用剧毒、高毒、高残留农药或者过度使用化肥；法律、法规规

定的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源的行为。

5.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除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禁止的行为外，还禁止下列行为：

设置排污口；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或者其他设施，已建成的排放污染

物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影响水源补给的活动以及与饮用水

供水无关的勘查、开采活动；新建、扩建油库、加油站；建立火葬场、墓地;设置畜禽养殖

场、养殖小区；利用未经净化处理达标的污水灌溉农田；超过标准使用农药、化肥、含磷

洗涤剂；掩埋、弃置动物尸体； 从事挖沙、取土、采石和其他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源的行为。

6.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除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内禁止的行为外，还禁

止下列行为：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

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行为。

7.新建公路、铁路、桥梁、输油输气管线等基础设施，不得穿越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因
工程条件和自然因素限制，确需穿越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或者准保护区的，应当就项目

实施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影响进行专题评价。

8. 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旗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9.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定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

执行。

ZH1507831001 内蒙古扎兰屯 优先保护单 空间布 1.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其内及可能对地质遗迹造成影响的一定范围内进行采石、取土、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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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1 自治区地质公

园

元 局约束 矿、放牧、砍伐以及其它对保护对象有损害的活动。未经管理机构批准，不得在保护区范

围内采集标本和化石；

2.不得在其内修建与地质遗迹保护无关的厂房或其他建筑设施；对已建成并可能对地质遗迹

造成污染或破坏的设施，应限期治理或停业外迁；

3.地质遗迹可分别实施一级保护、二级保护和三级保护：一级保护:对国际或国内具有极为

罕见和重要科学价值的地质遗迹实施一级保护，非经批准不得入内。经设立该级地质遗迹

保护区的人民政府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组织进行参观、科研或国际间交往；二

级保护:对大区域范围内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地质遗迹实施二级保护。经设立该级地质遗迹

保护区的人民政府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有组织地进行科研、教学、学术交流及

适当的旅游活动；三级保护:对具一定价值的地质遗迹实施三级保护。经设立该级地质遗迹

保护区的人民政府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组织开展旅游活动。

4.生态保护红线内允许有限人为活动应属于《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

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文件规定的类型。

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执行。

ZH1507831001
2

扎兰屯市河西

新区集中式饮

用水水源地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在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禁止下列行为：

新建、扩建化工、生物发酵、电镀、皮革、冶炼、放射性、炼油、炼焦以及其他严重污染

水体的建设项目，改建增加排污量的项目；进行可能严重影响饮用水水源水质和水量的矿

产勘查、采选等活动；倾倒、堆放工业废渣、垃圾、粪便以及其他废弃物；破坏水源涵养

林、护岸林以及水源保护相关植被的活动； 利用渗井、废弃矿井、废弃井孔等排放工业废

水、生活污水、矿坑水；使用剧毒、高毒、高残留农药或者过度使用化肥；法律、法规规

定的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源的行为。

2.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除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禁止的行为外，还禁止下列行为：

设置排污口；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或者其他设施，已建成的排放污染

物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影响水源补给的活动以及与饮用水

供水无关的勘查、开采活动；新建、扩建油库、加油站；建立火葬场、墓地;设置畜禽养殖

场、养殖小区；利用未经净化处理达标的污水灌溉农田；超过标准使用农药、化肥、含磷

洗涤剂；掩埋、弃置动物尸体； 从事挖沙、取土、采石和其他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源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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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3.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除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内禁止的行为外，还禁

止下列行为：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

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行为。

4.新建公路、铁路、桥梁、输油输气管线等基础设施，不得穿越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因
工程条件和自然因素限制，确需穿越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或者准保护区的，应当就项目

实施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影响进行专题评价。

5. 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旗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ZH1507831001
3

扎兰屯市河西

新区集中式饮

用水水源地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在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禁止下列行为：

新建、扩建化工、生物发酵、电镀、皮革、冶炼、放射性、炼油、炼焦以及其他严重污染

水体的建设项目，改建增加排污量的项目；进行可能严重影响饮用水水源水质和水量的矿

产勘查、采选等活动；倾倒、堆放工业废渣、垃圾、粪便以及其他废弃物；破坏水源涵养

林、护岸林以及水源保护相关植被的活动； 利用渗井、废弃矿井、废弃井孔等排放工业废

水、生活污水、矿坑水；使用剧毒、高毒、高残留农药或者过度使用化肥；法律、法规规

定的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源的行为。

2.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除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禁止的行为外，还禁止下列行为：

设置排污口；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或者其他设施，已建成的排放污染

物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影响水源补给的活动以及与饮用水

供水无关的勘查、开采活动；新建、扩建油库、加油站；建立火葬场、墓地;设置畜禽养殖

场、养殖小区；利用未经净化处理达标的污水灌溉农田；超过标准使用农药、化肥、含磷

洗涤剂；掩埋、弃置动物尸体；从事挖沙、取土、采石和其他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源的行为。

3.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除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内禁止的行为外，还禁

止下列行为：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

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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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行为。

4.新建公路、铁路、桥梁、输油输气管线等基础设施，不得穿越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因
工程条件和自然因素限制，确需穿越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或者准保护区的，应当就项目

实施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影响进行专题评价。

5. 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旗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6.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定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

执行。

ZH1507831001
4

扎兰屯市水源

涵养生态功能

重要区域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严格保护具有水源涵养功能的自然植被，禁止过度放牧、无序采矿、毁林开荒、开垦草原

等行为；

2.禁止新建高水资源消耗产业；

3.海拉尔区水源涵养生态功能重要区域一般生态空间内的矿产资源开发、线性工程、风电、

光伏项目、油气田项目开发活动必须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施工过程中严格控制用地范围，

施工建设、开采活动不得影响本功能区内的主导生态功能。

ZH1507832000
1

内蒙古呼伦贝

尔岭东农畜林

产品开发区扎

兰屯产业园

重点管控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国家明令淘汰的落后产能和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项目，严禁向工业园区转移。工业园区

主导产业中不包含化工行业的，一律不得引进危险化学品生产项目。

2.严格限制用水量大的项目，非工业园区产业定位方向的项目一律不得入区。禁止引进有持

久性有机污染、排放致癌、致畸、致突变物质、排放恶臭气体、有放射性污染及排放属"POPS"
清单内有关物质的项目，杜绝高污染、高风险和高投入、低产出的项目入区。居住区周边

不得建设有噪声扰民和废气污染的企业。

3.工业区与居住区、开发区以及周边居住区、农田之间应能保证生态防护带的距离，以减少

工业污染和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4.园区内一律不得新建晾晒池、蒸发塘。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1.加快工业园区集中供热中心及供热管网建设，新入区企业不得自建锅炉，确因工艺需要建

设的加热设备必须使用天然气、轻质柴油、电等清洁能源，一旦实现集中供热，区内现有

燃煤锅炉须立即取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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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2.按“雨污分流、清污分流、中水回用”要求，加快污水处理厂及污水截流管网等配套工程的

建设，确保区内生产废水、生活污水全部接管、统一处理后排放。污水集中处理设施一旦

建设到位，已有排污口须立即取缔。

环境风

险防控

1.完善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全面落实园区、企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各项要求，增强突发环境

事件处置能力。开展涉危涉化企业、有风险隐患的渣场等风险排查和整改工作，及时消除

隐患。按要求建设园区隔离带、绿化防护带和风险事故水池等设施。

2.切实加强园区环境安全管理工作，制订危险化学品的登记管理制度，在基础设施和企业生

产运营管理中须制定并落实严格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和事故应急预案，区内各危险化学品

库区及使用危险化学品的生产装置周边须设置物料泄漏应急截流沟，防止泄漏物料进入环

境，并储备事故应急设备物资，定期组织实战演练，确保环境安全。

资源利

用效率

要求

1.新、改、扩建的高耗水工业项目，禁止擅自使用地下水。优先配置利用中水和疏干水等作

为生产水源；具备使用非常规水源条件的园区，限期关闭企业生产用地下水自备水井。

2.落实“中水”回用的基础设施及途径，清下水、污水处理厂尾水尽可能用作绿化、地面冲洗、

道路喷洒等，减少开发区的新鲜水用量。

3.实行地下水取用水总量控制和水位控制制度。

ZH1507832000
2

扎兰屯市城镇

空间

重点管控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扩大城镇集中供热覆盖范围，加大燃煤小锅炉淘汰力度，鼓励采取太阳能、风能多能互补

清洁取暖，旗市区城市建成区原则上不再新建 35t/h及以下燃煤锅炉。

2.禁止在居民区和学校、医院、疗养院、养老院等单位周边新建、改建、扩建可能造成土壤

污染的建设项目。禁止在人口聚居区域内新（改、扩）建涉重金属及恶臭气体排放企业。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1.提升城镇生活污水收集管网覆盖率，逐步实施雨污管网分流改造、管网更新、破损修复、

中水回用等工程。

2.禁止在人口集中地区熔化或者焚烧沥青、油毡、橡胶、塑料、皮革以及其他产生有毒有害

烟尘和恶臭气体的物质。

资源利

用效率

要求

1.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禁止销售、燃用高污染燃料；不得新建、改建和扩建使用高污染燃料

的项目；现有使用高污染燃料的设施（集中供热除外）应当改用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管

道煤气或太阳能、电、轻质油等清洁能源。

2.城市绿化优先使用再生水，严禁取用地下水用于城市水景观、水上娱乐项目和人工造雪。

ZH1507832000 扎兰屯市大气 重点管控单 空间布 1.加大火电、水泥、烧结砖瓦等行业落后产能淘汰和过剩产能压减力度，支持有色、煤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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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3 环境高排放重

点管控区

元 局约束 建材等传统产业企业加强技术创新、完善工艺流程，促进工业技改投资，推动传统产业行

业深度治理和绿色低碳升级改造，实施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巩固提升“散乱污”工业企业

治理成效。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1.严格落实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把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作为环评审批的前置条

件。

2.新建、改扩建项目执行重点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现有项目通过提标升级改造，重点污染

物逐步达到特别排放限值。

3.强化工业企业无组织排放管理。对物料（含废渣）储存、装卸、破碎、运输、转移和工艺

过程等无组织排放实施深度治理。

4.状物料（含废渣）和易起尘的块状物料必须进行全封闭，密闭储存；其他块状物料必须入

棚入仓或建设防风抑尘网，安装抑尘设施。

5.所有粉煤灰、电石渣等固废堆场要严格落实抑尘措施。

资源开

发效率

推进能耗强度和总量“双控”，狠抓工业领域节能管理。优化能源产业结构，逐步提高新

能源装机比重，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逐年下降。

ZH1507832000
5

扎兰屯市非金

属矿

重点管控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非经国务院授权的有关主管部门同意，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修正）》中

所列的 6种地区开采矿产资源。

2.禁止新建、扩建《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明确的淘汰类项目；严格执行

《自治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试行）》（内政发〔2018〕11号）中采

矿业管控要求。

3.严格控制草原上新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新上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在开展前期工作时，应征

求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意见，严格执行国家林草局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制度，把

先预审、再立项、后建设的源头把控原则落到实处。进一步加大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力度，

加快草原生态恢复，提升草原生态服务功能，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4.严格规范草原上已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对依法批准的草原上已建和在建矿产资源开发项

目，不得在依法确定的矿区范围外平面增扩面积，不得未经批准由井工开采变为露天开采，

严格控制排渣场、排土场、煤矸石堆场、场区道路占用草原面积。

5.推进矿山环境综合治理，严格执行绿色矿山准入标准。

6.执行《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中最低开采规模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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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1.矿产资源勘查以及采选过程中排土场、露天采场、尾矿库、矿区专用道路、矿山工业场地、

沉陷区、矸石场、矿山污染场地等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作须满足《矿山生态环境

保护与治理恢复技术规范（试行）》（HJ651-2013）要求。落实边开采、边保护、边复垦

的要求，使新建、在建矿山损毁土地得到全面复垦。

2.生产矿山年度占用土地面积与年度治理面积基本达到平衡，“三废”排放符合环保指标要

求。

3.矿山开采企业应当加强精细化管理，采取有效措施防治矿山开采、贮存、装卸、运输全过

程的扬尘污染，确保扬尘达标排放。

环境风

险防控

1.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配备必要的应急设施和应急物资，定期开展

环境风险应急演练。

2.全面整治历史遗留尾矿库，完善覆膜、压土、排洪、堤坝加固等隐患治理和闭库措施。有

重点监管尾矿库的企业要开展环境风险评估，完善污染治理设施，储备应急物资。加强对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活动的辐射安全监管，有关企业每年要对本矿区土壤进行辐射环境监测。

资源利

用效率

要求

2025年，矿山“三率”水平达标率达 95%以上，废水利用率达 85%以上，固废处理率 100%，

生产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率、矿区可绿化面积覆盖率达 100%。

ZH15078320004 扎兰屯市金属矿
重点管控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非经国务院授权的有关主管部门同意，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修正）》中

所列的 6种地区开采矿产资源。

2.禁止新建、扩建《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明确的淘汰类项目；严格执行

《自治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试行）》（内政发〔2018〕11号）中采

矿业管控要求。

3.严格控制草原上新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新上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在开展前期工作时，应征

求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意见，严格执行国家林草局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制度，把

先预审、再立项、后建设的源头把控原则落到实处。进一步加大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力度，

加快草原生态恢复，提升草原生态服务功能，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4.严格规范草原上已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对依法批准的草原上已建和在建矿产资源开发项

目，不得在依法确定的矿区范围外平面增扩面积，不得未经批准由井工开采变为露天开采，

严格控制排渣场、排土场、煤矸石堆场、场区道路占用草原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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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5.推进矿山环境综合治理，严格执行绿色矿山准入标准。

6.执行《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中最低开采规模相关要求。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1.矿产资源勘查以及采选过程中排土场、露天采场、尾矿库、矿区专用道路、矿山工业场地、

沉陷区、矸石场、矿山污染场地等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作须满足《矿山生态环境

保护与治理恢复技术规范（试行）》（HJ651-2013）要求。落实边开采、边保护、边复垦

的要求，使新建、在建矿山损毁土地得到全面复垦。

2.生产矿山年度占用土地面积与年度治理面积基本达到平衡，“三废”排放符合环保指标要求。

3.矿山开采企业应当加强精细化管理，采取有效措施防治矿山开采、贮存、装卸、运输全过

程的扬尘污染，确保扬尘达标排放。

环境风

险防控

1.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配备必要的应急设施和应急物资，定期开展

环境风险应急演练。

2.全面整治历史遗留尾矿库，完善覆膜、压土、排洪、堤坝加固等隐患治理和闭库措施。有

重点监管尾矿库的企业要开展环境风险评估，完善污染治理设施，储备应急物资。加强对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活动的辐射安全监管，有关企业每年要对本矿区土壤进行辐射环境监测。

资源利

用效率

要求

2025年，矿山“三率”水平达标率达 95%以上，废水利用率达 85%以上，固废处理率 100%，

生产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率、矿区可绿化面积覆盖率达 100%。

ZH1507833000
1

扎兰屯市一般

管控单元

一般管控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永久基本农田一经划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用途。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

破坏永久基本农田耕作层。对永久基本农田实行严格保护，确保其面积不减少、土壤环境

质量不下降，除法律规定的重点建设项目选址确实无法避让外，其他任何建设不得占用。

2.在永久基本农田集中区域，不得新建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建设项目；已经建成的，应当限

期关闭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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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呼伦贝尔市额尔古纳市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表 5呼伦贝尔市额尔古纳市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ZH1507841000
1

内蒙古伊克萨

玛国家森林公

园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森林公园的设施和景点建设，必须按照总体规划设计进行，在珍贵景物、重要景点和核心

景区，除必要的保护和附属设施外，不得建设宾馆、招待所、疗养院和其他工程设施；

2.在国家级森林公园内禁止从事下列活动：擅自采折、采挖花草、树木、药材等植物；非法

猎捕、杀害野生动物；刻划、污损树木、岩石和文物古迹及葬坟；损毁或者擅自移动园内设

施；未经处理直接排放生活污水和超标准的废水、废气，乱倒垃圾、废渣、废物及其他污染

物；在非指定的吸烟区吸烟和在非指定区域野外用火、焚烧香蜡纸烛、燃放烟花爆竹；擅自

摆摊设点、兜售物品；擅自围、填、堵、截自然水系；毁林开垦和毁林采石、采砂、采土以

及其他毁林行为；法律、法规、规章禁止的其他活动；

3.生态保护红线内允许有限人为活动应属于《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

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文件规定的类型。

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执行。

ZH1507841000
2

呼伦贝尔草原

生物多样性维

护和防风固沙

生态保护红线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禁止对野生动植物进行滥捕滥采，保持并恢复野生动植物物种和种群的平衡，实现野生动

植物资源的良性循环和永续利用。加强防御外来物种入侵的能力，防止外来有害物种对生态

系统的侵害。保护自然生态系统与重要物种栖息地，防止生态建设导致栖息环境的改变；

2.禁止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功能区的大规模水电开发和林纸一体化产业发展；

3.降低防风固沙生态功能区的农牧业开发强度；禁止过度开垦、不适当樵采和超载过牧，退

牧还草，防治草场退化沙化；

4.转变畜牧业生产方式，实行禁牧休牧，推行舍饲圈养，以草定畜，严格控制载畜量。加大

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力度，恢复草原植被。加强对内陆河流的规划和管理，保护沙区湿地，

禁止发展高耗水工业。对主要沙尘源区、沙尘暴频发区实行封禁管理；

5.生态保护红线内允许有限人为活动应属于《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

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文件规定的类型。

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执行。

ZH1507841000 大兴安岭水源 优先保护单 空间布 1.严格保护具有水源涵养功能的自然植被，禁止过度放牧、无序采矿、毁林开荒、开垦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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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3 涵养和生物多

样性维护生态

保护红线

元 局约束 等行为；

2.禁止新建高水资源消耗产业；

3.禁止对野生动植物进行滥捕滥采，保持并恢复野生动植物物种和种群的平衡，实现野生动

植物资源的良性循环和永续利用。加强防御外来物种入侵的能力，防止外来有害物种对生态

系统的侵害。保护自然生态系统与重要物种栖息地，防止生态建设导致栖息环境的改变；

4.禁止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功能区的大规模水电开发和林纸一体化产业发展。

5.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定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执

行。

ZH1507841000
4

额尔古纳市集

中式饮用水水

源地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在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禁止下列行为：

新建、扩建化工、生物发酵、电镀、皮革、冶炼、放射性、炼油、炼焦以及其他严重污染水

体的建设项目，改建增加排污量的项目；进行可能严重影响饮用水水源水质和水量的矿产勘

查、采选等活动；倾倒、堆放工业废渣、垃圾、粪便以及其他废弃物；破坏水源涵养林、护

岸林以及水源保护相关植被的活动； 利用渗井、废弃矿井、废弃井孔等排放工业废水、生

活污水、矿坑水；使用剧毒、高毒、高残留农药或者过度使用化肥；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

可能污染饮用水水源的行为。

2.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除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禁止的行为外，还禁止下列行为：

设置排污口；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或者其他设施，已建成的排放污染物

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影响水源补给的活动以及与饮用水供

水无关的勘查、开采活动；新建、扩建油库、加油站；建立火葬场、墓地;设置畜禽养殖场、

养殖小区；利用未经净化处理达标的污水灌溉农田；超过标准使用农药、化肥、含磷洗涤剂；

掩埋、弃置动物尸体；从事挖沙、取土、采石和其他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法律、法规

规定的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源的行为。

3.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除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内禁止的行为外，还禁

止下列行为：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

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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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行为。

4.新建公路、铁路、桥梁、输油输气管线等基础设施，不得穿越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因工

程条件和自然因素限制，确需穿越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或者准保护区的，应当就项目实施

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影响进行专题评价。

5. 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旗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ZH1507841000
5

额尔古纳市集

中式饮用水水

源地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在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禁止下列行为：

新建、扩建化工、生物发酵、电镀、皮革、冶炼、放射性、炼油、炼焦以及其他严重污染水

体的建设项目，改建增加排污量的项目；进行可能严重影响饮用水水源水质和水量的矿产勘

查、采选等活动；倾倒、堆放工业废渣、垃圾、粪便以及其他废弃物；破坏水源涵养林、护

岸林以及水源保护相关植被的活动； 利用渗井、废弃矿井、废弃井孔等排放工业废水、生

活污水、矿坑水；使用剧毒、高毒、高残留农药或者过度使用化肥；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

可能污染饮用水水源的行为。

2.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除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禁止的行为外，还禁止下列行为：

设置排污口；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或者其他设施，已建成的排放污染物

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影响水源补给的活动以及与饮用水供

水无关的勘查、开采活动；新建、扩建油库、加油站；建立火葬场、墓地;设置畜禽养殖场、

养殖小区；利用未经净化处理达标的污水灌溉农田；超过标准使用农药、化肥、含磷洗涤剂；

掩埋、弃置动物尸体； 从事挖沙、取土、采石和其他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法律、法

规规定的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源的行为。

3.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除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内禁止的行为外，还禁

止下列行为：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

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行为。

4.新建公路、铁路、桥梁、输油输气管线等基础设施，不得穿越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因工

程条件和自然因素限制，确需穿越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或者准保护区的，应当就项目实施

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影响进行专题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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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5. 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旗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6.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定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执

行。

ZH1507841000
6

额尔古纳市水

源涵养生态功

能重要区域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严格保护具有水源涵养功能的自然植被，禁止过度放牧、无序采矿、毁林开荒、开垦草原

等行为；

2.禁止新建高水资源消耗产业。

3.额尔古纳市水源涵养生态功能重要区域一般生态空间内的矿产资源开发、线性工程、风电、

光伏项目、油气田项目开发活动必须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施工过程中严格控制用地范围，

施工建设、开采活动不得影响本功能区内的主导生态功能。

ZH1507841000
7

内蒙古额尔古

纳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因科学研究的需要，必须进入核心区从事科学研究观测、调查活动的，应当事先向自然保

护区管理机构提交申请和活动计划，并经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批准；其中，进入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核心区的，应当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2.因教学科研的目的，需要进入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从事非破坏性的科学研究、教学实习和

标本采集活动的，应当事先向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提交申请和活动计划，经自然保护区管理

机构批准。

3.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或者擅自移动自然保护区界标。

4.在自然保护区的外围保护地带的建设项目，不得损害自然保护区的环境质量。已造成损害

的，应当限期治理。

5.禁止向自然保护区内倾倒固体废弃物和排放污染废水。

6.实验区可进入从事科学试验、教学实习、参观考察、旅游以及驯化、繁殖珍稀、濒危野生

动植物等活动。在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内开展参观、旅游活动的，由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编

制方案，方案应当符合自然保护区管理目标。

7.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定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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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行。

ZH1507841000
8

内蒙古额尔古

纳国家湿地公

园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ZH1507841000
9

内蒙古额尔古

纳湿地自治区

级自然保护区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除法律法规有特别规定的以外，国家湿地公园内禁止下列行为：（一）开（围）垦、填埋

或者排干湿地；截断湿地水源；挖沙、采矿；倾倒有毒有害物质、废弃物、垃圾；从事房地

产、度假村、高尔夫球场、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等任何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建设项目和开

发活动；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和迁徙通道、鱼类洄游通道，滥采滥捕野生动植物；引入外来

物种；擅自放牧、捕捞、取土、取水、排污、放生；其他破坏湿地及其生态功能的活动；

2.国家湿地公园应划定保育区。根据自然条件和管理需要，可划分恢复重建区、合理利用区，

实行分区管理。保育区除开展保护、监测、科学研究等必需的保护管理活动外，不得进行任

何与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和管理无关的其他活动。恢复重建区应当开展培育和恢复湿地的相关

活动。合理利用区应当开展以生态展示、科普教育为主的宣教活动，可开展不损害湿地生态

系统功能的生态体验及管理服务等活动；

3.湿地公园内的建设和活动，必须符合总体规划的要求；

4.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定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执

行。

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满足洪泛区要求。

ZH1507841001
0

内蒙古额尔古

纳湿地自治区

级自然保护区

(额尔古纳市集

中式饮用水水

源地)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因科学研究的需要，必须进入核心区从事科学研究观测、调查活动的，应当事先向自然保

护区管理机构提交申请和活动计划，并经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批准；其中，进入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核心区的，应当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2.因教学科研的目的，需要进入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从事非破坏性的科学研究、教学实习和

标本采集活动的，应当事先向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提交申请和活动计划，经自然保护区管理

机构批准。

3.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或者擅自移动自然保护区界标。

4.在自然保护区的外围保护地带的建设项目，不得损害自然保护区的环境质量。已造成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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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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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当限期治理。

5.禁止向自然保护区内倾倒固体废弃物和排放污染废水。

6.实验区可进入从事科学试验、教学实习、参观考察、旅游以及驯化、繁殖珍稀、濒危野生

动植物等活动。在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内开展参观、旅游活动的，由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编

制方案，方案应当符合自然保护区管理目标。

7.在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禁止下列行为：

新建、扩建化工、生物发酵、电镀、皮革、冶炼、放射性、炼油、炼焦以及其他严重污染水

体的建设项目，改建增加排污量的项目；进行可能严重影响饮用水水源水质和水量的矿产勘

查、采选等活动；倾倒、堆放工业废渣、垃圾、粪便以及其他废弃物；破坏水源涵养林、护

岸林以及水源保护相关植被的活动； 利用渗井、废弃矿井、废弃井孔等排放工业废水、生

活污水、矿坑水；使用剧毒、高毒、高残留农药或者过度使用化肥；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

可能污染饮用水水源的行为。

8.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除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禁止的行为外，还禁止下列行为：

设置排污口；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或者其他设施，已建成的排放污染物

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影响水源补给的活动以及与饮用水供

水无关的勘查、开采活动；新建、扩建油库、加油站；建立火葬场、墓地;设置畜禽养殖场、

养殖小区；利用未经净化处理达标的污水灌溉农田；超过标准使用农药、化肥、含磷洗涤剂；

掩埋、弃置动物尸体； 从事挖沙、取土、采石和其他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法律、法

规规定的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源的行为。

9.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除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内禁止的行为外，还禁

止下列行为：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

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行为。

10.新建公路、铁路、桥梁、输油输气管线等基础设施，不得穿越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因
工程条件和自然因素限制，确需穿越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或者准保护区的，应当就项目实

施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影响进行专题评价。

11. 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旗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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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控单元类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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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12.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定

执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

执行。

ZH1507841001
1

内蒙古莫尔道

嘎国家森林公

园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森林公园的设施和景点建设，必须按照总体规划设计进行，在珍贵景物、重要景点和核心

景区，除必要的保护和附属设施外，不得建设宾馆、招待所、疗养院和其他工程设施。

2.在国家级森林公园内禁止从事下列活动：擅自采折、采挖花草、树木、药材等植物；非法

猎捕、杀害野生动物；刻划、污损树木、岩石和文物古迹及葬坟；损毁或者擅自移动园内设

施；未经处理直接排放生活污水和超标准的废水、废气，乱倒垃圾、废渣、废物及其他污染

物；在非指定的吸烟区吸烟和在非指定区域野外用火、焚烧香蜡纸烛、燃放烟花爆竹；擅自

摆摊设点、兜售物品；擅自围、填、堵、截自然水系；毁林开垦和毁林采石、采砂、采土以

及其他毁林行为；法律、法规、规章禁止的其他活动。

3.生态保护红线内允许有限人为活动应属于《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

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文件规定的类型。

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执行。

ZH1507841001
2

内蒙古室韦自

治区级自然保

护区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因科学研究的需要，必须进入核心区从事科学研究观测、调查活动的，应当事先向自然保
护区管理机构提交申请和活动计划，并经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批准；其中，进入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核心区的，应当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2.因教学科研的目的，需要进入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从事非破坏性的科学研究、教学实习和

标本采集活动的，应当事先向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提交申请和活动计划，经自然保护区管理

机构批准。
3.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或者擅自移动自然保护区界标。
4.在自然保护区的外围保护地带的建设项目，不得损害自然保护区的环境质量。已造成损害
的，应当限期治理。
5.禁止向自然保护区内倾倒固体废弃物和排放污染废水。
6.实验区可进入从事科学试验、教学实习、参观考察、旅游以及驯化、繁殖珍稀、濒危野生

动植物等活动。在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内开展参观、旅游活动的，由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编

制方案，方案应当符合自然保护区管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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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禁止开（围）垦、填埋或者排干湿地；禁止永久性截断湿地水源；禁止倾倒有毒有害物质、
废弃物、垃圾；禁止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和迁徙通道、鱼类洄游通道，滥采滥捕野生动植物；
禁止引进外来物种；禁止擅自放牧、捕捞、取土、取水、排放生活污水、排放工业废水、放
生；
8.禁止其他破坏湿地及其生态功能的活动。
9.禁止在湿地范围内捡拾鸟卵、采用灭绝性方式捕捞鱼类及其他水生生物，禁止非法猎捕野
生动物。
10.除抢险、救灾外，在湿地取水或者拦截湿地水源，不得影响湿地合理水位或者截断湿地
水系与外围水系的联系，不得破坏鱼类等水生生物洄游通道和产卵场。
11.开发利用天然湿地应当按照湿地保护规划进行，不得破坏湿地生态系统的基本功能，不

得破坏野生动植物栖息和生长环境。
12.禁止在天然湿地内擅自进行采砂、采石、采矿、挖塘、砍伐林木和开垦活动。
13.不得擅自占用或者改变天然湿地用途。因重要建设项目确需改变天然湿地用途的，应当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相关审批手续。

14.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定

执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

执行。

ZH1507841001
3

内蒙古乌玛自

治区级自然保

护区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因科学研究的需要，必须进入核心区从事科学研究观测、调查活动的，应当事先向自然保
护区管理机构提交申请和活动计划，并经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批准；其中，进入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核心区的，应当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2.因教学科研的目的，需要进入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从事非破坏性的科学研究、教学实习和
标本采集活动的，应当事先向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提交申请和活动计划，经自然保护区管理
机构批准。
3.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或者擅自移动自然保护区界标。
4.在自然保护区的外围保护地带的建设项目，不得损害自然保护区的环境质量。已造成损害
的，应当限期治理。
5.禁止向自然保护区内倾倒固体废弃物和排放污染废水。
6.实验区可进入从事科学试验、教学实习、参观考察、旅游以及驯化、繁殖珍稀、濒危野生
动植物等活动。在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内开展参观、旅游活动的，由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编
制方案，方案应当符合自然保护区管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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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7.禁止开（围）垦、填埋或者排干湿地；禁止永久性截断湿地水源；禁止倾倒有毒有害物质、
废弃物、垃圾；禁止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和迁徙通道、鱼类洄游通道，滥采滥捕野生动植物；
禁止引进外来物种；禁止擅自放牧、捕捞、取土、取水、排放生活污水、排放工业废水、放
生；
8.禁止其他破坏湿地及其生态功能的活动。
9.禁止在湿地范围内捡拾鸟卵、采用灭绝性方式捕捞鱼类及其他水生生物，禁止非法猎捕野
生动物。
10.除抢险、救灾外，在湿地取水或者拦截湿地水源，不得影响湿地合理水位或者截断湿地
水系与外围水系的联系，不得破坏鱼类等水生生物洄游通道和产卵场。
11.开发利用天然湿地应当按照湿地保护规划进行，不得破坏湿地生态系统的基本功能，不
得破坏野生动植物栖息和生长环境。
12.禁止在天然湿地内擅自进行采砂、采石、采矿、挖塘、砍伐林木和开垦活动。
13.不得擅自占用或者改变天然湿地用途。因重要建设项目确需改变天然湿地用途的，应当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相关审批手续。

14.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定

执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

执行。

ZH1507842000
1

额尔古纳市城

镇空间

重点管控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扩大城镇集中供热覆盖范围，加大燃煤小锅炉淘汰力度，鼓励采取太阳能、风能多能互补
清洁取暖，旗市区城市建成区原则上不再新建 35t/h及以下燃煤锅炉。
2.禁止在居民区和学校、医院、疗养院、养老院等单位周边新建、改建、扩建可能造成土壤
污染的建设项目。禁止在人口聚居区域内新（改、扩）建涉重金属及恶臭气体排放企业。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1.提升城镇生活污水收集管网覆盖率，逐步实施雨污管网分流改造、管网更新、破损修复、
中水回用等工程。
2.禁止在人口集中地区熔化或者焚烧沥青、油毡、橡胶、塑料、皮革以及其他产生有毒有害
烟尘和恶臭气体的物质。

资源利

用效率

要求

1.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任何单位不得新建、扩建高污染燃料燃用设施，不得将其他燃料燃用
设施改造为高污染燃料燃用设施。高污染燃料销售单位应按照要求逐步取消禁燃区内的销售
网点。对于现有的高污染燃料燃用设施,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规定予以拆除或者改用电、
液化石油气等清洁能源。
2.城市绿化优先使用再生水，严禁取用地下水用于城市水景观、水上娱乐项目和人工造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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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ZH1507842000
3

额尔古纳市大

西山煤田矿区

重点管控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非经国务院授权的有关主管部门同意，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修正）》中
所列的 6种地区开采矿产资源。
2.禁止新建、扩建《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明确的淘汰类项目；严格执行《自
治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试行）》（内政发〔2018〕11号）中采矿业
管控要求。
3.严格控制草原上新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新上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在开展前期工作时，应征
求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意见，严格执行国家林草局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制度，把先
预审、再立项、后建设的源头把控原则落到实处。进一步加大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力度，加快
草原生态恢复，提升草原生态服务功能，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4.严格规范草原上已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对依法批准的草原上已建和在建矿产资源开发项
目，不得在依法确定的矿区范围外平面增扩面积，不得未经批准由井工开采变为露天开采，
严格控制排渣场、排土场、煤矸石堆场、场区道路占用草原面积。
5.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煤炭资源，规范煤炭生产、经营、清洁高效利用及相关活动，保障煤
炭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矿山环境综合治理，严格执行绿色矿山准入标准。
6.执行《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中最低开采规模相关要求。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1.矿产资源勘查以及采选过程中排土场、露天采场、尾矿库、矿区专用道路、矿山工业场地、
沉陷区、矸石场、矿山污染场地等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作须满足《矿山生态环境保
护与治理恢复技术规范（试行）》（HJ651-2013）要求。落实边开采、边保护、边复垦的要
求，使新建、在建矿山损毁土地得到全面复垦。
2.生产矿山年度占用土地面积与年度治理面积基本达到平衡，“三废”排放符合环保指标要
求。
3.煤矿地面运煤系统、运输设备、煤炭贮存场所应当全封闭。鼓励有条件的露天矿山采用密
闭式皮带运输系统，煤炭企业应当负责矿权范围内和排矸场等着火点灭火工作；提高煤矸石、
矿井水的综合利用。

环境风

险防控

1.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配备必要的应急设施和应急物资，定期开展

环境风险应急演练。

2.加强采矿引起的滑坡、塌陷等次生地质灾害的防范和治理，及时回填废弃巷道和采空区，

要充分利用采矿疏干排出的地下水，最大限度的维持矿区生态平衡。

3.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建立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坚决防范、遏制露天煤矿生产安全事故

发生。

资源利 1.原煤入选率不低于 75%；煤矸石综合利用率应达到 75%以上；矿井水、疏干水应采用洁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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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用效率

要求

化、资源化技术和工艺进行合理处置，处置率达到 100%。
2.煤矿采区回采率、原煤入选率、煤矸石与共伴生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等三项指标符合自然
资源部发布的《煤炭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三率”指标要求（试行）》。
3.2025年，矿山“三率”水平达标率达 95%以上，废水利用率达 85%以上，固废处理率 100%，
生产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率、矿区可绿化面积覆盖率达 100%。

ZH1507842000
4

额尔古纳市非

金属矿

重点管控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非经国务院授权的有关主管部门同意，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修正）》中
所列的 6种地区开采矿产资源。
2.禁止新建、扩建《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明确的淘汰类项目；严格执行《自
治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试行）》（内政发〔2018〕11号）中采矿业
管控要求。
3.严格控制草原上新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新上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在开展前期工作时，应征
求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意见，严格执行国家林草局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制度，把先
预审、再立项、后建设的源头把控原则落到实处。进一步加大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力度，加快
草原生态恢复，提升草原生态服务功能，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4.严格规范草原上已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对依法批准的草原上已建和在建矿产资源开发项
目，不得在依法确定的矿区范围外平面增扩面积，不得未经批准由井工开采变为露天开采，
严格控制排渣场、排土场、煤矸石堆场、场区道路占用草原面积。
5.推进矿山环境综合治理，严格执行绿色矿山准入标准。
6.执行《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中最低开采规模相关要求。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1.矿产资源勘查以及采选过程中排土场、露天采场、尾矿库、矿区专用道路、矿山工业场地、
沉陷区、矸石场、矿山污染场地等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作须满足《矿山生态环境保
护与治理恢复技术规范（试行）》（HJ651-2013）要求。落实边开采、边保护、边复垦的要
求，使新建、在建矿山损毁土地得到全面复垦。
2.生产矿山年度占用土地面积与年度治理面积基本达到平衡，“三废”排放符合环保指标要
求。
3.矿山开采企业应当加强精细化管理，采取有效措施防治矿山开采、贮存、装卸、运输全过
程的扬尘污染，确保扬尘达标排放。

环境风

险防控

1.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配备必要的应急设施和应急物资，定期开展
环境风险应急演练。
2.全面整治历史遗留尾矿库，完善覆膜、压土、排洪、堤坝加固等隐患治理和闭库措施。有
重点监管尾矿库的企业要开展环境风险评估，完善污染治理设施，储备应急物资。加强对矿
产资源开发利用活动的辐射安全监管，有关企业每年要对本矿区土壤进行辐射环境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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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资源利

用效率

要求

2025年，矿山“三率”水平达标率达 95%以上，废水利用率达 85%以上，固废处理率 100%，
生产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率、矿区可绿化面积覆盖率达 100%。

ZH15078420005 额尔古纳市金

属矿

重点管控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非经国务院授权的有关主管部门同意，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修正）》中
所列的 6种地区开采矿产资源。
2.禁止新建、扩建《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明确的淘汰类项目；严格执行《自

治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试行）》（内政发〔2018〕11号）中采矿业

管控要求。

3.严格控制草原上新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新上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在开展前期工作时，应征

求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意见，严格执行国家林草局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制度，把先

预审、再立项、后建设的源头把控原则落到实处。进一步加大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力度，加快

草原生态恢复，提升草原生态服务功能，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4.严格规范草原上已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对依法批准的草原上已建和在建矿产资源开发项

目，不得在依法确定的矿区范围外平面增扩面积，不得未经批准由井工开采变为露天开采，

严格控制排渣场、排土场、煤矸石堆场、场区道路占用草原面积。

5.推进矿山环境综合治理，严格执行绿色矿山准入标准。
6.执行《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中最低开采规模相关要求。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1.矿产资源勘查以及采选过程中排土场、露天采场、尾矿库、矿区专用道路、矿山工业场地、
沉陷区、矸石场、矿山污染场地等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作须满足《矿山生态环境保
护与治理恢复技术规范（试行）》（HJ651-2013）要求。落实边开采、边保护、边复垦的要
求，使新建、在建矿山损毁土地得到全面复垦。
2.生产矿山年度占用土地面积与年度治理面积基本达到平衡，“三废”排放符合环保指标要
求。
3.矿山开采企业应当加强精细化管理，采取有效措施防治矿山开采、贮存、装卸、运输全过
程的扬尘污染，确保扬尘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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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环境风

险防控

1.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配备必要的应急设施和应急物资，定期开展
环境风险应急演练。
2.全面整治历史遗留尾矿库，完善覆膜、压土、排洪、堤坝加固等隐患治理和闭库措施。有
重点监管尾矿库的企业要开展环境风险评估，完善污染治理设施，储备应急物资。加强对矿
产资源开发利用活动的辐射安全监管，有关企业每年要对本矿区土壤进行辐射环境监测。

资源利

用效率

要求

2025年，矿山“三率”水平达标率达 95%以上，废水利用率达 85%以上，固废处理率 100%，
生产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率、矿区可绿化面积覆盖率达 100%。

ZH1507842000
2

额尔古纳市煤

矿

重点管控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非经国务院授权的有关主管部门同意，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修正）》中
所列的 6种地区开采矿产资源。
2.禁止新建、扩建《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明确的淘汰类项目；严格执行《自
治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试行）》（内政发〔2018〕11号）中采矿业
管控要求。
3.严格控制草原上新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新上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在开展前期工作时，应征
求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意见，严格执行国家林草局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制度，把先
预审、再立项、后建设的源头把控原则落到实处。进一步加大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力度，加快
草原生态恢复，提升草原生态服务功能，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4.严格规范草原上已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对依法批准的草原上已建和在建矿产资源开发项
目，不得在依法确定的矿区范围外平面增扩面积，不得未经批准由井工开采变为露天开采，
严格控制排渣场、排土场、煤矸石堆场、场区道路占用草原面积。
5.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煤炭资源，规范煤炭生产、经营、清洁高效利用及相关活动，保障煤
炭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矿山环境综合治理，严格执行绿色矿山准入标准。
6.执行《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中最低开采规模相关要求。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1.矿产资源勘查以及采选过程中排土场、露天采场、尾矿库、矿区专用道路、矿山工业场地、
沉陷区、矸石场、矿山污染场地等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作须满足《矿山生态环境保
护与治理恢复技术规范（试行）》（HJ651-2013）要求。落实边开采、边保护、边复垦的要
求，使新建、在建矿山损毁土地得到全面复垦。
2.生产矿山年度占用土地面积与年度治理面积基本达到平衡，“三废”排放符合环保指标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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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3.煤矿地面运煤系统、运输设备、煤炭贮存场所应当全封闭。鼓励有条件的露天矿山采用密
闭式皮带运输系统，煤炭企业应当负责矿权范围内和排矸场等着火点灭火工作；提高煤矸石、
矿井水的综合利用。

环境风

险防控

1.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配备必要的应急设施和应急物资，定期开展
环境风险应急演练。
2.加强采矿引起的滑坡、塌陷等次生地质灾害的防范和治理，及时回填废弃巷道和采空区，
要充分利用采矿疏干排出的地下水，最大限度的维持矿区生态平衡。
3.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建立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坚决防范、遏制露天煤矿生产安全事故
发生。

资源利

用效率

要求

1.原煤入选率不低于 75%；煤矸石综合利用率应达到 75%以上；矿井水、疏干水应采用洁净
化、资源化技术和工艺进行合理处置，处置率达到 100%。
2.煤矿采区回采率、原煤入选率、煤矸石与共伴生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等三项指标符合自然
资源部发布的《煤炭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三率”指标要求（试行）》。
3.2025年，矿山“三率”水平达标率达 95%以上，废水利用率达 85%以上，固废处理率 100%，
生产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率、矿区可绿化面积覆盖率达 100%。

ZH1507843000
1

额尔古纳市一

般管控单元

一般管控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永久基本农田一经划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用途。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
破坏永久基本农田耕作层。对永久基本农田实行严格保护，确保其面积不减少、土壤环境质
量不下降，除法律规定的重点建设项目选址确实无法避让外，其他任何建设不得占用。
2.在永久基本农田集中区域，不得新建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建设项目；已经建成的，应当限
期关闭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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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呼伦贝尔市根河市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表 6呼伦贝尔市根河市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ZH1507851000
1

内蒙古伊克萨

玛国家森林公

园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森林公园的设施和景点建设，必须按照总体规划设计进行，在珍贵景物、重要景点和核心

景区，除必要的保护和附属设施外，不得建设宾馆、招待所、疗养院和其他工程设施；

2.在国家级森林公园内禁止从事下列活动：擅自采折、采挖花草、树木、药材等植物；非法

猎捕、杀害野生动物；刻划、污损树木、岩石和文物古迹及葬坟；损毁或者擅自移动园内

设施；未经处理直接排放生活污水和超标准的废水、废气，乱倒垃圾、废渣、废物及其他

污染物；在非指定的吸烟区吸烟和在非指定区域野外用火、焚烧香蜡纸烛、燃放烟花爆竹；

擅自摆摊设点、兜售物品；擅自围、填、堵、截自然水系；毁林开垦和毁林采石、采砂、

采土以及其他毁林行为；法律、法规、规章禁止的其他活动；

3.生态保护红线内允许有限人为活动应属于《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

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文件规定的类型。

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执行。

ZH1507851000
2

大兴安岭水源

涵养和生物多

样性维护生态

保护红线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严格保护具有水源涵养功能的自然植被，禁止过度放牧、无序采矿、毁林开荒、开垦草原

等行为；

2.禁止新建高水资源消耗产业；

3.禁止对野生动植物进行滥捕滥采，保持并恢复野生动植物物种和种群的平衡，实现野生动

植物资源的良性循环和永续利用。加强防御外来物种入侵的能力，防止外来有害物种对生态

系统的侵害。保护自然生态系统与重要物种栖息地，防止生态建设导致栖息环境的改变；

4.禁止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功能区的大规模水电开发和林纸一体化产业发展；

5.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定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

执行。

ZH1507851000
3

根河市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地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在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禁止下列行为：

新建、扩建化工、生物发酵、电镀、皮革、冶炼、放射性、炼油、炼焦以及其他严重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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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水体的建设项目，改建增加排污量的项目；进行可能严重影响饮用水水源水质和水量的矿

产勘查、采选等活动；倾倒、堆放工业废渣、垃圾、粪便以及其他废弃物；破坏水源涵养

林、护岸林以及水源保护相关植被的活动； 利用渗井、废弃矿井、废弃井孔等排放工业废

水、生活污水、矿坑水；使用剧毒、高毒、高残留农药或者过度使用化肥；法律、法规规

定的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源的行为。

2.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除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禁止的行为外，还禁止下列行为：

设置排污口；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或者其他设施，已建成的排放污染

物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影响水源补给的活动以及与饮用水

供水无关的勘查、开采活动；新建、扩建油库、加油站；建立火葬场、墓地;设置畜禽养殖

场、养殖小区；利用未经净化处理达标的污水灌溉农田；超过标准使用农药、化肥、含磷

洗涤剂；掩埋、弃置动物尸体； 从事挖沙、取土、采石和其他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源的行为。

3.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除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内禁止的行为外，还禁

止下列行为：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

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行为。

4.新建公路、铁路、桥梁、输油输气管线等基础设施，不得穿越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因
工程条件和自然因素限制，确需穿越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或者准保护区的，应当就项目

实施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影响进行专题评价。

5. 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旗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ZH1507851000
4

根河市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地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在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禁止下列行为：

新建、扩建化工、生物发酵、电镀、皮革、冶炼、放射性、炼油、炼焦以及其他严重污染

水体的建设项目，改建增加排污量的项目；进行可能严重影响饮用水水源水质和水量的矿

产勘查、采选等活动；倾倒、堆放工业废渣、垃圾、粪便以及其他废弃物；破坏水源涵养

林、护岸林以及水源保护相关植被的活动； 利用渗井、废弃矿井、废弃井孔等排放工业废

水、生活污水、矿坑水；使用剧毒、高毒、高残留农药或者过度使用化肥；法律、法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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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定的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源的行为。

2.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除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禁止的行为外，还禁止下列行为：

设置排污口；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或者其他设施，已建成的排放污染

物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影响水源补给的活动以及与饮用水

供水无关的勘查、开采活动；新建、扩建油库、加油站；建立火葬场、墓地;设置畜禽养殖

场、养殖小区；利用未经净化处理达标的污水灌溉农田；超过标准使用农药、化肥、含磷

洗涤剂；掩埋、弃置动物尸体； 从事挖沙、取土、采石和其他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源的行为。

3.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除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内禁止的行为外，还禁

止下列行为：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

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行为。

4.新建公路、铁路、桥梁、输油输气管线等基础设施，不得穿越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因
工程条件和自然因素限制，确需穿越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或者准保护区的，应当就项目

实施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影响进行专题评价。

5. 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旗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6.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定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

执行。

ZH1507851000
5

根河市水源涵

养生态功能重

要区域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严格保护具有水源涵养功能的自然植被，禁止过度放牧、无序采矿、毁林开荒、开垦草原

等行为；

2.禁止新建高水资源消耗产业；

3.根河市水源涵养生态功能重要区域一般生态空间内的矿产资源开发、线性工程、风电、光

伏项目、油气田项目开发活动必须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施工过程中严格控制用地范围，

施工建设、开采活动不得影响本功能区内的主导生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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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ZH1507851000
6

内蒙古阿龙山

敖鲁古雅自治

区湿地公园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除法律法规有特别规定的以外，国家湿地公园内禁止下列行为：（一）开（围）垦、填埋

或者排干湿地；截断湿地水源；挖沙、采矿；倾倒有毒有害物质、废弃物、垃圾；从事房

地产、度假村、高尔夫球场、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等任何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建设项目

和开发活动；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和迁徙通道、鱼类洄游通道，滥采滥捕野生动植物；引

入外来物种；擅自放牧、捕捞、取土、取水、排污、放生；其他破坏湿地及其生态功能的

活动；

2.国家湿地公园应划定保育区。根据自然条件和管理需要，可划分恢复重建区、合理利用区，

实行分区管理。保育区除开展保护、监测、科学研究等必需的保护管理活动外，不得进行任

何与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和管理无关的其他活动。恢复重建区应当开展培育和恢复湿地的相关

活动。合理利用区应当开展以生态展示、科普教育为主的宣教活动，可开展不损害湿地生态

系统功能的生态体验及管理服务等活动；

3.湿地公园内的建设和活动，必须符合总体规划的要求；

4.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定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

执行。

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满足洪泛区要求。

ZH1507851000
7

内蒙古阿鲁自

治区级自然保

护区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因科学研究的需要，必须进入核心区从事科学研究观测、调查活动的，应当事先向自然保

护区管理机构提交申请和活动计划，并经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批准；其中，进入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核心区的，应当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批

准。

2.因教学科研的目的，需要进入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从事非破坏性的科学研究、教学实习和

标本采集活动的，应当事先向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提交申请和活动计划，经自然保护区管

理机构批准。

3.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或者擅自移动自然保护区界标。

4.在自然保护区的外围保护地带的建设项目，不得损害自然保护区的环境质量。已造成损害

的，应当限期治理。

5.禁止向自然保护区内倾倒固体废弃物和排放污染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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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6.实验区可进入从事科学试验、教学实习、参观考察、旅游以及驯化、繁殖珍稀、濒危野生

动植物等活动。在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内开展参观、旅游活动的，由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

编制方案，方案应当符合自然保护区管理目标。

7.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定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

执行。

ZH1507851000
8

内蒙古潮查自

治区级自然保

护区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因科学研究的需要，必须进入核心区从事科学研究观测、调查活动的，应当事先向自然保

护区管理机构提交申请和活动计划，并经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批准；其中，进入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核心区的，应当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批

准。

2.因教学科研的目的，需要进入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从事非破坏性的科学研究、教学实习和

标本采集活动的，应当事先向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提交申请和活动计划，经自然保护区管

理机构批准。

3.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或者擅自移动自然保护区界标。

4.在自然保护区的外围保护地带的建设项目，不得损害自然保护区的环境质量。已造成损害

的，应当限期治理。

5.禁止向自然保护区内倾倒固体废弃物和排放污染废水。

6.实验区可进入从事科学试验、教学实习、参观考察、旅游以及驯化、繁殖珍稀、濒危野生

动植物等活动。在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内开展参观、旅游活动的，由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

编制方案，方案应当符合自然保护区管理目标；

7.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定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

执行。

ZH1507851000
9

内蒙古根河市

冷水鱼自治区

湿地公园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除法律法规有特别规定的以外，国家湿地公园内禁止下列行为：（一）开（围）垦、填埋

或者排干湿地；截断湿地水源；挖沙、采矿；倾倒有毒有害物质、废弃物、垃圾；从事房

地产、度假村、高尔夫球场、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等任何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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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和开发活动；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和迁徙通道、鱼类洄游通道，滥采滥捕野生动植物；引

入外来物种；擅自放牧、捕捞、取土、取水、排污、放生；其他破坏湿地及其生态功能的

活动；

2.国家湿地公园应划定保育区。根据自然条件和管理需要，可划分恢复重建区、合理利用区，

实行分区管理。保育区除开展保护、监测、科学研究等必需的保护管理活动外，不得进行

任何与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和管理无关的其他活动。恢复重建区应当开展培育和恢复湿地的

相关活动。合理利用区应当开展以生态展示、科普教育为主的宣教活动，可开展不损害湿

地生态系统功能的生态体验及管理服务等活动；

3.湿地公园内的建设和活动，必须符合总体规划的要求；

4.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定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

执行。

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满足洪泛区要求。

ZH1507851001
0

内蒙古根河源

国家湿地公园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除法律法规有特别规定的以外，国家湿地公园内禁止下列行为：（一）开（围）垦、填埋

或者排干湿地；截断湿地水源；挖沙、采矿；倾倒有毒有害物质、废弃物、垃圾；从事房

地产、度假村、高尔夫球场、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等任何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建设项目

和开发活动；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和迁徙通道、鱼类洄游通道，滥采滥捕野生动植物；引

入外来物种；擅自放牧、捕捞、取土、取水、排污、放生；其他破坏湿地及其生态功能的

活动；

2.国家湿地公园应划定保育区。根据自然条件和管理需要，可划分恢复重建区、合理利用区，

实行分区管理。保育区除开展保护、监测、科学研究等必需的保护管理活动外，不得进行

任何与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和管理无关的其他活动。恢复重建区应当开展培育和恢复湿地的

相关活动。合理利用区应当开展以生态展示、科普教育为主的宣教活动，可开展不损害湿

地生态系统功能的生态体验及管理服务等活动；

3.湿地公园内的建设和活动，必须符合总体规划的要求；

4.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定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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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

执行。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满足洪泛区要求。

ZH1507851001
1

内蒙古根河源

国家湿地公园

(根河市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地)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除法律法规有特别规定的以外，国家湿地公园内禁止下列行为：（一）开（围）垦、填埋

或者排干湿地；截断湿地水源；挖沙、采矿；倾倒有毒有害物质、废弃物、垃圾；从事房

地产、度假村、高尔夫球场、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等任何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建设项目

和开发活动；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和迁徙通道、鱼类洄游通道，滥采滥捕野生动植物；引

入外来物种；擅自放牧、捕捞、取土、取水、排污、放生；其他破坏湿地及其生态功能的

活动；

2.国家湿地公园应划定保育区。根据自然条件和管理需要，可划分恢复重建区、合理利用区，

实行分区管理。保育区除开展保护、监测、科学研究等必需的保护管理活动外，不得进行

任何与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和管理无关的其他活动。恢复重建区应当开展培育和恢复湿地的

相关活动。合理利用区应当开展以生态展示、科普教育为主的宣教活动，可开展不损害湿

地生态系统功能的生态体验及管理服务等活动；

3.湿地公园内的建设和活动，必须符合总体规划的要求；

4.在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禁止下列行为：

新建、扩建化工、生物发酵、电镀、皮革、冶炼、放射性、炼油、炼焦以及其他严重污染

水体的建设项目，改建增加排污量的项目；进行可能严重影响饮用水水源水质和水量的矿

产勘查、采选等活动；倾倒、堆放工业废渣、垃圾、粪便以及其他废弃物；破坏水源涵养

林、护岸林以及水源保护相关植被的活动； 利用渗井、废弃矿井、废弃井孔等排放工业废

水、生活污水、矿坑水；使用剧毒、高毒、高残留农药或者过度使用化肥；法律、法规规

定的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源的行为；

5.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除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禁止的行为外，还禁止下列行为：

设置排污口；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或者其他设施，已建成的排放污染

物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影响水源补给的活动以及与饮用水

供水无关的勘查、开采活动；新建、扩建油库、加油站；建立火葬场、墓地;设置畜禽养殖

场、养殖小区；利用未经净化处理达标的污水灌溉农田；超过标准使用农药、化肥、含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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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洗涤剂；掩埋、弃置动物尸体； 从事挖沙、取土、采石和其他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源的行为；

6.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除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内禁止的行为外，还禁

止下列行为：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

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行为；

7.新建公路、铁路、桥梁、输油输气管线等基础设施，不得穿越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因
工程条件和自然因素限制，确需穿越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或者准保护区的，应当就项目

实施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影响进行专题评价；

8. 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旗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9.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定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

执行。

ZH1507851001
2

内蒙古汗马国

家级自然保护

区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因科学研究的需要，必须进入核心区从事科学研究观测、调查活动的，应当事先向自然保

护区管理机构提交申请和活动计划，并经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批准；其中，进入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核心区的，应当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批

准。

2.因教学科研的目的，需要进入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从事非破坏性的科学研究、教学实习和

标本采集活动的，应当事先向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提交申请和活动计划，经自然保护区管

理机构批准。

3.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或者擅自移动自然保护区界标。

4.在自然保护区的外围保护地带的建设项目，不得损害自然保护区的环境质量。已造成损害

的，应当限期治理。

5.禁止向自然保护区内倾倒固体废弃物和排放污染废水。

6.实验区可进入从事科学试验、教学实习、参观考察、旅游以及驯化、繁殖珍稀、濒危野生



87

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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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动植物等活动。在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内开展参观、旅游活动的，由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

编制方案，方案应当符合自然保护区管理目标。

7.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定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

执行。

ZH1507851001
3

内蒙古卡鲁奔

国家湿地公园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除法律法规有特别规定的以外，国家湿地公园内禁止下列行为：（一）开（围）垦、填埋

或者排干湿地；截断湿地水源；挖沙、采矿；倾倒有毒有害物质、废弃物、垃圾；从事房

地产、度假村、高尔夫球场、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等任何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建设项目

和开发活动；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和迁徙通道、鱼类洄游通道，滥采滥捕野生动植物；引

入外来物种；擅自放牧、捕捞、取土、取水、排污、放生；其他破坏湿地及其生态功能的

活动；

2.国家湿地公园应划定保育区。根据自然条件和管理需要，可划分恢复重建区、合理利用区，

实行分区管理。保育区除开展保护、监测、科学研究等必需的保护管理活动外，不得进行

任何与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和管理无关的其他活动。恢复重建区应当开展培育和恢复湿地的

相关活动。合理利用区应当开展以生态展示、科普教育为主的宣教活动，可开展不损害湿

地生态系统功能的生态体验及管理服务等活动；

3.湿地公园内的建设和活动，必须符合总体规划的要求；

4.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定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

执行。

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满足洪泛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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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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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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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1507851001
4

内蒙古满归贝

尔茨河国家湿

地公园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除法律法规有特别规定的以外，国家湿地公园内禁止下列行为：（一）开（围）垦、填埋

或者排干湿地；截断湿地水源；挖沙、采矿；倾倒有毒有害物质、废弃物、垃圾；从事房

地产、度假村、高尔夫球场、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等任何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建设项目

和开发活动；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和迁徙通道、鱼类洄游通道，滥采滥捕野生动植物；引

入外来物种；擅自放牧、捕捞、取土、取水、排污、放生；其他破坏湿地及其生态功能的

活动；

2.国家湿地公园应划定保育区。根据自然条件和管理需要，可划分恢复重建区、合理利用区，

实行分区管理。保育区除开展保护、监测、科学研究等必需的保护管理活动外，不得进行

任何与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和管理无关的其他活动。恢复重建区应当开展培育和恢复湿地的

相关活动。合理利用区应当开展以生态展示、科普教育为主的宣教活动，可开展不损害湿

地生态系统功能的生态体验及管理服务等活动；

3.湿地公园内的建设和活动，必须符合总体规划的要求；

4.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定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

执行。

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满足洪泛区要求。

ZH1507851001
5

内蒙古牛耳河

国家湿地公园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除法律法规有特别规定的以外，国家湿地公园内禁止下列行为：（一）开（围）垦、填埋

或者排干湿地；截断湿地水源；挖沙、采矿；倾倒有毒有害物质、废弃物、垃圾；从事房

地产、度假村、高尔夫球场、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等任何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建设项目

和开发活动；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和迁徙通道、鱼类洄游通道，滥采滥捕野生动植物；引

入外来物种；擅自放牧、捕捞、取土、取水、排污、放生；其他破坏湿地及其生态功能的

活动；

2.国家湿地公园应划定保育区。根据自然条件和管理需要，可划分恢复重建区、合理利用区，

实行分区管理。保育区除开展保护、监测、科学研究等必需的保护管理活动外，不得进行

任何与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和管理无关的其他活动。恢复重建区应当开展培育和恢复湿地的

相关活动。合理利用区应当开展以生态展示、科普教育为主的宣教活动，可开展不损害湿

地生态系统功能的生态体验及管理服务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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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3.湿地公园内的建设和活动，必须符合总体规划的要求；

4.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定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

执行。

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满足洪泛区要求。

ZH1507852000
1

根河市城镇空

间

重点管控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扩大城镇集中供热覆盖范围，加大燃煤小锅炉淘汰力度，鼓励采取太阳能、风能多能互补

清洁取暖，旗市区城市建成区原则上不再新建 35t/h及以下燃煤锅炉。

2.禁止在居民区和学校、医院、疗养院、养老院等单位周边新建、改建、扩建可能造成土壤

污染的建设项目。禁止在人口聚居区域内新（改、扩）建涉重金属及恶臭气体排放企业。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1.提升城镇生活污水收集管网覆盖率，逐步实施雨污管网分流改造、管网更新、破损修复、

中水回用等工程。

2.禁止在人口集中地区熔化或者焚烧沥青、油毡、橡胶、塑料、皮革以及其他产生有毒有害

烟尘和恶臭气体的物质。

资源利

用效率

要求

1、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任何单位不得新建、扩建高污染燃料燃用设施，不得将其他燃料燃

用设施改造为高污染燃料燃用设施。高污染燃料销售单位应按照要求逐步取消禁燃区内的

销售网点。对于现有的高污染燃料燃用设施，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规定予以拆除或者

改用电、液化石油气等清洁能源。

2、城市绿化优先使用再生水，严禁取用地下水用于城市水景观、水上娱乐项目和人工造雪。

ZH1507852000
3

根河市非金属

矿

重点管控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非经国务院授权的有关主管部门同意，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修正）》中

所列的 6种地区开采矿产资源。

2.禁止新建、扩建《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明确的淘汰类项目；严格执行

《自治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试行）》（内政发〔2018〕11号）中采

矿业管控要求。

3.严格控制草原上新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新上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在开展前期工作时，应征

求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意见，严格执行国家林草局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制度，把

先预审、再立项、后建设的源头把控原则落到实处。进一步加大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力度，

加快草原生态恢复，提升草原生态服务功能，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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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4.严格规范草原上已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对依法批准的草原上已建和在建矿产资源开发项

目，不得在依法确定的矿区范围外平面增扩面积，不得未经批准由井工开采变为露天开采，

严格控制排渣场、排土场、煤矸石堆场、场区道路占用草原面积。

5.推进矿山环境综合治理，严格执行绿色矿山准入标准。

6.执行《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中最低开采规模相关要求。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1.矿产资源勘查以及采选过程中排土场、露天采场、尾矿库、矿区专用道路、矿山工业场地、

沉陷区、矸石场、矿山污染场地等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作须满足《矿山生态环境

保护与治理恢复技术规范（试行）》（HJ651-2013）要求。落实边开采、边保护、边复垦

的要求，使新建、在建矿山损毁土地得到全面复垦。

2.生产矿山年度占用土地面积与年度治理面积基本达到平衡，“三废”排放符合环保指标要求。

3.矿山开采企业应当加强精细化管理，采取有效措施防治矿山开采、贮存、装卸、运输全过

程的扬尘污染，确保扬尘达标排放。

环境风

险防控

1.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配备必要的应急设施和应急物资，定期开展环

境风险应急演练。

2.全面整治历史遗留尾矿库，完善覆膜、压土、排洪、堤坝加固等隐患治理和闭库措施。有

重点监管尾矿库的企业要开展环境风险评估，完善污染治理设施，储备应急物资。加强对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活动的辐射安全监管，有关企业每年要对本矿区土壤进行辐射环境监测。

资源利

用效率

要求

2025年，矿山“三率”水平达标率达 95%以上，废水利用率达 85%以上，固废处理率 100%，生

产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率、矿区可绿化面积覆盖率达 100%。

ZH15078520002 根河市金属矿
重点管控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非经国务院授权的有关主管部门同意，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修正）》中

所列的 6种地区开采矿产资源。

2.禁止新建、扩建《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明确的淘汰类项目；严格执行

《自治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试行）》（内政发〔2018〕11号）中采

矿业管控要求。

3.严格控制草原上新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新上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在开展前期工作时，应征

求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意见，严格执行国家林草局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制度，把

先预审、再立项、后建设的源头把控原则落到实处。进一步加大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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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加快草原生态恢复，提升草原生态服务功能，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4.严格规范草原上已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对依法批准的草原上已建和在建矿产资源开发项

目，不得在依法确定的矿区范围外平面增扩面积，不得未经批准由井工开采变为露天开采，

严格控制排渣场、排土场、煤矸石堆场、场区道路占用草原面积。

5.推进矿山环境综合治理，严格执行绿色矿山准入标准。

6.执行《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中最低开采规模相关要求。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1.矿产资源勘查以及采选过程中排土场、露天采场、尾矿库、矿区专用道路、矿山工业场地、

沉陷区、矸石场、矿山污染场地等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作须满足《矿山生态环境

保护与治理恢复技术规范（试行）》（HJ651-2013）要求。落实边开采、边保护、边复垦

的要求，使新建、在建矿山损毁土地得到全面复垦。

2.生产矿山年度占用土地面积与年度治理面积基本达到平衡，“三废”排放符合环保指标要求。

3.矿山开采企业应当加强精细化管理，采取有效措施防治矿山开采、贮存、装卸、运输全过

程的扬尘污染，确保扬尘达标排放。

环境风

险防控

1.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配备必要的应急设施和应急物资，定期开展

环境风险应急演练。

2.全面整治历史遗留尾矿库，完善覆膜、压土、排洪、堤坝加固等隐患治理和闭库措施。有

重点监管尾矿库的企业要开展环境风险评估，完善污染治理设施，储备应急物资。加强对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活动的辐射安全监管，有关企业每年要对本矿区土壤进行辐射环境监测。

资源利

用效率

要求

2025年，矿山“三率”水平达标率达 95%以上，废水利用率达 85%以上，固废处理率 100%，

生产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率、矿区可绿化面积覆盖率达 100%。

ZH1507853000
1

根河市一般管

控单元

一般管控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永久基本农田一经划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用途。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

破坏永久基本农田耕作层。对永久基本农田实行严格保护，确保其面积不减少、土壤环境

质量不下降，除法律规定的重点建设项目选址确实无法避让外，其他任何建设不得占用。

2.在永久基本农田集中区域，不得新建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建设项目；已经建成的，应当限

期关闭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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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呼伦贝尔市阿荣旗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表 7呼伦贝尔市阿荣旗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

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ZH1507211000
1

大兴安岭水源涵

养和生物多样性

维护生态保护红

线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严格保护具有水源涵养功能的自然植被，禁止过度放牧、无序采矿、毁林开荒、开垦草原

等行为；

2.禁止新建高水资源消耗产业；

3.禁止对野生动植物进行滥捕滥采，保持并恢复野生动植物物种和种群的平衡，实现野生动

植物资源的良性循环和永续利用。加强防御外来物种入侵的能力，防止外来有害物种对生

态系统的侵害。保护自然生态系统与重要物种栖息地，防止生态建设导致栖息环境的改变；

4.禁止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功能区的大规模水电开发和林纸一体化产业发展；

5.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定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

执行。

ZH1507211000
2

阿荣旗水源涵养

生态功能重要区

域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严格保护具有水源涵养功能的自然植被，禁止过度放牧、无序采矿、毁林开荒、开垦草原

等行为；

2.禁止新建高水资源消耗产业；

3.阿荣旗水源涵养生态功能重要区域一般生态空间内的矿产资源开发、线性工程、风电、光

伏项目、油气田项目开发活动必须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施工过程中严格控制用地范围，

施工建设、开采活动不得影响本功能区内的主导生态功能。

ZH1507211000
3

阿荣旗自来水公

司新区水厂水源

地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在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禁止下列行为：

新建、扩建化工、生物发酵、电镀、皮革、冶炼、放射性、炼油、炼焦以及其他严重污染

水体的建设项目，改建增加排污量的项目；进行可能严重影响饮用水水源水质和水量的矿

产勘查、采选等活动；倾倒、堆放工业废渣、垃圾、粪便以及其他废弃物；破坏水源涵养

林、护岸林以及水源保护相关植被的活动； 利用渗井、废弃矿井、废弃井孔等排放工业废

水、生活污水、矿坑水；使用剧毒、高毒、高残留农药或者过度使用化肥；法律、法规规

定的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源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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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

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2.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除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禁止的行为外，还禁止下列行为：

设置排污口；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或者其他设施，已建成的排放污染

物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影响水源补给的活动以及与饮用水

供水无关的勘查、开采活动；新建、扩建油库、加油站；建立火葬场、墓地;设置畜禽养殖

场、养殖小区；利用未经净化处理达标的污水灌溉农田；超过标准使用农药、化肥、含磷

洗涤剂；掩埋、弃置动物尸体； 从事挖沙、取土、采石和其他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源的行为。

3.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除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内禁止的行为外，还禁

止下列行为：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

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行为。

4.新建公路、铁路、桥梁、输油输气管线等基础设施，不得穿越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因
工程条件和自然因素限制，确需穿越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或者准保护区的，应当就项目

实施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影响进行专题评价。

5. 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旗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ZH1507211000
4

阿荣旗自来水公

司新区水厂饮用

水水源地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在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禁止下列行为：

新建、扩建化工、生物发酵、电镀、皮革、冶炼、放射性、炼油、炼焦以及其他严重污染

水体的建设项目，改建增加排污量的项目；进行可能严重影响饮用水水源水质和水量的矿

产勘查、采选等活动；倾倒、堆放工业废渣、垃圾、粪便以及其他废弃物；破坏水源涵养

林、护岸林以及水源保护相关植被的活动； 利用渗井、废弃矿井、废弃井孔等排放工业废

水、生活污水、矿坑水；使用剧毒、高毒、高残留农药或者过度使用化肥；法律、法规规

定的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源的行为。

2.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除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禁止的行为外，还禁止下列行为：

设置排污口；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或者其他设施，已建成的排放污染

物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影响水源补给的活动以及与饮用水

供水无关的勘查、开采活动；新建、扩建油库、加油站；建立火葬场、墓地;设置畜禽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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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

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场、养殖小区；利用未经净化处理达标的污水灌溉农田；超过标准使用农药、化肥、含磷

洗涤剂；掩埋、弃置动物尸体； 从事挖沙、取土、采石和其他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源的行为。

3.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除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内禁止的行为外，还禁

止下列行为：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

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行为。

4.新建公路、铁路、桥梁、输油输气管线等基础设施，不得穿越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因
工程条件和自然因素限制，确需穿越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或者准保护区的，应当就项目

实施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影响进行专题评价。

5.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旗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6.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定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

执行。

ZH1507211000
5

内蒙古索尔奇国

家湿地公园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除法律法规有特别规定的以外，国家湿地公园内禁止下列行为：（一）开（围）垦、填埋

或者排干湿地；截断湿地水源；挖沙、采矿；倾倒有毒有害物质、废弃物、垃圾；从事房

地产、度假村、高尔夫球场、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等任何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建设项目

和开发活动；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和迁徙通道、鱼类洄游通道，滥采滥捕野生动植物；引

入外来物种；擅自放牧、捕捞、取土、取水、排污、放生；其他破坏湿地及其生态功能的

活动；

2.国家湿地公园应划定保育区。根据自然条件和管理需要，可划分恢复重建区、合理利用区，

实行分区管理。保育区除开展保护、监测、科学研究等必需的保护管理活动外，不得进行

任何与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和管理无关的其他活动。恢复重建区应当开展培育和恢复湿地的

相关活动。合理利用区应当开展以生态展示、科普教育为主的宣教活动，可开展不损害湿

地生态系统功能的生态体验及管理服务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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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

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3.湿地公园内的建设和活动，必须符合总体规划的要求；

4.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定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

执行。

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满足洪泛区要求。

ZH1507211000
6

内蒙古图博勒国

家森林公园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森林公园的设施和景点建设，必须按照总体规划设计进行，在珍贵景物、重要景点和核心

景区，除必要的保护和附属设施外，不得建设宾馆、招待所、疗养院和其他工程设施；

2.在国家级森林公园内禁止从事下列活动：擅自采折、采挖花草、树木、药材等植物；非法

猎捕、杀害野生动物；刻划、污损树木、岩石和文物古迹及葬坟；损毁或者擅自移动园内

设施；未经处理直接排放生活污水和超标准的废水、废气，乱倒垃圾、废渣、废物及其他

污染物；在非指定的吸烟区吸烟和在非指定区域野外用火、焚烧香蜡纸烛、燃放烟花爆竹；

擅自摆摊设点、兜售物品；擅自围、填、堵、截自然水系；毁林开垦和毁林采石、采砂、

采土以及其他毁林行为；法律、法规、规章禁止的其他活动；

3.生态保护红线内允许有限人为活动应属于《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

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文件规定的类型。

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执行。

ZH1507212000
1 阿荣旗非金属矿

重点管控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非经国务院授权的有关主管部门同意，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修正）》中

所列的 6种地区开采矿产资源。

2.禁止新建、扩建《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明确的淘汰类项目；严格执行

《自治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试行）》（内政发〔2018〕11号）中采

矿业管控要求。

3.严格控制草原上新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新上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在开展前期工作时，应征

求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意见，严格执行国家林草局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制度，把

先预审、再立项、后建设的源头把控原则落到实处。进一步加大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力度，

加快草原生态恢复，提升草原生态服务功能，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4.严格规范草原上已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对依法批准的草原上已建和在建矿产资源开发项

目，不得在依法确定的矿区范围外平面增扩面积，不得未经批准由井工开采变为露天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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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

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严格控制排渣场、排土场、煤矸石堆场、场区道路占用草原面积。

5.推进矿山环境综合治理，严格执行绿色矿山准入标准。

6.执行《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中最低开采规模相关要求。

污染物排

放管控

1.矿产资源勘查以及采选过程中排土场、露天采场、尾矿库、矿区专用道路、矿山工业场地、

沉陷区、矸石场、矿山污染场地等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作须满足《矿山生态环境

保护与治理恢复技术规范（试行）》（HJ651-2013）要求。落实边开采、边保护、边复垦

的要求，使新建、在建矿山损毁土地得到全面复垦。

2.生产矿山年度占用土地面积与年度治理面积基本达到平衡，“三废”排放符合环保指标要求。

3.矿山开采企业应当加强精细化管理，采取有效措施防治矿山开采、贮存、装卸、运输全过

程的扬尘污染，确保扬尘达标排放。

环境风险

防控

1.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配备必要的应急设施和应急物资，定期开展

环境风险应急演练。

2.全面整治历史遗留尾矿库，完善覆膜、压土、排洪、堤坝加固等隐患治理和闭库措施。有

重点监管尾矿库的企业要开展环境风险评估，完善污染治理设施，储备应急物资。加强对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活动的辐射安全监管，有关企业每年要对本矿区土壤进行辐射环境监测。

资源利用

效率要求

2025年，矿山“三率”水平达标率达 95%以上，废水利用率达 85%以上，固废处理率 100%，

生产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率、矿区可绿化面积覆盖率达 100%。

ZH1507212000
2 阿荣旗城镇空间

重点管控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扩大城镇集中供热覆盖范围，加大燃煤小锅炉淘汰力度，鼓励采取太阳能、风能多能互补

清洁取暖，旗市区城市建成区原则上不再新建 35t/h及以下燃煤锅炉。

2.禁止在居民区和学校、医院、疗养院、养老院等单位周边新建、改建、扩建可能造成土壤

污染的建设项目。禁止在人口聚居区域内新（改、扩）建涉重金属及恶臭气体排放企业。

污染物排

放管控

1.提升城镇生活污水收集管网覆盖率，逐步实施雨污管网分流改造、管网更新、破损修复、

中水回用等工程。

2.禁止在人口集中地区熔化或者焚烧沥青、油毡、橡胶、塑料、皮革以及其他产生有毒有害

烟尘和恶臭气体的物质。

资源利用

效率要求

1.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不得新建、扩建、改建使用高污染燃料的项目。禁燃区内现有高污染

燃料设施应期限自行淘汰，改用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管道煤气或太阳能、电、专用生物

质燃料等清洁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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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

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2.城市绿化优先使用再生水，严禁取用地下水用于城市水景观、水上娱乐项目和人工造雪。

ZH1507212000
3

阿荣旗大气环境

高排放重点管控

区

重点管控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加大火电、水泥、烧结砖瓦等行业落后产能淘汰和过剩产能压减力度，支持有色、煤炭、

建材等传统产业企业加强技术创新、完善工艺流程，促进工业技改投资，推动传统产业行

业深度治理和绿色低碳升级改造，实施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巩固提升“散乱污”工业企业

治理成效。

污染物排

放管控

1.严格落实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把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作为环评审批的前置条

件。

2.新建、改扩建项目执行重点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现有项目通过提标升级改造，重点污染

物逐步达到特别排放限值。

3.强化工业企业无组织排放管理。对物料（含废渣）储存、装卸、破碎、运输、转移和工艺

过程等无组织排放实施深度治理。

4.状物料（含废渣）和易起尘的块状物料必须进行全封闭，密闭储存；其他块状物料必须入

棚入仓或建设防风抑尘网，安装抑尘设施。

5.所有粉煤灰、电石渣等固废堆场要严格落实抑尘措施。

资源开发

效率

推进能耗强度和总量“双控”，狠抓工业领域节能管理。优化能源产业结构，逐步提高新

能源装机比重，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逐年下降。

ZH1507212000
4

内蒙古呼伦贝尔

岭东农畜林产品

开发区阿荣旗产

业园

重点管控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国家明令淘汰的落后产能和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项目，禁止向园区转移。

2.居住用地周边严控布局潜在污染扰民和环境风险突出的建设项目。

污染物排

放管控

1.新建排放重金属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全面执行重金属重点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

2.园区企业应采用空冷等节水方式，减少高浓度含盐水产生量。反渗透装置水回收率不得低

于 95%，处理后的高浓度含盐水优先考虑综合利用。

环境风险

防控

1.应在园区与主城区、阿伦河、周边居民集中片区之间设立合理的防护隔离带，有效防范环

境污染和事故风险。

2.重点防范化工行业危险化学品的泄漏事故、火灾事故，园区应建立三级应急救援体系。针

对主要保护目标编制基地环境风险应急预案，重点危险化学品使用、生产企业应编制企业

环境事故应急处置预案。园区应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做好风险防护距离的管理，落实

园区事故水池建设，防止发生环境污染事件。

资源利用 1.新、改、扩建的高耗水工业项目，禁止擅自使用地下水。优先配置利用中水和疏干水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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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

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效率要求 为生产水源；具备使用非常规水源条件的园区，限期关闭企业生产用地下水自备水井。

2.实行地下水取用水总量控制和水位控制制度。

ZH1507213000
1

阿荣旗一般管控

单元

一般管控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永久基本农田一经划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用途。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

破坏永久基本农田耕作层。对永久基本农田实行严格保护，确保其面积不减少、土壤环境质

量不下降，除法律规定的重点建设项目选址确实无法避让外，其他任何建设不得占用。

2.在永久基本农田集中区域，不得新建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建设项目；已经建成的，应当限

期关闭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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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表 8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ZH1507221000
1

莫力达瓦达斡

尔族自治旗尼

尔基镇二水源

饮用水水源地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在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禁止下列行为：

新建、扩建化工、生物发酵、电镀、皮革、冶炼、放射性、炼油、炼焦以及其他严重污染

水体的建设项目，改建增加排污量的项目；进行可能严重影响饮用水水源水质和水量的矿

产勘查、采选等活动；倾倒、堆放工业废渣、垃圾、粪便以及其他废弃物；破坏水源涵养

林、护岸林以及水源保护相关植被的活动； 利用渗井、废弃矿井、废弃井孔等排放工业废

水、生活污水、矿坑水；使用剧毒、高毒、高残留农药或者过度使用化肥；法律、法规规

定的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源的行为。

2.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除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禁止的行为外，还禁止下列行为：

设置排污口；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或者其他设施，已建成的排放污染

物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影响水源补给的活动以及与饮用水

供水无关的勘查、开采活动；新建、扩建油库、加油站；建立火葬场、墓地;设置畜禽养殖

场、养殖小区；利用未经净化处理达标的污水灌溉农田；超过标准使用农药、化肥、含磷

洗涤剂；掩埋、弃置动物尸体； 从事挖沙、取土、采石和其他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源的行为。

3.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除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内禁止的行为外，还

禁止下列行为：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

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行为。

4.新建公路、铁路、桥梁、输油输气管线等基础设施，不得穿越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因
工程条件和自然因素限制，确需穿越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或者准保护区的，应当就项目

实施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影响进行专题评价。

5.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旗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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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控单元类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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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

定执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

法规执行。

ZH1507221000
2

莫力达瓦达斡

尔族自治水源

涵养生态功能

重要区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严格保护具有水源涵养功能的自然植被，禁止过度放牧、无序采矿、毁林开荒、开垦草

原等行为；

2.禁止新建高水资源消耗产业；

3.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水源涵养生态功能重要区一般生态空间内的矿产资源开发、线性

工程、风电、光伏项目、油气田项目开发活动必须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施工过程中严格

控制用地范围，施工建设、开采活动不得影响本功能区内的主导生态功能。

ZH1507221000
3

呼伦贝尔市东

部嫩江水源涵

养生态保护红

线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严格保护具有水源涵养功能的自然植被，禁止过度放牧、无序采矿、毁林开荒、开垦草

原等行为；

2.禁止新建高水资源消耗产业；

3.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

定执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

法规执行。

ZH1507221000
4

莫力达瓦达斡

尔族自治旗尼

尔基镇二水源

饮用水水源地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在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禁止下列行为：

新建、扩建化工、生物发酵、电镀、皮革、冶炼、放射性、炼油、炼焦以及其他严重污染

水体的建设项目，改建增加排污量的项目；进行可能严重影响饮用水水源水质和水量的矿

产勘查、采选等活动；倾倒、堆放工业废渣、垃圾、粪便以及其他废弃物；破坏水源涵养

林、护岸林以及水源保护相关植被的活动； 利用渗井、废弃矿井、废弃井孔等排放工业废

水、生活污水、矿坑水；使用剧毒、高毒、高残留农药或者过度使用化肥；法律、法规规

定的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源的行为。

2.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除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禁止的行为外，还禁止下列行为：

设置排污口；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或者其他设施，已建成的排放污染

物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影响水源补给的活动以及与饮用水

供水无关的勘查、开采活动；新建、扩建油库、加油站；建立火葬场、墓地;设置畜禽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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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场、养殖小区；利用未经净化处理达标的污水灌溉农田；超过标准使用农药、化肥、含磷

洗涤剂；掩埋、弃置动物尸体； 从事挖沙、取土、采石和其他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源的行为。

3.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除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内禁止的行为外，还

禁止下列行为：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

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行为。

4.新建公路、铁路、桥梁、输油输气管线等基础设施，不得穿越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因
工程条件和自然因素限制，确需穿越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或者准保护区的，应当就项目

实施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影响进行专题评价。

5.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旗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6.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

定执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

法规执行。

ZH1507221000
5

内蒙古莫力达

瓦巴彦国家湿

地公园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除法律法规有特别规定的以外，国家湿地公园内禁止下列行为：（一）开（围）垦、填

埋或者排干湿地；截断湿地水源；挖沙、采矿；倾倒有毒有害物质、废弃物、垃圾；从事

房地产、度假村、高尔夫球场、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等任何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建设项

目和开发活动；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和迁徙通道、鱼类洄游通道，滥采滥捕野生动植物；

引入外来物种；擅自放牧、捕捞、取土、取水、排污、放生；其他破坏湿地及其生态功能

的活动；

2.国家湿地公园应划定保育区。根据自然条件和管理需要，可划分恢复重建区、合理利用

区，实行分区管理。保育区除开展保护、监测、科学研究等必需的保护管理活动外，不得

进行任何与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和管理无关的其他活动。恢复重建区应当开展培育和恢复湿

地的相关活动。合理利用区应当开展以生态展示、科普教育为主的宣教活动，可开展不损

害湿地生态系统功能的生态体验及管理服务等活动；



102

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3.湿地公园内的建设和活动，必须符合总体规划的要求；

4.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

定执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

法规执行。

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满足洪泛区要求。

ZH1507221000
6

内蒙古莫力达

瓦达斡尔族自

治旗欧肯河自

治区湿地公园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除法律法规有特别规定的以外，国家湿地公园内禁止下列行为：（一）开（围）垦、填

埋或者排干湿地；截断湿地水源；挖沙、采矿；倾倒有毒有害物质、废弃物、垃圾；从事

房地产、度假村、高尔夫球场、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等任何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建设项

目和开发活动；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和迁徙通道、鱼类洄游通道，滥采滥捕野生动植物；

引入外来物种；擅自放牧、捕捞、取土、取水、排污、放生；其他破坏湿地及其生态功能

的活动；

2.国家湿地公园应划定保育区。根据自然条件和管理需要，可划分恢复重建区、合理利用

区，实行分区管理。保育区除开展保护、监测、科学研究等必需的保护管理活动外，不得

进行任何与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和管理无关的其他活动。恢复重建区应当开展培育和恢复湿

地的相关活动。合理利用区应当开展以生态展示、科普教育为主的宣教活动，可开展不损

害湿地生态系统功能的生态体验及管理服务等活动；

3.湿地公园内的建设和活动，必须符合总体规划的要求；

4.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

定执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

法规执行。

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满足洪泛区要求。

ZH1507222000
2

莫力达瓦达斡

尔族自治旗

莫力达瓦达斡

尔族自治旗非
金属

矿

重点管控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非经国务院授权的有关主管部门同意，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修正）》

中所列的 6种地区开采矿产资源。

2.禁止新建、扩建《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明确的淘汰类项目；严格执行

《自治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试行）》（内政发〔2018〕11号）中采

矿业管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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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严格控制草原上新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新上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在开展前期工作时，应

征求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意见，严格执行国家林草局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制度，

把先预审、再立项、后建设的源头把控原则落到实处。进一步加大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力度，

加快草原生态恢复，提升草原生态服务功能，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4.严格规范草原上已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对依法批准的草原上已建和在建矿产资源开发

项目，不得在依法确定的矿区范围外平面增扩面积，不得未经批准由井工开采变为露天开

采，严格控制排渣场、排土场、煤矸石堆场、场区道路占用草原面积。

5.推进矿山环境综合治理，严格执行绿色矿山准入标准。

6.执行《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中最低开采规模相关要求。

污染物排

放管控

1.矿产资源勘查以及采选过程中排土场、露天采场、尾矿库、矿区专用道路、矿山工业场

地、沉陷区、矸石场、矿山污染场地等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作须满足《矿山生态

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技术规范（试行）》（HJ651-2013）要求。落实边开采、边保护、边

复垦的要求，使新建、在建矿山损毁土地得到全面复垦。

2.生产矿山年度占用土地面积与年度治理面积基本达到平衡，“三废”排放符合环保指标要

求。

3.矿山开采企业应当加强精细化管理，采取有效措施防治矿山开采、贮存、装卸、运输全

过程的扬尘污染，确保扬尘达标排放。

环境风险

防控

1.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配备必要的应急设施和应急物资，定期开

展环境风险应急演练。

2.全面整治历史遗留尾矿库，完善覆膜、压土、排洪、堤坝加固等隐患治理和闭库措施。

有重点监管尾矿库的企业要开展环境风险评估，完善污染治理设施，储备应急物资。加强

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活动的辐射安全监管，有关企业每年要对本矿区土壤进行辐射环境监

测。

资源利用

效率要求

2025年，矿山“三率”水平达标率达 95%以上，废水利用率达 85%以上，固废处理率 100%，

生产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率、矿区可绿化面积覆盖率达 100%。

ZH1507222000
3

莫力达瓦达斡

尔族自治旗

莫力达瓦达斡

尔族

重点管控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非经国务院授权的有关主管部门同意，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修正）》

中所列的 6种地区开采矿产资源。

2.禁止新建、扩建《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明确的淘汰类项目；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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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旗煤矿 《自治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试行）》（内政发〔2018〕11号）中采

矿业管控要求。

3.严格控制草原上新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新上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在开展前期工作时，应

征求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意见，严格执行国家林草局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制度，

把先预审、再立项、后建设的源头把控原则落到实处。进一步加大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力度，

加快草原生态恢复，提升草原生态服务功能，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4.严格规范草原上已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对依法批准的草原上已建和在建矿产资源开发

项目，不得在依法确定的矿区范围外平面增扩面积，不得未经批准由井工开采变为露天开

采，严格控制排渣场、排土场、煤矸石堆场、场区道路占用草原面积。

5.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煤炭资源，规范煤炭生产、经营、清洁高效利用及相关活动，保障

煤炭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矿山环境综合治理，严格执行绿色矿山准入标准。

6.执行《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中最低开采规模相关要求。

污染物排

放管控

1.矿产资源勘查以及采选过程中排土场、露天采场、尾矿库、矿区专用道路、矿山工业场

地、沉陷区、矸石场、矿山污染场地等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作须满足《矿山生态

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技术规范（试行）》（HJ651-2013）要求。落实边开采、边保护、边

复垦的要求，使新建、在建矿山损毁土地得到全面复垦。

2.生产矿山年度占用土地面积与年度治理面积基本达到平衡，“三废”排放符合环保指标要

求。

3.煤矿地面运煤系统、运输设备、煤炭贮存场所应当全封闭。鼓励有条件的露天矿山采用

密闭式皮带运输系统，煤炭企业应当负责矿权范围内和排矸场等着火点灭火工作；提高煤

矸石、矿井水的综合利用。

环境风险

防控

1.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配备必要的应急设施和应急物资，定期开

展环境风险应急演练。

2.加强采矿引起的滑坡、塌陷等次生地质灾害的防范和治理，及时回填废弃巷道和采空区，

要充分利用采矿疏干排出的地下水，最大限度的维持矿区生态平衡。

3.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建立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坚决防范、遏制露天煤矿生产安全事

故发生。

资源利用 1.原煤入选率不低于 75%；煤矸石综合利用率应达到 75%以上；矿井水、疏干水应采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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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效率要求 净化、资源化技术和工艺进行合理处置，处置率达到 100%。

2.煤矿采区回采率、原煤入选率、煤矸石与共伴生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等三项指标符合自

然资源部发布的《煤炭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三率”指标要求（试行）》。

3.2025年，矿山“三率”水平达标率达 95%以上，废水利用率达 85%以上，固废处理率 100%，

生产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率、矿区可绿化面积覆盖率达 100%。

ZH1507222000
1

莫力达瓦达斡

尔族自治旗城

镇空间

重点管控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扩大城镇集中供热覆盖范围，加大燃煤小锅炉淘汰力度，鼓励采取太阳能、风能多能互

补清洁取暖，旗市区城市建成区原则上不再新建 35t/h及以下燃煤锅炉。

2.禁止在居民区和学校、医院、疗养院、养老院等单位周边新建、改建、扩建可能造成土

壤污染的建设项目。禁止在人口聚居区域内新（改、扩）建涉重金属及恶臭气体排放企业。

污染物排

放管控

1.提升城镇生活污水收集管网覆盖率，逐步实施雨污管网分流改造、管网更新、破损修复、

中水回用等工程。

2.禁止在人口集中地区熔化或者焚烧沥青、油毡、橡胶、塑料、皮革以及其他产生有毒有

害烟尘和恶臭气体的物质。

资源利用

效率要求

1.高污染燃料禁燃区不得新建、扩建高污染燃料燃用设施，不得将其他燃料燃用设施改造

为高污染燃料燃用设施。高污染燃料销售单位应按照要求逐步取消禁燃区内的销售网点。

对于现有的高污染燃料燃用设施，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规定予以拆除或者改用电、天

然气等清洁能源。对逾期继续使用高污染燃料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予以处罚。

2.城市绿化优先使用再生水，严禁取用地下水用于城市水景观、水上娱乐项目和人工造雪。

ZH1507223000
1

莫力达瓦达斡

尔族自治旗一

般管控单元

一般管控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永久基本农田一经划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用途。禁止任何单位和个

人破坏永久基本农田耕作层。对永久基本农田实行严格保护，确保其面积不减少、土壤环

境质量不下降，除法律规定的重点建设项目选址确实无法避让外，其他任何建设不得占用。

2.在永久基本农田集中区域，不得新建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建设项目；已经建成的，应当

限期关闭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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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表 9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ZH1507231000
1

鄂伦春自治旗

阿里河镇北饮

用水水源地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在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禁止下列行为：

新建、扩建化工、生物发酵、电镀、皮革、冶炼、放射性、炼油、炼焦以及其他严重污染水

体的建设项目，改建增加排污量的项目；进行可能严重影响饮用水水源水质和水量的矿产勘

查、采选等活动；倾倒、堆放工业废渣、垃圾、粪便以及其他废弃物；破坏水源涵养林、护

岸林以及水源保护相关植被的活动； 利用渗井、废弃矿井、废弃井孔等排放工业废水、生

活污水、矿坑水；使用剧毒、高毒、高残留农药或者过度使用化肥；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

可能污染饮用水水源的行为。

2.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除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禁止的行为外，还禁止下列行为：

设置排污口；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或者其他设施，已建成的排放污染物

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影响水源补给的活动以及与饮用水供

水无关的勘查、开采活动；新建、扩建油库、加油站；建立火葬场、墓地;设置畜禽养殖场、

养殖小区；利用未经净化处理达标的污水灌溉农田；超过标准使用农药、化肥、含磷洗涤剂；

掩埋、弃置动物尸体； 从事挖沙、取土、采石和其他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法律、法

规规定的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源的行为。

3.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除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内禁止的行为外，还禁

止下列行为：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

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行为。

4.新建公路、铁路、桥梁、输油输气管线等基础设施，不得穿越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因工

程条件和自然因素限制，确需穿越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或者准保护区的，应当就项目实施

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影响进行专题评价。

5. 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旗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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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ZH1507231000
2

鄂伦春自治旗

水源涵养生态

功能重要区域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严格保护具有水源涵养功能的自然植被，禁止过度放牧、无序采矿、毁林开荒、开垦草原

等行为；

2.禁止新建高水资源消耗产业；

3.鄂伦春自治旗水源涵养生态功能重要区域一般生态空间内的矿产资源开发、线性工程、风

电、光伏项目、油气田项目开发活动必须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施工过程中严格控制用地范

围，施工建设、开采活动不得影响本功能区内的主导生态功能。

ZH1507231000
3

内蒙古奎勒河

自治区级自然

保护区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因科学研究的需要，必须进入核心区从事科学研究观测、调查活动的，应当事先向自然保

护区管理机构提交申请和活动计划，并经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批准；其中，进入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核心区的，应当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2.因教学科研的目的，需要进入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从事非破坏性的科学研究、教学实习和

标本采集活动的，应当事先向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提交申请和活动计划，经自然保护区管理

机构批准。

3.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或者擅自移动自然保护区界标。

4.在自然保护区的外围保护地带的建设项目，不得损害自然保护区的环境质量。已造成损害

的，应当限期治理。

5.禁止向自然保护区内倾倒固体废弃物和排放污染废水。

6.实验区可进入从事科学试验、教学实习、参观考察、旅游以及驯化、繁殖珍稀、濒危野生

动植物等活动。在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内开展参观、旅游活动的，由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编

制方案，方案应当符合自然保护区管理目标；

7.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定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执

行。

ZH1507231000
4

内蒙古乌尔旗

汉国家森林公

园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森林公园的设施和景点建设，必须按照总体规划设计进行，在珍贵景物、重要景点和核心

景区，除必要的保护和附属设施外，不得建设宾馆、招待所、疗养院和其他工程设施。

2.在国家级森林公园内禁止从事下列活动：擅自采折、采挖花草、树木、药材等植物；非法

猎捕、杀害野生动物；刻划、污损树木、岩石和文物古迹及葬坟；损毁或者擅自移动园内设

施；未经处理直接排放生活污水和超标准的废水、废气，乱倒垃圾、废渣、废物及其他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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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物；在非指定的吸烟区吸烟和在非指定区域野外用火、焚烧香蜡纸烛、燃放烟花爆竹；擅自

摆摊设点、兜售物品；擅自围、填、堵、截自然水系；毁林开垦和毁林采石、采砂、采土以

及其他毁林行为；法律、法规、规章禁止的其他活动。

3.生态保护红线内允许有限人为活动应属于《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

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文件规定的类型。

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执行。

ZH1507231000
5

大兴安岭水源

涵养和生物多

样性维护生态

保护红线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严格保护具有水源涵养功能的自然植被，禁止过度放牧、无序采矿、毁林开荒、开垦草原

等行为；

2.禁止新建高水资源消耗产业；

3.禁止对野生动植物进行滥捕滥采，保持并恢复野生动植物物种和种群的平衡，实现野生动

植物资源的良性循环和永续利用。加强防御外来物种入侵的能力，防止外来有害物种对生态

系统的侵害。保护自然生态系统与重要物种栖息地，防止生态建设导致栖息环境的改变；

4.禁止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功能区的林纸一体化产业发展；

5.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定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执

行。

ZH1507231000
6

鄂伦春自治旗

阿里河镇北饮

用水水源地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在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禁止下列行为：

新建、扩建化工、生物发酵、电镀、皮革、冶炼、放射性、炼油、炼焦以及其他严重污染水

体的建设项目，改建增加排污量的项目；进行可能严重影响饮用水水源水质和水量的矿产勘

查、采选等活动；倾倒、堆放工业废渣、垃圾、粪便以及其他废弃物；破坏水源涵养林、护

岸林以及水源保护相关植被的活动； 利用渗井、废弃矿井、废弃井孔等排放工业废水、生

活污水、矿坑水；使用剧毒、高毒、高残留农药或者过度使用化肥；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

可能污染饮用水水源的行为。

2.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除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禁止的行为外，还禁止下列行为：

设置排污口；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或者其他设施，已建成的排放污染物

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影响水源补给的活动以及与饮用水供

水无关的勘查、开采活动；新建、扩建油库、加油站；建立火葬场、墓地;设置畜禽养殖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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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养殖小区；利用未经净化处理达标的污水灌溉农田；超过标准使用农药、化肥、含磷洗涤剂；

掩埋、弃置动物尸体； 从事挖沙、取土、采石和其他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法律、法

规规定的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源的行为。

3.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除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内禁止的行为外，还禁

止下列行为：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

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行为。

4.新建公路、铁路、桥梁、输油输气管线等基础设施，不得穿越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因工

程条件和自然因素限制，确需穿越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或者准保护区的，应当就项目实施

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影响进行专题评价。

5.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旗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6.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定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执

行。

ZH1507231000
7

内蒙古阿里河

国家森林公园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森林公园的设施和景点建设，必须按照总体规划设计进行，在珍贵景物、重要景点和核心

景区，除必要的保护和附属设施外，不得建设宾馆、招待所、疗养院和其他工程设施。

2.在国家级森林公园内禁止从事下列活动：擅自采折、采挖花草、树木、药材等植物；非法

猎捕、杀害野生动物；刻划、污损树木、岩石和文物古迹及葬坟；损毁或者擅自移动园内设

施；未经处理直接排放生活污水和超标准的废水、废气，乱倒垃圾、废渣、废物及其他污染

物；在非指定的吸烟区吸烟和在非指定区域野外用火、焚烧香蜡纸烛、燃放烟花爆竹；擅自

摆摊设点、兜售物品；擅自围、填、堵、截自然水系；毁林开垦和毁林采石、采砂、采土以

及其他毁林行为；法律、法规、规章禁止的其他活动。

3.生态保护红线内允许有限人为活动应属于《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

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文件规定的类型。

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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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ZH1507231000
8

内蒙古毕拉河

百湖谷自治区

湿地公园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除法律法规有特别规定的以外，国家湿地公园内禁止下列行为：（一）开（围）垦、填埋

或者排干湿地；截断湿地水源；挖沙、采矿；倾倒有毒有害物质、废弃物、垃圾；从事房地

产、度假村、高尔夫球场、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等任何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建设项目和开

发活动；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和迁徙通道、鱼类洄游通道，滥采滥捕野生动植物；引入外来

物种；擅自放牧、捕捞、取土、取水、排污、放生；其他破坏湿地及其生态功能的活动；

2.国家湿地公园应划定保育区。根据自然条件和管理需要，可划分恢复重建区、合理利用区，

实行分区管理。保育区除开展保护、监测、科学研究等必需的保护管理活动外，不得进行任

何与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和管理无关的其他活动。恢复重建区应当开展培育和恢复湿地的相关

活动。合理利用区应当开展以生态展示、科普教育为主的宣教活动，可开展不损害湿地生态

系统功能的生态体验及管理服务等活动；

3.湿地公园内的建设和活动，必须符合总体规划的要求；

4.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定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执

行。

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满足洪泛区要求。

ZH1507231000
9

内蒙古毕拉河

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因科学研究的需要，必须进入核心区从事科学研究观测、调查活动的，应当事先向自然保

护区管理机构提交申请和活动计划，并经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批准；其中，进入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核心区的，应当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2.因教学科研的目的，需要进入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从事非破坏性的科学研究、教学实习和

标本采集活动的，应当事先向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提交申请和活动计划，经自然保护区管理

机构批准。

3.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或者擅自移动自然保护区界标。

4.在自然保护区的外围保护地带的建设项目，不得损害自然保护区的环境质量。已造成损害

的，应当限期治理。

5.禁止向自然保护区内倾倒固体废弃物和排放污染废水。

6.实验区可进入从事科学试验、教学实习、参观考察、旅游以及驯化、繁殖珍稀、濒危野生

动植物等活动。在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内开展参观、旅游活动的，由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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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制方案，方案应当符合自然保护区管理目标；

7.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定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执

行。

ZH1507231001
0

内蒙古达尔滨

湖国家森林公

园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森林公园的设施和景点建设，必须按照总体规划设计进行，在珍贵景物、重要景点和核心

景区，除必要的保护和附属设施外，不得建设宾馆、招待所、疗养院和其他工程设施。

2.在国家级森林公园内禁止从事下列活动：擅自采折、采挖花草、树木、药材等植物；非法

猎捕、杀害野生动物；刻划、污损树木、岩石和文物古迹及葬坟；损毁或者擅自移动园内设

施；未经处理直接排放生活污水和超标准的废水、废气，乱倒垃圾、废渣、废物及其他污染

物；在非指定的吸烟区吸烟和在非指定区域野外用火、焚烧香蜡纸烛、燃放烟花爆竹；擅自

摆摊设点、兜售物品；擅自围、填、堵、截自然水系；毁林开垦和毁林采石、采砂、采土以

及其他毁林行为；法律、法规、规章禁止的其他活动。

3.生态保护红线内允许有限人为活动应属于《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

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文件规定的类型。

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执行。

ZH1507231001
1

内蒙古大杨树

奎勒河国家湿

地公园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除法律法规有特别规定的以外，国家湿地公园内禁止下列行为：（一）开（围）垦、填埋

或者排干湿地；截断湿地水源；挖沙、采矿；倾倒有毒有害物质、废弃物、垃圾；从事房地

产、度假村、高尔夫球场、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等任何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建设项目和开

发活动；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和迁徙通道、鱼类洄游通道，滥采滥捕野生动植物；引入外来

物种；擅自放牧、捕捞、取土、取水、排污、放生；其他破坏湿地及其生态功能的活动；

2.国家湿地公园应划定保育区。根据自然条件和管理需要，可划分恢复重建区、合理利用区，

实行分区管理。保育区除开展保护、监测、科学研究等必需的保护管理活动外，不得进行任

何与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和管理无关的其他活动。恢复重建区应当开展培育和恢复湿地的相关

活动。合理利用区应当开展以生态展示、科普教育为主的宣教活动，可开展不损害湿地生态

系统功能的生态体验及管理服务等活动；

3.湿地公园内的建设和活动，必须符合总体规划的要求；

4.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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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定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执

行。

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满足洪泛区要求。

ZH1507231001
2

内蒙古鄂伦春

旗大杨树自治

区湿地公园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除法律法规有特别规定的以外，国家湿地公园内禁止下列行为：（一）开（围）垦、填埋

或者排干湿地；截断湿地水源；挖沙、采矿；倾倒有毒有害物质、废弃物、垃圾；从事房地

产、度假村、高尔夫球场、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等任何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建设项目和开

发活动；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和迁徙通道、鱼类洄游通道，滥采滥捕野生动植物；引入外来

物种；擅自放牧、捕捞、取土、取水、排污、放生；其他破坏湿地及其生态功能的活动；

2.国家湿地公园应划定保育区。根据自然条件和管理需要，可划分恢复重建区、合理利用区，

实行分区管理。保育区除开展保护、监测、科学研究等必需的保护管理活动外，不得进行任

何与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和管理无关的其他活动。恢复重建区应当开展培育和恢复湿地的相关

活动。合理利用区应当开展以生态展示、科普教育为主的宣教活动，可开展不损害湿地生态

系统功能的生态体验及管理服务等活动；

3.湿地公园内的建设和活动，必须符合总体规划的要求；

4.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定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执

行。

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满足洪泛区要求。

ZH1507231001
3

内蒙古鄂伦春

旗多布库尔河

自治区湿地公

园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除法律法规有特别规定的以外，国家湿地公园内禁止下列行为：（一）开（围）垦、填埋

或者排干湿地；截断湿地水源；挖沙、采矿；倾倒有毒有害物质、废弃物、垃圾；从事房地

产、度假村、高尔夫球场、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等任何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建设项目和开

发活动；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和迁徙通道、鱼类洄游通道，滥采滥捕野生动植物；引入外来

物种；擅自放牧、捕捞、取土、取水、排污、放生；其他破坏湿地及其生态功能的活动；

2.国家湿地公园应划定保育区。根据自然条件和管理需要，可划分恢复重建区、合理利用区，

实行分区管理。保育区除开展保护、监测、科学研究等必需的保护管理活动外，不得进行任

何与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和管理无关的其他活动。恢复重建区应当开展培育和恢复湿地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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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活动。合理利用区应当开展以生态展示、科普教育为主的宣教活动，可开展不损害湿地生态

系统功能的生态体验及管理服务等活动；

3.湿地公园内的建设和活动，必须符合总体规划的要求；

4.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定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执

行。

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满足洪泛区要求。

ZH1507231001
4

内蒙古嘎仙洞

自治区森林公

园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森林公园的设施和景点建设，必须按照总体规划设计进行，在珍贵景物、重要景点和核心

景区，除必要的保护和附属设施外，不得建设宾馆、招待所、疗养院和其他工程设施；

2.在国家级森林公园内禁止从事下列活动：擅自采折、采挖花草、树木、药材等植物；非法

猎捕、杀害野生动物；刻划、污损树木、岩石和文物古迹及葬坟；损毁或者擅自移动园内设

施；未经处理直接排放生活污水和超标准的废水、废气，乱倒垃圾、废渣、废物及其他污染

物；在非指定的吸烟区吸烟和在非指定区域野外用火、焚烧香蜡纸烛、燃放烟花爆竹；擅自

摆摊设点、兜售物品；擅自围、填、堵、截自然水系；毁林开垦和毁林采石、采砂、采土以

及其他毁林行为；法律、法规、规章禁止的其他活动；

3.生态保护红线内允许有限人为活动应属于《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

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文件规定的类型。

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执行。

ZH1507231001
5

内蒙古甘河国

家湿地公园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除法律法规有特别规定的以外，国家湿地公园内禁止下列行为：（一）开（围）垦、填埋

或者排干湿地；截断湿地水源；挖沙、采矿；倾倒有毒有害物质、废弃物、垃圾；从事房地

产、度假村、高尔夫球场、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等任何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建设项目和开

发活动；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和迁徙通道、鱼类洄游通道，滥采滥捕野生动植物；引入外来

物种；擅自放牧、捕捞、取土、取水、排污、放生；其他破坏湿地及其生态功能的活动；

2.国家湿地公园应划定保育区。根据自然条件和管理需要，可划分恢复重建区、合理利用区，

实行分区管理。保育区除开展保护、监测、科学研究等必需的保护管理活动外，不得进行任

何与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和管理无关的其他活动。恢复重建区应当开展培育和恢复湿地的相关

活动。合理利用区应当开展以生态展示、科普教育为主的宣教活动，可开展不损害湿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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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功能的生态体验及管理服务等活动；

3.湿地公园内的建设和活动，必须符合总体规划的要求；

4.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定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执

行。

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满足洪泛区要求。

ZH1507231001
6

内蒙古吉文布

苏里自治区湿

地公园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除法律法规有特别规定的以外，国家湿地公园内禁止下列行为：（一）开（围）垦、填埋

或者排干湿地；截断湿地水源；挖沙、采矿；倾倒有毒有害物质、废弃物、垃圾；从事房地

产、度假村、高尔夫球场、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等任何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建设项目和开

发活动；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和迁徙通道、鱼类洄游通道，滥采滥捕野生动植物；引入外来

物种；擅自放牧、捕捞、取土、取水、排污、放生；其他破坏湿地及其生态功能的活动；

2.国家湿地公园应划定保育区。根据自然条件和管理需要，可划分恢复重建区、合理利用区，

实行分区管理。保育区除开展保护、监测、科学研究等必需的保护管理活动外，不得进行任

何与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和管理无关的其他活动。恢复重建区应当开展培育和恢复湿地的相关

活动。合理利用区应当开展以生态展示、科普教育为主的宣教活动，可开展不损害湿地生态

系统功能的生态体验及管理服务等活动；

3.湿地公园内的建设和活动，必须符合总体规划的要求；

4.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定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执

行。

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满足洪泛区要求。

ZH1507231001
7

内蒙古克一河

自治区湿地公

园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除法律法规有特别规定的以外，国家湿地公园内禁止下列行为：（一）开（围）垦、填埋

或者排干湿地；截断湿地水源；挖沙、采矿；倾倒有毒有害物质、废弃物、垃圾；从事房地

产、度假村、高尔夫球场、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等任何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建设项目和开

发活动；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和迁徙通道、鱼类洄游通道，滥采滥捕野生动植物；引入外来

物种；擅自放牧、捕捞、取土、取水、排污、放生；其他破坏湿地及其生态功能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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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2.国家湿地公园应划定保育区。根据自然条件和管理需要，可划分恢复重建区、合理利用区，

实行分区管理。保育区除开展保护、监测、科学研究等必需的保护管理活动外，不得进行任

何与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和管理无关的其他活动。恢复重建区应当开展培育和恢复湿地的相关

活动。合理利用区应当开展以生态展示、科普教育为主的宣教活动，可开展不损害湿地生态

系统功能的生态体验及管理服务等活动；

3.湿地公园内的建设和活动，必须符合总体规划的要求；

4.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定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执

行。

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满足洪泛区要求。

ZH1507231001
8

内蒙古兴安国

家森林公园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森林公园的设施和景点建设，必须按照总体规划设计进行，在珍贵景物、重要景点和核心

景区，除必要的保护和附属设施外，不得建设宾馆、招待所、疗养院和其他工程设施；

2.在国家级森林公园内禁止从事下列活动：擅自采折、采挖花草、树木、药材等植物；非法

猎捕、杀害野生动物；刻划、污损树木、岩石和文物古迹及葬坟；损毁或者擅自移动园内设

施；未经处理直接排放生活污水和超标准的废水、废气，乱倒垃圾、废渣、废物及其他污染

物；在非指定的吸烟区吸烟和在非指定区域野外用火、焚烧香蜡纸烛、燃放烟花爆竹；擅自

摆摊设点、兜售物品；擅自围、填、堵、截自然水系；毁林开垦和毁林采石、采砂、采土以

及其他毁林行为；法律、法规、规章禁止的其他活动；

3.生态保护红线内允许有限人为活动应属于《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

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文件规定的类型。

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执行。

ZH1507232000
1

鄂伦春自治旗

城镇空间

重点管控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扩大城镇集中供热覆盖范围，加大燃煤小锅炉淘汰力度，鼓励采取太阳能、风能多能互补

清洁取暖，旗市区城市建成区原则上不再新建 35t/h及以下燃煤锅炉。

2.禁止在居民区和学校、医院、疗养院、养老院等单位周边新建、改建、扩建可能造成土壤

污染的建设项目。禁止在人口聚居区域内新（改、扩）建涉重金属及恶臭气体排放企业。

污染物

排放管

1.提升城镇生活污水收集管网覆盖率，逐步实施雨污管网分流改造、管网更新、破损修复、

中水回用等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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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控 2.禁止在人口集中地区熔化或者焚烧沥青、油毡、橡胶、塑料、皮革以及其他产生有毒有害

烟尘和恶臭气体的物质。

资源利

用效率

要求

1.禁止在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新建、改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燃烧设施，禁止在高污染

禁燃区内销售、燃用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现有高污染燃料设施应按限自行淘汰（集中供热

企业除外），改用天然气、液化石油气或太阳能、电等清洁能源。在不具备使用清洁能源条

件的区域，可使用配备专用锅炉和除尘装置的生物质成型燃料；现有燃用高污染燃料设备在

拆除或改造之前，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采取措施，确保排放的大气污染物达到国家和地方规

定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2.城市绿化优先使用再生水，严禁取用地下水用于城市水景观、水上娱乐项目和人工造雪。

ZH1507232000
2

鄂伦春自治旗

非金属矿

重点管控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非经国务院授权的有关主管部门同意，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修正）》中

所列的 6种地区开采矿产资源。

2.禁止新建、扩建《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明确的淘汰类项目；严格执行《自

治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试行）》（内政发〔2018〕11号）中采矿业

管控要求。

3.严格控制草原上新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新上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在开展前期工作时，应征

求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意见，严格执行国家林草局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制度，把先

预审、再立项、后建设的源头把控原则落到实处。进一步加大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力度，加快

草原生态恢复，提升草原生态服务功能，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4.严格规范草原上已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对依法批准的草原上已建和在建矿产资源开发项

目，不得在依法确定的矿区范围外平面增扩面积，不得未经批准由井工开采变为露天开采，

严格控制排渣场、排土场、煤矸石堆场、场区道路占用草原面积。

5.推进矿山环境综合治理，严格执行绿色矿山准入标准。

6.执行《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中最低开采规模相关要求。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1.矿产资源勘查以及采选过程中排土场、露天采场、尾矿库、矿区专用道路、矿山工业场地、

沉陷区、矸石场、矿山污染场地等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作须满足《矿山生态环境保

护与治理恢复技术规范（试行）》（HJ651-2013）要求。落实边开采、边保护、边复垦的要

求，使新建、在建矿山损毁土地得到全面复垦。

2.生产矿山年度占用土地面积与年度治理面积基本达到平衡，“三废”排放符合环保指标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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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求。

3.矿山开采企业应当加强精细化管理，采取有效措施防治矿山开采、贮存、装卸、运输全过

程的扬尘污染，确保扬尘达标排放。

环境风

险防控

1.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配备必要的应急设施和应急物资，定期开展

环境风险应急演练。

2.全面整治历史遗留尾矿库，完善覆膜、压土、排洪、堤坝加固等隐患治理和闭库措施。有

重点监管尾矿库的企业要开展环境风险评估，完善污染治理设施，储备应急物资。加强对矿

产资源开发利用活动的辐射安全监管，有关企业每年要对本矿区土壤进行辐射环境监测。

资源利

用效率

要求

2025年，矿山“三率”水平达标率达 95%以上，废水利用率达 85%以上，固废处理率 100%，

生产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率、矿区可绿化面积覆盖率达 100%。

ZH1507232000
3

鄂伦春自治旗

金属矿

重点管控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非经国务院授权的有关主管部门同意，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修正）》中

所列的 6种地区开采矿产资源。

2.禁止新建、扩建《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明确的淘汰类项目；严格执行《自

治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试行）》（内政发〔2018〕11号）中采矿业

管控要求。

3.严格控制草原上新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新上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在开展前期工作时，应征

求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意见，严格执行国家林草局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制度，把先

预审、再立项、后建设的源头把控原则落到实处。进一步加大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力度，加快

草原生态恢复，提升草原生态服务功能，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4.严格规范草原上已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对依法批准的草原上已建和在建矿产资源开发项

目，不得在依法确定的矿区范围外平面增扩面积，不得未经批准由井工开采变为露天开采，

严格控制排渣场、排土场、煤矸石堆场、场区道路占用草原面积。

5.推进矿山环境综合治理，严格执行绿色矿山准入标准。

6.执行《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中最低开采规模相关要求。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1.矿产资源勘查以及采选过程中排土场、露天采场、尾矿库、矿区专用道路、矿山工业场地、

沉陷区、矸石场、矿山污染场地等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作须满足《矿山生态环境保

护与治理恢复技术规范（试行）》（HJ651-2013）要求。落实边开采、边保护、边复垦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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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求，使新建、在建矿山损毁土地得到全面复垦。

2.生产矿山年度占用土地面积与年度治理面积基本达到平衡，“三废”排放符合环保指标要求。

3.矿山开采企业应当加强精细化管理，采取有效措施防治矿山开采、贮存、装卸、运输全过程

的扬尘污染，确保扬尘达标排放。

环境风

险防控

1.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配备必要的应急设施和应急物资，定期开展

环境风险应急演练。

2.全面整治历史遗留尾矿库，完善覆膜、压土、排洪、堤坝加固等隐患治理和闭库措施。有

重点监管尾矿库的企业要开展环境风险评估，完善污染治理设施，储备应急物资。加强对矿

产资源开发利用活动的辐射安全监管，有关企业每年要对本矿区土壤进行辐射环境监测。

资源利

用效率

要求

2025年，矿山“三率”水平达标率达 95%以上，废水利用率达 85%以上，固废处理率 100%，

生产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率、矿区可绿化面积覆盖率达 100%。

ZH1507232000
4

鄂伦春自治旗

煤矿

重点管控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非经国务院授权的有关主管部门同意，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修正）》中

所列的 6种地区开采矿产资源。

2.禁止新建、扩建《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明确的淘汰类项目；严格执行《自

治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试行）》（内政发〔2018〕11号）中采矿业

管控要求。

3.严格控制草原上新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新上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在开展前期工作时，应征

求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意见，严格执行国家林草局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制度，把先

预审、再立项、后建设的源头把控原则落到实处。进一步加大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力度，加快

草原生态恢复，提升草原生态服务功能，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4.严格规范草原上已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对依法批准的草原上已建和在建矿产资源开发项

目，不得在依法确定的矿区范围外平面增扩面积，不得未经批准由井工开采变为露天开采，

严格控制排渣场、排土场、煤矸石堆场、场区道路占用草原面积。

5.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煤炭资源，规范煤炭生产、经营、清洁高效利用及相关活动，保障煤

炭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矿山环境综合治理，严格执行绿色矿山准入标准。

6.执行《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中最低开采规模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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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1.矿产资源勘查以及采选过程中排土场、露天采场、尾矿库、矿区专用道路、矿山工业场地、

沉陷区、矸石场、矿山污染场地等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作须满足《矿山生态环境保

护与治理恢复技术规范（试行）》（HJ651-2013）要求。落实边开采、边保护、边复垦的要

求，使新建、在建矿山损毁土地得到全面复垦。

2.生产矿山年度占用土地面积与年度治理面积基本达到平衡，“三废”排放符合环保指标要

求。

3.煤矿地面运煤系统、运输设备、煤炭贮存场所应当全封闭。鼓励有条件的露天矿山采用密

闭式皮带运输系统，煤炭企业应当负责矿权范围内和排矸场等着火点灭火工作；提高煤矸石、

矿井水的综合利用。

环境风

险防控

1.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配备必要的应急设施和应急物资，定期开展

环境风险应急演练。

2.加强采矿引起的滑坡、塌陷等次生地质灾害的防范和治理，及时回填废弃巷道和采空区，

要充分利用采矿疏干排出的地下水，最大限度的维持矿区生态平衡。

3.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建立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坚决防范、遏制露天煤矿生产安全事故

发生。

资源利

用效率

要求

1.原煤入选率不低于 75%；煤矸石综合利用率应达到 75%以上；矿井水、疏干水应采用洁净

化、资源化技术和工艺进行合理处置，处置率达到 100%。

2.煤矿采区回采率、原煤入选率、煤矸石与共伴生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等三项指标符合自然

资源部发布的《煤炭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三率”指标要求（试行）》。

3.2025年，矿山“三率”水平达标率达 95%以上，废水利用率达 85%以上，固废处理率 100%，

生产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率、矿区可绿化面积覆盖率达 100%。

ZH1507233000
1

鄂伦春自治旗

一般管控单元

一般管控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永久基本农田一经划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用途。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

破坏永久基本农田耕作层。对永久基本农田实行严格保护，确保其面积不减少、土壤环境质

量不下降，除法律规定的重点建设项目选址确实无法避让外，其他任何建设不得占用。

2.在永久基本农田集中区域，不得新建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建设项目；已经建成的，应当限

期关闭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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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表 10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ZH1507241000
1

鄂温克族自治

旗生物多样性

维护生态功能

重要区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禁止对野生动植物进行滥捕滥采，保持并恢复野生动植物物种和种群的平衡，实现野生

动植物资源的良性循环和永续利用。加强防御外来物种入侵的能力，防止外来有害物种对

生态系统的侵害。保护自然生态系统与重要物种栖息地，防止生态建设导致栖息环境的改

变；

2.禁止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功能区的大规模水电开发和林纸一体化产业发展；

3.鄂温克族自治旗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功能重要区一般生态空间内的矿产资源开发、线性

工程、风电、光伏项目、油气田项目开发活动必须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施工过程中严格

控制用地范围，施工建设、开采活动不得影响本功能区内的主导生态功能。

ZH1507241000
2

鄂温克族自治

旗水源涵养生

态功能重要区

域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严格保护具有水源涵养功能的自然植被，禁止过度放牧、无序采矿、毁林开荒、开垦草

原等行为；

2.禁止新建高水资源消耗产业；

3.鄂温克族自治旗水源涵养生态功能重要区域一般生态空间内的矿产资源开发、线性工程、

风电、光伏项目、油气田项目开发活动必须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施工过程中严格控制用

地范围，施工建设、开采活动不得影响本功能区内的主导生态功能。

ZH1507241000
3

红花尔基水库

水源地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在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禁止下列行为：

新建、扩建化工、生物发酵、电镀、皮革、冶炼、放射性、炼油、炼焦以及其他严重污染

水体的建设项目，改建增加排污量的项目；进行可能严重影响饮用水水源水质和水量的矿

产勘查、采选等活动；倾倒、堆放工业废渣、垃圾、粪便以及其他废弃物；破坏水源涵养

林、护岸林以及水源保护相关植被的活动； 利用渗井、废弃矿井、废弃井孔等排放工业废

水、生活污水、矿坑水；使用剧毒、高毒、高残留农药或者过度使用化肥；法律、法规规

定的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源的行为。

2.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除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禁止的行为外，还禁止下列行为：

设置排污口；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或者其他设施，已建成的排放污染

物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影响水源补给的活动以及与饮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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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供水无关的勘查、开采活动；新建、扩建油库、加油站；建立火葬场、墓地;设置畜禽养殖

场、养殖小区；利用未经净化处理达标的污水灌溉农田；超过标准使用农药、化肥、含磷

洗涤剂；掩埋、弃置动物尸体； 从事挖沙、取土、采石和其他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源的行为。

3.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除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内禁止的行为外，还

禁止下列行为：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

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行为。

4.新建公路、铁路、桥梁、输油输气管线等基础设施，不得穿越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因
工程条件和自然因素限制，确需穿越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或者准保护区的，应当就项目

实施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影响进行专题评价。

5. 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旗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ZH1507241000
4

内蒙古阿尔山

国家森林公园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森林公园的设施和景点建设，必须按照总体规划设计进行，在珍贵景物、重要景点和核

心景区，除必要的保护和附属设施外，不得建设宾馆、招待所、疗养院和其他工程设施。

2.在国家级森林公园内禁止从事下列活动：擅自采折、采挖花草、树木、药材等植物；非

法猎捕、杀害野生动物；刻划、污损树木、岩石和文物古迹及葬坟；损毁或者擅自移动园

内设施；未经处理直接排放生活污水和超标准的废水、废气，乱倒垃圾、废渣、废物及其

他污染物；在非指定的吸烟区吸烟和在非指定区域野外用火、焚烧香蜡纸烛、燃放烟花爆

竹；擅自摆摊设点、兜售物品；擅自围、填、堵、截自然水系；毁林开垦和毁林采石、采

砂、采土以及其他毁林行为；法律、法规、规章禁止的其他活动。

3.生态保护红线内允许有限人为活动应属于《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文件规定的类

型。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

执行。

ZH1507241000
5

内蒙古绰源国

家森林公园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森林公园的设施和景点建设，必须按照总体规划设计进行，在珍贵景物、重要景点和核

心景区，除必要的保护和附属设施外，不得建设宾馆、招待所、疗养院和其他工程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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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2.在国家级森林公园内禁止从事下列活动：擅自采折、采挖花草、树木、药材等植物；非

法猎捕、杀害野生动物；刻划、污损树木、岩石和文物古迹及葬坟；损毁或者擅自移动园

内设施；未经处理直接排放生活污水和超标准的废水、废气，乱倒垃圾、废渣、废物及其

他污染物；在非指定的吸烟区吸烟和在非指定区域野外用火、焚烧香蜡纸烛、燃放烟花爆

竹；擅自摆摊设点、兜售物品；擅自围、填、堵、截自然水系；毁林开垦和毁林采石、采

砂、采土以及其他毁林行为；法律、法规、规章禁止的其他活动；

3.生态保护红线内允许有限人为活动应属于《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文件规定的类

型。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

执行。

ZH1507241000
6

大兴安岭水源

涵养和生物多

样性维护生态

保护红线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严格保护具有水源涵养功能的自然植被，禁止过度放牧、无序采矿、毁林开荒、开垦草

原等行为；

2.禁止新建高水资源消耗产业；

3.禁止对野生动植物进行滥捕滥采，保持并恢复野生动植物物种和种群的平衡，实现野生

动植物资源的良性循环和永续利用。加强防御外来物种入侵的能力，防止外来有害物种对

生态系统的侵害。保护自然生态系统与重要物种栖息地，防止生态建设导致栖息环境的改

变；

4.禁止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功能区的大规模水电开发和林纸一体化产业发展；

5.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

定执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

法规执行。

ZH1507241000
7

呼伦贝尔草原

生物多样性维

护和防风固沙

生态保护红线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禁止对野生动植物进行滥捕滥采，保持并恢复野生动植物物种和种群的平衡，实现野生

动植物资源的良性循环和永续利用。加强防御外来物种入侵的能力，防止外来有害物种对

生态系统的侵害。保护自然生态系统与重要物种栖息地，防止生态建设导致栖息环境的改

变；

2.禁止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功能区的大规模水电开发和林纸一体化产业发展；

3.降低防风固沙生态功能区的农牧业开发强度；禁止过度开垦、不适当樵采和超载过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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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退牧还草，防治草场退化沙化；

4.转变畜牧业生产方式，实行禁牧休牧，推行舍饲圈养，以草定畜，严格控制载畜量。加

大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力度，恢复草原植被。加强对内陆河流的规划和管理，保护沙区湿

地，禁止发展高耗水工业。对主要沙尘源区、沙尘暴频发区实行封禁管理；

5.生态保护红线内允许有限人为活动应属于《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文件规定的类

型。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

执行。

ZH1507241000
8

内蒙古辉河国

家级自然保护

区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因科学研究的需要，必须进入核心区从事科学研究观测、调查活动的，应当事先向自然

保护区管理机构提交申请和活动计划，并经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批准；其中，进入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的，应当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

批准。

2.因教学科研的目的，需要进入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从事非破坏性的科学研究、教学实习

和标本采集活动的，应当事先向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提交申请和活动计划，经自然保护区

管理机构批准。

3.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或者擅自移动自然保护区界标。

4.在自然保护区的外围保护地带的建设项目，不得损害自然保护区的环境质量。已造成损

害的，应当限期治理。

5.禁止向自然保护区内倾倒固体废弃物和排放污染废水。

6.实验区可进入从事科学试验、教学实习、参观考察、旅游以及驯化、繁殖珍稀、濒危野

生动植物等活动。在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内开展参观、旅游活动的，由自然保护区管理机

构编制方案，方案应当符合自然保护区管理目标；

7.零星的原住民在不扩大现有建设用地和耕地规模前提下，修缮生产生活设施，保留生活

必需的少量种植、放牧、捕捞、养殖；

8.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

定执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

法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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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ZH1507241000
9

红花尔基水库

水源地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在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禁止下列行为：

新建、扩建化工、生物发酵、电镀、皮革、冶炼、放射性、炼油、炼焦以及其他严重污染

水体的建设项目，改建增加排污量的项目；进行可能严重影响饮用水水源水质和水量的矿

产勘查、采选等活动；倾倒、堆放工业废渣、垃圾、粪便以及其他废弃物；破坏水源涵养

林、护岸林以及水源保护相关植被的活动； 利用渗井、废弃矿井、废弃井孔等排放工业废

水、生活污水、矿坑水；使用剧毒、高毒、高残留农药或者过度使用化肥；法律、法规规

定的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源的行为。

2.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除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禁止的行为外，还禁止下列行为：

设置排污口；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或者其他设施，已建成的排放污染

物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影响水源补给的活动以及与饮用水

供水无关的勘查、开采活动；新建、扩建油库、加油站；建立火葬场、墓地;设置畜禽养殖

场、养殖小区；利用未经净化处理达标的污水灌溉农田；超过标准使用农药、化肥、含磷

洗涤剂；掩埋、弃置动物尸体； 从事挖沙、取土、采石和其他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源的行为。

3.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除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内禁止的行为外，还

禁止下列行为：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

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行为。

4.新建公路、铁路、桥梁、输油输气管线等基础设施，不得穿越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因
工程条件和自然因素限制，确需穿越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或者准保护区的，应当就项目

实施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影响进行专题评价。

5. 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旗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6.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定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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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ZH1507241001
0

内蒙古绰尔雅

多罗国家湿地

公园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除法律法规有特别规定的以外，国家湿地公园内禁止下列行为：（一）开（围）垦、填

埋或者排干湿地；截断湿地水源；挖沙、采矿；倾倒有毒有害物质、废弃物、垃圾；从事

房地产、度假村、高尔夫球场、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等任何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建设项

目和开发活动；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和迁徙通道、鱼类洄游通道，滥采滥捕野生动植物；

引入外来物种；擅自放牧、捕捞、取土、取水、排污、放生；其他破坏湿地及其生态功能

的活动；

2.国家湿地公园应划定保育区。根据自然条件和管理需要，可划分恢复重建区、合理利用区，

实行分区管理。保育区除开展保护、监测、科学研究等必需的保护管理活动外，不得进行任

何与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和管理无关的其他活动。恢复重建区应当开展培育和恢复湿地的相关

活动。合理利用区应当开展以生态展示、科普教育为主的宣教活动，可开展不损害湿地生态

系统功能的生态体验及管理服务等活动；

3.湿地公园内的建设和活动，必须符合总体规划的要求；

4.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

定执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

法规执行。

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满足洪泛区要求。

ZH1507241001
1

内蒙古红花尔

基伊敏河国家

湿地公园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除法律法规有特别规定的以外，国家湿地公园内禁止下列行为：（一）开（围）垦、填

埋或者排干湿地；截断湿地水源；挖沙、采矿；倾倒有毒有害物质、废弃物、垃圾；从事

房地产、度假村、高尔夫球场、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等任何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建设项

目和开发活动；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和迁徙通道、鱼类洄游通道，滥采滥捕野生动植物；

引入外来物种；擅自放牧、捕捞、取土、取水、排污、放生；其他破坏湿地及其生态功能

的活动；

2.国家湿地公园应划定保育区。根据自然条件和管理需要，可划分恢复重建区、合理利用

区，实行分区管理。保育区除开展保护、监测、科学研究等必需的保护管理活动外，不得

进行任何与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和管理无关的其他活动。恢复重建区应当开展培育和恢复湿

地的相关活动。合理利用区应当开展以生态展示、科普教育为主的宣教活动，可开展不损

害湿地生态系统功能的生态体验及管理服务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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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湿地公园内的建设和活动，必须符合总体规划的要求；

4.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

定执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

法规执行。

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满足洪泛区要求。

ZH1507241001
2

内蒙古红花尔

基樟子松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因科学研究的需要，必须进入核心区从事科学研究观测、调查活动的，应当事先向自然

保护区管理机构提交申请和活动计划，并经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批准；其中，进入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的，应当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

批准。

2.因教学科研的目的，需要进入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从事非破坏性的科学研究、教学实习

和标本采集活动的，应当事先向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提交申请和活动计划，经自然保护区

管理机构批准。

3.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或者擅自移动自然保护区界标。

4.在自然保护区的外围保护地带的建设项目，不得损害自然保护区的环境质量。已造成损

害的，应当限期治理。

5.禁止向自然保护区内倾倒固体废弃物和排放污染废水。

6.实验区可进入从事科学试验、教学实习、参观考察、旅游以及驯化、繁殖珍稀、濒危野

生动植物等活动。在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内开展参观、旅游活动的，由自然保护区管理机

构编制方案，方案应当符合自然保护区管理目标；

7.零星的原住民在不扩大现有建设用地和耕地规模前提下，修缮生产生活设施，保留生活

必需的少量种植、放牧、捕捞、养殖；

8.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

定执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

法规执行。

ZH1507241001
3

内蒙古红花尔

基樟子松国家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因科学研究的需要，必须进入核心区从事科学研究观测、调查活动的，应当事先向自然

保护区管理机构提交申请和活动计划，并经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批准；其中，进入国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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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自然保护区

(呼伦贝尔市红

花尔基水库集

中式饮用水水

源地）

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的，应当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

批准。

2.因教学科研的目的，需要进入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从事非破坏性的科学研究、教学实习

和标本采集活动的，应当事先向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提交申请和活动计划，经自然保护区

管理机构批准。

3.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或者擅自移动自然保护区界标。

4.在自然保护区的外围保护地带的建设项目，不得损害自然保护区的环境质量。已造成损

害的，应当限期治理。

5.禁止向自然保护区内倾倒固体废弃物和排放污染废水。

6.实验区可进入从事科学试验、教学实习、参观考察、旅游以及驯化、繁殖珍稀、濒危野

生动植物等活动。在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内开展参观、旅游活动的，由自然保护区管理机

构编制方案，方案应当符合自然保护区管理目标；

7.零星的原住民在不扩大现有建设用地和耕地规模前提下，修缮生产生活设施，保留生活

必需的少量种植、放牧、捕捞、养殖；

8.在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禁止下列行为：

新建、扩建化工、生物发酵、电镀、皮革、冶炼、放射性、炼油、炼焦以及其他严重污染

水体的建设项目，改建增加排污量的项目；进行可能严重影响饮用水水源水质和水量的矿

产勘查、采选等活动；倾倒、堆放工业废渣、垃圾、粪便以及其他废弃物；破坏水源涵养

林、护岸林以及水源保护相关植被的活动； 利用渗井、废弃矿井、废弃井孔等排放工业废

水、生活污水、矿坑水；使用剧毒、高毒、高残留农药或者过度使用化肥；法律、法规规

定的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源的行为。

9.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除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禁止的行为外，还禁止下列行为：

设置排污口；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或者其他设施，已建成的排放污染

物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影响水源补给的活动以及与饮用水

供水无关的勘查、开采活动；新建、扩建油库、加油站；建立火葬场、墓地;设置畜禽养殖

场、养殖小区；利用未经净化处理达标的污水灌溉农田；超过标准使用农药、化肥、含磷

洗涤剂；掩埋、弃置动物尸体； 从事挖沙、取土、采石和其他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源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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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除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内禁止的行为外，还

禁止下列行为：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

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行为。

11.新建公路、铁路、桥梁、输油输气管线等基础设施，不得穿越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
因工程条件和自然因素限制，确需穿越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或者准保护区的，应当就项

目实施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影响进行专题评价。

12. 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旗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13.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

定执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

法规执行。

ZH1507241001
4

内蒙古莫和尔

图国家湿地公

园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除法律法规有特别规定的以外，国家湿地公园内禁止下列行为：（一）开（围）垦、填

埋或者排干湿地；截断湿地水源；挖沙、采矿；倾倒有毒有害物质、废弃物、垃圾；从事

房地产、度假村、高尔夫球场、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等任何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建设项

目和开发活动；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和迁徙通道、鱼类洄游通道，滥采滥捕野生动植物；

引入外来物种；擅自放牧、捕捞、取土、取水、排污、放生；其他破坏湿地及其生态功能

的活动；

2.国家湿地公园应划定保育区。根据自然条件和管理需要，可划分恢复重建区、合理利用

区，实行分区管理。保育区除开展保护、监测、科学研究等必需的保护管理活动外，不得

进行任何与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和管理无关的其他活动。恢复重建区应当开展培育和恢复湿

地的相关活动。合理利用区应当开展以生态展示、科普教育为主的宣教活动，可开展不损

害湿地生态系统功能的生态体验及管理服务等活动；

3.湿地公园内的建设和活动，必须符合总体规划的要求；

4.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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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执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

法规执行。

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满足洪泛区要求。

ZH1507241001
5

内蒙古维纳河

自治区级自然

保护区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因科学研究的需要，必须进入核心区从事科学研究观测、调查活动的，应当事先向自然

保护区管理机构提交申请和活动计划，并经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批准；其中，进入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的，应当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

批准。

2.因教学科研的目的，需要进入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从事非破坏性的科学研究、教学实习

和标本采集活动的，应当事先向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提交申请和活动计划，经自然保护区

管理机构批准。

3.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或者擅自移动自然保护区界标。

4.在自然保护区的外围保护地带的建设项目，不得损害自然保护区的环境质量。已造成损

害的，应当限期治理。

5.禁止向自然保护区内倾倒固体废弃物和排放污染废水。

6.实验区可进入从事科学试验、教学实习、参观考察、旅游以及驯化、繁殖珍稀、濒危野

生动植物等活动。在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内开展参观、旅游活动的，由自然保护区管理机

构编制方案，方案应当符合自然保护区管理目标；

7.零星的原住民在不扩大现有建设用地和耕地规模前提下，修缮生产生活设施，保留生活

必需的少量种植、放牧、捕捞、养殖；

8.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

定执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

法规执行。

ZH1507242000
1

鄂温克旗大雁

矿区

重点管控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非经国务院授权的有关主管部门同意，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修正）》

中所列的 6种地区开采矿产资源。

2.禁止新建、扩建《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明确的淘汰类项目；严格执行

《自治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试行）》（内政发〔2018〕11号）中采

矿业管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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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严格控制草原上新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新上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在开展前期工作时，应

征求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意见，严格执行国家林草局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制度，

把先预审、再立项、后建设的源头把控原则落到实处。进一步加大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力度，

加快草原生态恢复，提升草原生态服务功能，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4.严格规范草原上已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对依法批准的草原上已建和在建矿产资源开发

项目，不得在依法确定的矿区范围外平面增扩面积，不得未经批准由井工开采变为露天开

采，严格控制排渣场、排土场、煤矸石堆场、场区道路占用草原面积。

5.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煤炭资源，规范煤炭生产、经营、清洁高效利用及相关活动，保障

煤炭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矿山环境综合治理，严格执行绿色矿山准入标准。

6.执行《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中最低开采规模相关要求。

污染物排

放管控

1.矿产资源勘查以及采选过程中排土场、露天采场、尾矿库、矿区专用道路、矿山工业场

地、沉陷区、矸石场、矿山污染场地等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作须满足《矿山生态

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技术规范（试行）》（HJ651-2013）要求。落实边开采、边保护、边

复垦的要求，使新建、在建矿山损毁土地得到全面复垦。

2.生产矿山年度占用土地面积与年度治理面积基本达到平衡，“三废”排放符合环保指标要

求。

3.煤矿地面运煤系统、运输设备、煤炭贮存场所应当全封闭。鼓励有条件的露天矿山采用

密闭式皮带运输系统，煤炭企业应当负责矿权范围内和排矸场等着火点灭火工作；提高煤

矸石、矿井水的综合利用。

环境风险

防控

1.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配备必要的应急设施和应急物资，定期开

展环境风险应急演练。

2.加强采矿引起的滑坡、塌陷等次生地质灾害的防范和治理，及时回填废弃巷道和采空区，

要充分利用采矿疏干排出的地下水，最大限度的维持矿区生态平衡。

3.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建立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坚决防范、遏制露天煤矿生产安全事

故发生。

资源利用

效率要求

1.原煤入选率不低于 75%；煤矸石综合利用率应达到 75%以上；矿井水、疏干水应采用洁

净化、资源化技术和工艺进行合理处置，处置率达到 100%。

2.煤矿采区回采率、原煤入选率、煤矸石与共伴生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等三项指标符合自



131

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然资源部发布的《煤炭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三率”指标要求（试行）》。

3.2025年，矿山“三率”水平达标率达 95%以上，废水利用率达 85%以上，固废处理率 100%，

生产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率、矿区可绿化面积覆盖率达 100%。

ZH1507242000
2

鄂温克旗非金

属矿

重点管控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非经国务院授权的有关主管部门同意，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修正）》

中所列的 6种地区开采矿产资源。

2.禁止新建、扩建《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明确的淘汰类项目；严格执行

《自治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试行）》（内政发〔2018〕11号）中采

矿业管控要求。

3.严格控制草原上新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新上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在开展前期工作时，应

征求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意见，严格执行国家林草局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制度，

把先预审、再立项、后建设的源头把控原则落到实处。进一步加大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力度，

加快草原生态恢复，提升草原生态服务功能，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4.严格规范草原上已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对依法批准的草原上已建和在建矿产资源开发

项目，不得在依法确定的矿区范围外平面增扩面积，不得未经批准由井工开采变为露天开

采，严格控制排渣场、排土场、煤矸石堆场、场区道路占用草原面积。

5.推进矿山环境综合治理，严格执行绿色矿山准入标准。

6.执行《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中最低开采规模相关要求。

污染物排

放管控

1.矿产资源勘查以及采选过程中排土场、露天采场、尾矿库、矿区专用道路、矿山工业场

地、沉陷区、矸石场、矿山污染场地等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作须满足《矿山生态

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技术规范（试行）》（HJ651-2013）要求。落实边开采、边保护、边

复垦的要求，使新建、在建矿山损毁土地得到全面复垦。

2.生产矿山年度占用土地面积与年度治理面积基本达到平衡，“三废”排放符合环保指标要

求。

3.矿山开采企业应当加强精细化管理，采取有效措施防治矿山开采、贮存、装卸、运输全

过程的扬尘污染，确保扬尘达标排放。

环境风险

防控

1.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配备必要的应急设施和应急物资，定期开

展环境风险应急演练。

2.全面整治历史遗留尾矿库，完善覆膜、压土、排洪、堤坝加固等隐患治理和闭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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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有重点监管尾矿库的企业要开展环境风险评估，完善污染治理设施，储备应急物资。加强

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活动的辐射安全监管，有关企业每年要对本矿区土壤进行辐射环境监

测。

资源利用

效率要求

2025年，矿山“三率”水平达标率达 95%以上，废水利用率达 85%以上，固废处理率 100%，

生产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率、矿区可绿化面积覆盖率达 100%。

ZH1507242000
3

鄂温克旗金属

矿

重点管控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非经国务院授权的有关主管部门同意，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修正）》

中所列的 6种地区开采矿产资源。

2.禁止新建、扩建《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明确的淘汰类项目；严格执行

《自治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试行）》（内政发〔2018〕11号）中采

矿业管控要求。

3.严格控制草原上新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新上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在开展前期工作时，应

征求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意见，严格执行国家林草局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制度，

把先预审、再立项、后建设的源头把控原则落到实处。进一步加大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力度，

加快草原生态恢复，提升草原生态服务功能，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4.严格规范草原上已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对依法批准的草原上已建和在建矿产资源开发

项目，不得在依法确定的矿区范围外平面增扩面积，不得未经批准由井工开采变为露天开

采，严格控制排渣场、排土场、煤矸石堆场、场区道路占用草原面积。

5.推进矿山环境综合治理，严格执行绿色矿山准入标准。

6.执行《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中最低开采规模相关要求。

污染物排

放管控

1.矿产资源勘查以及采选过程中排土场、露天采场、尾矿库、矿区专用道路、矿山工业场

地、沉陷区、矸石场、矿山污染场地等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作须满足《矿山生态

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技术规范（试行）》（HJ651-2013）要求。落实边开采、边保护、边

复垦的要求，使新建、在建矿山损毁土地得到全面复垦。

2.生产矿山年度占用土地面积与年度治理面积基本达到平衡，“三废”排放符合环保指标要

求。

3.矿山开采企业应当加强精细化管理，采取有效措施防治矿山开采、贮存、装卸、运输全

过程的扬尘污染，确保扬尘达标排放。

环境风险 1.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配备必要的应急设施和应急物资，定期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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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防控 展环境风险应急演练。

2.全面整治历史遗留尾矿库，完善覆膜、压土、排洪、堤坝加固等隐患治理和闭库措施。

有重点监管尾矿库的企业要开展环境风险评估，完善污染治理设施，储备应急物资。加强

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活动的辐射安全监管，有关企业每年要对本矿区土壤进行辐射环境监

测。

资源利用

效率要求

2025年，矿山“三率”水平达标率达 95%以上，废水利用率达 85%以上，固废处理率 100%，

生产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率、矿区可绿化面积覆盖率达 100%。

ZH1507242000
4 鄂温克旗煤矿

重点管控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非经国务院授权的有关主管部门同意，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修正）》

中所列的 6种地区开采矿产资源。

2.禁止新建、扩建《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明确的淘汰类项目；严格执行

《自治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试行）》（内政发〔2018〕11号）中采

矿业管控要求。

3.严格控制草原上新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新上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在开展前期工作时，应

征求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意见，严格执行国家林草局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制度，

把先预审、再立项、后建设的源头把控原则落到实处。进一步加大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力度，

加快草原生态恢复，提升草原生态服务功能，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4.严格规范草原上已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对依法批准的草原上已建和在建矿产资源开发

项目，不得在依法确定的矿区范围外平面增扩面积，不得未经批准由井工开采变为露天开

采，严格控制排渣场、排土场、煤矸石堆场、场区道路占用草原面积。

5.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煤炭资源，规范煤炭生产、经营、清洁高效利用及相关活动，保障

煤炭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矿山环境综合治理，严格执行绿色矿山准入标准。

6.执行《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中最低开采规模相关要求。

污染物排

放管控

1.矿产资源勘查以及采选过程中排土场、露天采场、尾矿库、矿区专用道路、矿山工业场

地、沉陷区、矸石场、矿山污染场地等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作须满足《矿山生态

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技术规范（试行）》（HJ651-2013）要求。落实边开采、边保护、边

复垦的要求，使新建、在建矿山损毁土地得到全面复垦。

2.生产矿山年度占用土地面积与年度治理面积基本达到平衡，“三废”排放符合环保指标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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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3.煤矿地面运煤系统、运输设备、煤炭贮存场所应当全封闭。鼓励有条件的露天矿山采用

密闭式皮带运输系统，煤炭企业应当负责矿权范围内和排矸场等着火点灭火工作；提高煤

矸石、矿井水的综合利用。

环境风险

防控

1.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配备必要的应急设施和应急物资，定期开

展环境风险应急演练。

2.加强采矿引起的滑坡、塌陷等次生地质灾害的防范和治理，及时回填废弃巷道和采空区，

要充分利用采矿疏干排出的地下水，最大限度的维持矿区生态平衡。

3.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建立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坚决防范、遏制露天煤矿生产安全事

故发生。

资源利用

效率要求

1.原煤入选率不低于 75%；煤矸石综合利用率应达到 75%以上；矿井水、疏干水应采用洁

净化、资源化技术和工艺进行合理处置，处置率达到 100%。

2.煤矿采区回采率、原煤入选率、煤矸石与共伴生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等三项指标符合自

然资源部发布的《煤炭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三率”指标要求（试行）》。

3.2025年，矿山“三率”水平达标率达 95%以上，废水利用率达 85%以上，固废处理率 100%，

生产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率、矿区可绿化面积覆盖率达 100%。

ZH1507242000
5

鄂温克旗伊敏

矿区（河东区）

重点管控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非经国务院授权的有关主管部门同意，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修正）》

中所列的 6种地区开采矿产资源。

2.禁止新建、扩建《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明确的淘汰类项目；严格执行

《自治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试行）》（内政发〔2018〕11号）中采

矿业管控要求。

3.严格控制草原上新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新上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在开展前期工作时，应

征求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意见，严格执行国家林草局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制度，

把先预审、再立项、后建设的源头把控原则落到实处。进一步加大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力度，

加快草原生态恢复，提升草原生态服务功能，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4.严格规范草原上已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对依法批准的草原上已建和在建矿产资源开发

项目，不得在依法确定的矿区范围外平面增扩面积，不得未经批准由井工开采变为露天开

采，严格控制排渣场、排土场、煤矸石堆场、场区道路占用草原面积。

5.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煤炭资源，规范煤炭生产、经营、清洁高效利用及相关活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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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煤炭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矿山环境综合治理，严格执行绿色矿山准入标准。

6.执行《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中最低开采规模相关要求。

污染物排

放管控

1.矿产资源勘查以及采选过程中排土场、露天采场、尾矿库、矿区专用道路、矿山工业场

地、沉陷区、矸石场、矿山污染场地等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作须满足《矿山生态

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技术规范（试行）》（HJ651-2013）要求。落实边开采、边保护、边

复垦的要求，使新建、在建矿山损毁土地得到全面复垦。

2.生产矿山年度占用土地面积与年度治理面积基本达到平衡，“三废”排放符合环保指标要

求。

3.煤矿地面运煤系统、运输设备、煤炭贮存场所应当全封闭。鼓励有条件的露天矿山采用

密闭式皮带运输系统，煤炭企业应当负责矿权范围内和排矸场等着火点灭火工作；提高煤

矸石、矿井水的综合利用。

环境风险

防控

1.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配备必要的应急设施和应急物资，定期开

展环境风险应急演练。

2.加强采矿引起的滑坡、塌陷等次生地质灾害的防范和治理，及时回填废弃巷道和采空区，

要充分利用采矿疏干排出的地下水，最大限度的维持矿区生态平衡。

3.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建立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坚决防范、遏制露天煤矿生产安全事

故发生。

资源利用

效率要求

1.原煤入选率不低于 75%；煤矸石综合利用率应达到 75%以上；矿井水、疏干水应采用洁

净化、资源化技术和工艺进行合理处置，处置率达到 100%。

2.煤矿采区回采率、原煤入选率、煤矸石与共伴生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等三项指标符合自

然资源部发布的《煤炭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三率”指标要求（试行）》。

3.2025年，矿山“三率”水平达标率达 95%以上，废水利用率达 85%以上，固废处理率 100%，

生产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率、矿区可绿化面积覆盖率达 100%。

ZH1507242000
6

鄂温克旗伊敏

矿区（河西区）

重点管控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非经国务院授权的有关主管部门同意，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修正）》

中所列的 6种地区开采矿产资源。

2.禁止新建、扩建《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明确的淘汰类项目；严格执行

《自治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试行）》（内政发〔2018〕11号）中采

矿业管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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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3.严格控制草原上新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新上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在开展前期工作时，应

征求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意见，严格执行国家林草局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制度，

把先预审、再立项、后建设的源头把控原则落到实处。进一步加大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力度，

加快草原生态恢复，提升草原生态服务功能，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4.严格规范草原上已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对依法批准的草原上已建和在建矿产资源开发

项目，不得在依法确定的矿区范围外平面增扩面积，不得未经批准由井工开采变为露天开

采，严格控制排渣场、排土场、煤矸石堆场、场区道路占用草原面积。

5.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煤炭资源，规范煤炭生产、经营、清洁高效利用及相关活动，保障

煤炭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矿山环境综合治理，严格执行绿色矿山准入标准。

6.执行《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中最低开采规模相关要求。

污染物排

放管控

1.矿产资源勘查以及采选过程中排土场、露天采场、尾矿库、矿区专用道路、矿山工业场

地、沉陷区、矸石场、矿山污染场地等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作须满足《矿山生态

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技术规范（试行）》（HJ651-2013）要求。落实边开采、边保护、边

复垦的要求，使新建、在建矿山损毁土地得到全面复垦。

2.生产矿山年度占用土地面积与年度治理面积基本达到平衡，“三废”排放符合环保指标要

求。

3.煤矿地面运煤系统、运输设备、煤炭贮存场所应当全封闭。鼓励有条件的露天矿山采用

密闭式皮带运输系统，煤炭企业应当负责矿权范围内和排矸场等着火点灭火工作；提高煤

矸石、矿井水的综合利用。

环境风险

防控

1.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配备必要的应急设施和应急物资，定期开

展环境风险应急演练。

2.加强采矿引起的滑坡、塌陷等次生地质灾害的防范和治理，及时回填废弃巷道和采空区，

要充分利用采矿疏干排出的地下水，最大限度的维持矿区生态平衡。

3.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建立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坚决防范、遏制露天煤矿生产安全事

故发生。

资源利用

效率要求

1.原煤入选率不低于 75%；煤矸石综合利用率应达到 75%以上；矿井水、疏干水应采用洁

净化、资源化技术和工艺进行合理处置，处置率达到 100%。

2.煤矿采区回采率、原煤入选率、煤矸石与共伴生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等三项指标符合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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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然资源部发布的《煤炭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三率”指标要求（试行）》。

3.2025年，矿山“三率”水平达标率达 95%以上，废水利用率达 85%以上，固废处理率 100%，

生产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率、矿区可绿化面积覆盖率达 100%。

ZH1507242000
7

鄂温克族自治

旗大气环境弱

扩散重点管控

区

重点管控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科学制定并严格实施城市规划，规范各类产业园区及城市新城、新区设立和布局，进一步

推进“多规合一”，形成有利于大气污染物扩散的城市和区域空间格局。

ZH1507242000
9

辉河呼伦贝尔

市入伊敏河控

制单元

重点管控单

元

污染物排

放管控

1.持续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到 2025年，实现全区主要农作物化肥、化学农药使用强度

降低。提升秸秆综合利用率和农膜回收水平，到 2025 年，全区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90%
以上，废旧农膜回收率达到 85%。

2.加强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到 2025年，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 95%以上，

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 90%以上。

3.加强畜禽养殖污染环境监管，落实畜禽规模养殖场环境影响评价及排污许可制度。

4.到 2025 年，全市农村牧区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 30%，呼伦湖周边农村牧区生活污水治理

率达到 60%，农村牧区黑臭水体整治率达到 100%。

ZH1507242001
0

伊敏河呼伦贝

尔市五牧场控

制单元

重点管控单

元

污染物排

放管控

1.持续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到 2025年，实现全区主要农作物化肥、化学农药使用强度

降低。提升秸秆综合利用率和农膜回收水平，到 2025 年，全区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90%
以上，废旧农膜回收率达到 85%。

2.加强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到 2025年，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 95%以上，

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 90%以上。

3.加强畜禽养殖污染环境监管，落实畜禽规模养殖场环境影响评价及排污许可制度。

4.到 2025 年，全市农村牧区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 30%，呼伦湖周边农村牧区生活污水治理

率达到 60%，农村牧区黑臭水体整治率达到 100%。

ZH1507242001
1

鄂温克族自治

旗城镇空间

重点管控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扩大城镇集中供热覆盖范围，加大燃煤小锅炉淘汰力度，鼓励采取太阳能、风能多能互

补清洁取暖，旗市区城市建成区原则上不再新建 35t/h及以下燃煤锅炉。

2.禁止在居民区和学校、医院、疗养院、养老院等单位周边新建、改建、扩建可能造成土

壤污染的建设项目。禁止在人口聚居区域内新（改、扩）建涉重金属及恶臭气体排放企业。

污染物排 1.提升城镇生活污水收集管网覆盖率，逐步实施雨污管网分流改造、管网更新、破损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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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放管控 中水回用等工程。

2.禁止在人口集中地区熔化或者焚烧沥青、油毡、橡胶、塑料、皮革以及其他产生有毒有

害烟尘和恶臭气体的物质。

资源利用

效率要求

1.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禁止销售、燃用高污染燃料。禁止新建、改建、扩建任何燃用高污

染燃料的项目和设备。已建成使用的高污染燃料的各类设备应拆除或改用管道天然气、页

岩气、液化石油气、电或其他清洁能源；在不具备使用清洁能源条件的区域，可使用配备

专用锅炉和除尘装置的生物质成型燃料。现有燃用高污染燃料设备在拆除或改造之前，有

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采取措施，确保排放的大气污染物达到国家和地方规定的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

2.城市绿化优先使用再生水，严禁取用地下水用于城市水景观、水上娱乐项目和人工造雪。

ZH1507242001
2

呼伦贝尔经济技

术开发区鄂温克

产业园

重点管控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国家明令淘汰的落后产能和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项目，严禁向工业园区转移。工业园

区主导产业中不包含化工行业的，一律不得引进危险化学品生产项目。

2.非开发区产业定位方向的项目一律不得入开发区，杜绝高污染、高风险和高投入、低产

出的项目进入开发区。

污染物排

放管控

1.园区应采取自建或依托现有设施等方式，科学合理设置污水处理厂，确保园区废水排放

满足环境管理相关要求。

2.园区采用集中供热，新入开发区企业不得自建采暖锅炉，入开发区企业工艺废气须经有

效处理后达标排放，并严格控制各类废气无组织排放，尽可能变无组织为有组织排放。

环境风险

防控

1.完善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全面落实园区、企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各项要求，增强突发环

境事件处置能力。开展涉危涉化企业、有风险隐患的渣场等风险排查和整改工作，及时消

除隐患。

2.切实加强园区环境安全管理工作，制订危险化学品的登记管理制度，在基础设施和企业

生产运营管理中须制定并落实严格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和事故应急预案，区内各危险化学

品库区及使用危险化学品的生产装置周边须设置物料泄漏应急截流沟，防止泄漏物料进入

环境，并储备事故应急设备物资，定期组织实战演练，确保环境安全。

3.按要求建设园区隔离带、绿化防护带和风险事故水池等设施。污水处理厂及排放工业废

水的企业均须设置足够容量的事故污水池。

资源利用 1.新、改、扩建的高耗水工业项目，禁止擅自使用地下水。优先配置利用中水和疏干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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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效率要求 作为生产水源；具备使用非常规水源条件的园区，限期关闭企业生产用地下水自备水井。

2.实行地下水取用水总量控制和水位控制制度。

ZH1507242000
8

呼伦贝尔经济技

术开发区伊敏产

业园

重点管控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国家明令淘汰的落后产能和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项目，严禁向工业园区转移。工业园

区主导产业中不包含化工行业的，一律不得引进危险化学品生产项目。

2.园区内一律不得新建晾晒池、蒸发塘。

污染物排

放管控

1.新建排放重金属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全面执行重金属重点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

2.加大分散燃煤小锅炉淘汰力度，加快集中供热及配套管网建设进度。

环境风险

防控

完善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全面落实园区、企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各项要求，增强突发环境

事件处置能力。开展涉危涉化企业、有风险隐患的渣场等风险排查和整改工作，及时消除

隐患。按要求建设园区隔离带、绿化防护带和风险事故水池等设施。

资源利用

效率要求

1.限制高耗能企业入区。

2.新、改、扩建的高耗水工业项目，禁止擅自使用地下水。优先配置利用中水和疏干水等

作为生产水源；具备使用非常规水源条件的园区，限期关闭企业生产用地下水自备水井。

3.实行地下水取用水总量控制和水位控制制度。

ZH1507243000
1

鄂温克族自治

旗一般管控单

元

一般管控单

元

空间布局

约束

1.永久基本农田一经划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用途。禁止任何单位和个

人破坏永久基本农田耕作层。对永久基本农田实行严格保护，确保其面积不减少、土壤环

境质量不下降，除法律规定的重点建设项目选址确实无法避让外，其他任何建设不得占用。

2.在永久基本农田集中区域，不得新建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建设项目；已经建成的，应当

限期关闭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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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表 11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ZH1507251000
1

大兴安岭水源

涵养和生物多

样性维护生态

保护红线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严格保护具有水源涵养功能的自然植被，禁止过度放牧、无序采矿、毁林开荒、开垦草原

等行为；

2.禁止新建高水资源消耗产业；

3.禁止对野生动植物进行滥捕滥采，保持并恢复野生动植物物种和种群的平衡，实现野生动

植物资源的良性循环和永续利用。加强防御外来物种入侵的能力，防止外来有害物种对生

态系统的侵害。保护自然生态系统与重要物种栖息地，防止生态建设导致栖息环境的改变；

4.禁止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功能区的大规模水电开发和林纸一体化产业发展；

5.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定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

执行。

ZH1507251000
2

呼伦贝尔草原

生物多样性维

护和防风固沙

生态保护红线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禁止对野生动植物进行滥捕滥采，保持并恢复野生动植物物种和种群的平衡，实现野生动

植物资源的良性循环和永续利用。加强防御外来物种入侵的能力，防止外来有害物种对生

态系统的侵害。保护自然生态系统与重要物种栖息地，防止生态建设导致栖息环境的改变；

2.禁止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功能区的大规模水电开发和林纸一体化产业发展；

3.降低防风固沙生态功能区的农牧业开发强度；禁止过度开垦、不适当樵采和超载过牧，退

牧还草，防治草场退化沙化；

4.转变畜牧业生产方式，实行禁牧休牧，推行舍饲圈养，以草定畜，严格控制载畜量。加大

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力度，恢复草原植被。加强对内陆河流的规划和管理，保护沙区湿地，

禁止发展高耗水工业。对主要沙尘源区、沙尘暴频发区实行封禁管理；

5.生态保护红线内允许有限人为活动应属于《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

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文件规定的类型。

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执行。

ZH1507251000 内蒙古辉河国 优先保护单 空间布 1.因科学研究的需要，必须进入核心区从事科学研究观测、调查活动的，应当事先向自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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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3 家级自然保护

区

元 局约束 护区管理机构提交申请和活动计划，并经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批准；其中，进入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核心区的，应当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批

准。

2.因教学科研的目的，需要进入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从事非破坏性的科学研究、教学实习和

标本采集活动的，应当事先向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提交申请和活动计划，经自然保护区管

理机构批准。

3.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或者擅自移动自然保护区界标。

4.在自然保护区的外围保护地带的建设项目，不得损害自然保护区的环境质量。已造成损害

的，应当限期治理。

5.禁止向自然保护区内倾倒固体废弃物和排放污染废水。

6.实验区可进入从事科学试验、教学实习、参观考察、旅游以及驯化、繁殖珍稀、濒危野生

动植物等活动。在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内开展参观、旅游活动的，由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

编制方案，方案应当符合自然保护区管理目标。

7.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定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

执行。

ZH1507251000
4

内蒙古海拉尔

国家森林公园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森林公园的设施和景点建设，必须按照总体规划设计进行，在珍贵景物、重要景点和核心

景区，除必要的保护和附属设施外，不得建设宾馆、招待所、疗养院和其他工程设施。

2.在国家级森林公园内禁止从事下列活动：擅自采折、采挖花草、树木、药材等植物；非法

猎捕、杀害野生动物；刻划、污损树木、岩石和文物古迹及葬坟；损毁或者擅自移动园内

设施；未经处理直接排放生活污水和超标准的废水、废气，乱倒垃圾、废渣、废物及其他

污染物；在非指定的吸烟区吸烟和在非指定区域野外用火、焚烧香蜡纸烛、燃放烟花爆竹；

擅自摆摊设点、兜售物品；擅自围、填、堵、截自然水系；毁林开垦和毁林采石、采砂、

采土以及其他毁林行为；法律、法规、规章禁止的其他活动。

3.生态保护红线内允许有限人为活动应属于《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

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文件规定的类型。

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执行。



142

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ZH1507251000
5

陈巴尔虎旗巴

彦库仁镇第二

饮用水水源地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在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禁止下列行为：

新建、扩建化工、生物发酵、电镀、皮革、冶炼、放射性、炼油、炼焦以及其他严重污染

水体的建设项目，改建增加排污量的项目；进行可能严重影响饮用水水源水质和水量的矿

产勘查、采选等活动；倾倒、堆放工业废渣、垃圾、粪便以及其他废弃物；破坏水源涵养

林、护岸林以及水源保护相关植被的活动； 利用渗井、废弃矿井、废弃井孔等排放工业废

水、生活污水、矿坑水；使用剧毒、高毒、高残留农药或者过度使用化肥；法律、法规规

定的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源的行为。

2.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除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禁止的行为外，还禁止下列行为：

设置排污口；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或者其他设施，已建成的排放污染

物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影响水源补给的活动以及与饮用水

供水无关的勘查、开采活动；新建、扩建油库、加油站；建立火葬场、墓地;设置畜禽养殖

场、养殖小区；利用未经净化处理达标的污水灌溉农田；超过标准使用农药、化肥、含磷

洗涤剂；掩埋、弃置动物尸体； 从事挖沙、取土、采石和其他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源的行为。

3.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除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内禁止的行为外，还禁

止下列行为：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

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行为。

4.新建公路、铁路、桥梁、输油输气管线等基础设施，不得穿越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因
工程条件和自然因素限制，确需穿越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或者准保护区的，应当就项目

实施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影响进行专题评价。

5. 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旗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ZH1507251000
6

陈巴尔虎旗巴

彦库仁镇第二

饮用水水源地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在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禁止下列行为：

新建、扩建化工、生物发酵、电镀、皮革、冶炼、放射性、炼油、炼焦以及其他严重污染

水体的建设项目，改建增加排污量的项目；进行可能严重影响饮用水水源水质和水量的矿

产勘查、采选等活动；倾倒、堆放工业废渣、垃圾、粪便以及其他废弃物；破坏水源涵养



143

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林、护岸林以及水源保护相关植被的活动； 利用渗井、废弃矿井、废弃井孔等排放工业废

水、生活污水、矿坑水；使用剧毒、高毒、高残留农药或者过度使用化肥；法律、法规规

定的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源的行为。

2.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除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禁止的行为外，还禁止下列行为：

设置排污口；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或者其他设施，已建成的排放污染

物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影响水源补给的活动以及与饮用水

供水无关的勘查、开采活动；新建、扩建油库、加油站；建立火葬场、墓地;设置畜禽养殖

场、养殖小区；利用未经净化处理达标的污水灌溉农田；超过标准使用农药、化肥、含磷

洗涤剂；掩埋、弃置动物尸体； 从事挖沙、取土、采石和其他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源的行为。

3.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除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内禁止的行为外，还禁

止下列行为：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

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行为。

4.新建公路、铁路、桥梁、输油输气管线等基础设施，不得穿越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因
工程条件和自然因素限制，确需穿越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或者准保护区的，应当就项目

实施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影响进行专题评价。

5. 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旗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6.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定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

执行。

ZH1507251000
7

陈巴尔虎旗生

物多样性维护

生态功能重要

区域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禁止对野生动植物进行滥捕滥采，保持并恢复野生动植物物种和种群的平衡，实现野生动

植物资源的良性循环和永续利用。加强防御外来物种入侵的能力，防止外来有害物种对生

态系统的侵害。保护自然生态系统与重要物种栖息地，防止生态建设导致栖息环境的改变；

2.禁止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功能区的大规模水电开发和林纸一体化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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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3.陈巴尔虎旗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功能重要区域一般生态空间内的矿产资源开发、线性工

程、风电、光伏项目、油气田项目开发活动必须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施工过程中严格控

制用地范围，施工建设、开采活动不得影响本功能区内的主导生态功能。

ZH1507251000
8

内蒙古陈巴尔

虎草甸自治区

草原公园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禁止开垦草原。禁止在草原上使用剧毒、高残留以及可能导致二次中毒的农药。禁止向草

原及其水域弃置、堆放固体废物和排放倾倒有毒有害的污染物；

2.草原公园内的活动严格按照草原公园总体规划要求进行；

3.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定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执

行。

ZH1507251000
9

内蒙古陈巴尔

虎旗赫尔洪德

自治区森林公

园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森林公园的设施和景点建设，必须按照总体规划设计进行，在珍贵景物、重要景点和核心

景区，除必要的保护和附属设施外，不得建设宾馆、招待所、疗养院和其他工程设施。

2.在国家级森林公园内禁止从事下列活动：擅自采折、采挖花草、树木、药材等植物；非法

猎捕、杀害野生动物；刻划、污损树木、岩石和文物古迹及葬坟；损毁或者擅自移动园内

设施；未经处理直接排放生活污水和超标准的废水、废气，乱倒垃圾、废渣、废物及其他

污染物；在非指定的吸烟区吸烟和在非指定区域野外用火、焚烧香蜡纸烛、燃放烟花爆竹；

擅自摆摊设点、兜售物品；擅自围、填、堵、截自然水系；毁林开垦和毁林采石、采砂、

采土以及其他毁林行为；法律、法规、规章禁止的其他活动。

3.生态保护红线内允许有限人为活动应属于《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

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文件规定的类型。

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执行。

ZH1507251001
0

内蒙古陈巴尔

虎陶海国家湿

地公园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除法律法规有特别规定的以外，国家湿地公园内禁止下列行为：（一）开（围）垦、填埋

或者排干湿地；截断湿地水源；挖沙、采矿；倾倒有毒有害物质、废弃物、垃圾；从事房

地产、度假村、高尔夫球场、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等任何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建设项目

和开发活动；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和迁徙通道、鱼类洄游通道，滥采滥捕野生动植物；引

入外来物种；擅自放牧、捕捞、取土、取水、排污、放生；其他破坏湿地及其生态功能的

活动；

2.国家湿地公园应划定保育区。根据自然条件和管理需要，可划分恢复重建区、合理利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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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控单元类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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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分区管理。保育区除开展保护、监测、科学研究等必需的保护管理活动外，不得进行

任何与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和管理无关的其他活动。恢复重建区应当开展培育和恢复湿地的

相关活动。合理利用区应当开展以生态展示、科普教育为主的宣教活动，可开展不损害湿

地生态系统功能的生态体验及管理服务等活动；

3.湿地公园内的建设和活动，必须符合总体规划的要求；

4.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定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

执行。

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满足洪泛区要求。

ZH1507251001
1

内蒙古胡列也

吐湖自治区湿

地公园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除法律法规有特别规定的以外，国家湿地公园内禁止下列行为：（一）开（围）垦、填埋

或者排干湿地；截断湿地水源；挖沙、采矿；倾倒有毒有害物质、废弃物、垃圾；从事房

地产、度假村、高尔夫球场、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等任何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建设项目

和开发活动；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和迁徙通道、鱼类洄游通道，滥采滥捕野生动植物；引

入外来物种；擅自放牧、捕捞、取土、取水、排污、放生；其他破坏湿地及其生态功能的

活动；

2.国家湿地公园应划定保育区。根据自然条件和管理需要，可划分恢复重建区、合理利用区，

实行分区管理。保育区除开展保护、监测、科学研究等必需的保护管理活动外，不得进行

任何与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和管理无关的其他活动。恢复重建区应当开展培育和恢复湿地的

相关活动。合理利用区应当开展以生态展示、科普教育为主的宣教活动，可开展不损害湿

地生态系统功能的生态体验及管理服务等活动；

3.湿地公园内的建设和活动，必须符合总体规划的要求；

4.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定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

执行。

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满足洪泛区要求。

ZH1507252000 陈巴尔虎旗宝 重点管控单 空间布 1.非经国务院授权的有关主管部门同意，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修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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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席勒矿区 元 局约束 所列的 6种地区开采矿产资源。

2.禁止新建、扩建《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明确的淘汰类项目；严格执行

《自治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试行）》（内政发〔2018〕11号）中采

矿业管控要求。

3.严格控制草原上新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新上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在开展前期工作时，应征

求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意见，严格执行国家林草局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制度，把

先预审、再立项、后建设的源头把控原则落到实处。进一步加大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力度，

加快草原生态恢复，提升草原生态服务功能，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4.严格规范草原上已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对依法批准的草原上已建和在建矿产资源开发项

目，不得在依法确定的矿区范围外平面增扩面积，不得未经批准由井工开采变为露天开采，

严格控制排渣场、排土场、煤矸石堆场、场区道路占用草原面积。

5.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煤炭资源，规范煤炭生产、经营、清洁高效利用及相关活动，保障煤

炭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矿山环境综合治理，严格执行绿色矿山准入标准。

6.执行《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中最低开采规模相关要求。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1.矿产资源勘查以及采选过程中排土场、露天采场、尾矿库、矿区专用道路、矿山工业场地、

沉陷区、矸石场、矿山污染场地等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作须满足《矿山生态环境

保护与治理恢复技术规范（试行）》（HJ651-2013）要求。落实边开采、边保护、边复垦

的要求，使新建、在建矿山损毁土地得到全面复垦。

2.生产矿山年度占用土地面积与年度治理面积基本达到平衡，“三废”排放符合环保指标要

求。

3.煤矿地面运煤系统、运输设备、煤炭贮存场所应当全封闭。鼓励有条件的露天矿山采用密

闭式皮带运输系统，煤炭企业应当负责矿权范围内和排矸场等着火点灭火工作；提高煤矸

石、矿井水的综合利用。

环境风

险防控

1.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配备必要的应急设施和应急物资，定期开展

环境风险应急演练。

2.加强采矿引起的滑坡、塌陷等次生地质灾害的防范和治理，及时回填废弃巷道和采空区，

要充分利用采矿疏干排出的地下水，最大限度的维持矿区生态平衡。

3.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建立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坚决防范、遏制露天煤矿生产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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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发生。

资源利

用效率

要求

1.原煤入选率不低于 75%；煤矸石综合利用率应达到 75%以上；矿井水、疏干水应采用洁

净化、资源化技术和工艺进行合理处置，处置率达到 100%。

2.煤矿采区回采率、原煤入选率、煤矸石与共伴生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等三项指标符合自然

资源部发布的《煤炭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三率”指标要求（试行）》。

3.2025年，矿山“三率”水平达标率达 95%以上，废水利用率达 85%以上，固废处理率 100%，

生产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率、矿区可绿化面积覆盖率达 100%。

ZH1507252000
2

陈巴尔虎旗非

金属矿

重点管控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非经国务院授权的有关主管部门同意，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修正）》中

所列的 6种地区开采矿产资源。

2.禁止新建、扩建《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明确的淘汰类项目；严格执行

《自治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试行）》（内政发〔2018〕11号）中采

矿业管控要求。

3.严格控制草原上新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新上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在开展前期工作时，应征

求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意见，严格执行国家林草局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制度，把

先预审、再立项、后建设的源头把控原则落到实处。进一步加大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力度，

加快草原生态恢复，提升草原生态服务功能，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4.严格规范草原上已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对依法批准的草原上已建和在建矿产资源开发项

目，不得在依法确定的矿区范围外平面增扩面积，不得未经批准由井工开采变为露天开采，

严格控制排渣场、排土场、煤矸石堆场、场区道路占用草原面积。

5.推进矿山环境综合治理，严格执行绿色矿山准入标准。

6.执行《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中最低开采规模相关要求。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1.矿产资源勘查以及采选过程中排土场、露天采场、尾矿库、矿区专用道路、矿山工业场地、

沉陷区、矸石场、矿山污染场地等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作须满足《矿山生态环境

保护与治理恢复技术规范（试行）》（HJ651-2013）要求。落实边开采、边保护、边复垦

的要求，使新建、在建矿山损毁土地得到全面复垦。

2.生产矿山年度占用土地面积与年度治理面积基本达到平衡，“三废”排放符合环保指标要

求。

3.矿山开采企业应当加强精细化管理，采取有效措施防治矿山开采、贮存、装卸、运输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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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程的扬尘污染，确保扬尘达标排放。

环境风

险防控

1.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配备必要的应急设施和应急物资，定期开展

环境风险应急演练。

2.全面整治历史遗留尾矿库，完善覆膜、压土、排洪、堤坝加固等隐患治理和闭库措施。有

重点监管尾矿库的企业要开展环境风险评估，完善污染治理设施，储备应急物资。加强对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活动的辐射安全监管，有关企业每年要对本矿区土壤进行辐射环境监测。

资源利

用效率

要求

2025年，矿山“三率”水平达标率达 95%以上，废水利用率达 85%以上，固废处理率 100%，

生产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率、矿区可绿化面积覆盖率达 100%。

ZH1507252000
3

陈巴尔虎旗金

属矿

重点管控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非经国务院授权的有关主管部门同意，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修正）》中

所列的 6种地区开采矿产资源。

2.禁止新建、扩建《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明确的淘汰类项目；严格执行

《自治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试行）》（内政发〔2018〕11号）中采

矿业管控要求。

3.严格控制草原上新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新上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在开展前期工作时，应征

求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意见，严格执行国家林草局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制度，把

先预审、再立项、后建设的源头把控原则落到实处。进一步加大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力度，

加快草原生态恢复，提升草原生态服务功能，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4.严格规范草原上已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对依法批准的草原上已建和在建矿产资源开发项

目，不得在依法确定的矿区范围外平面增扩面积，不得未经批准由井工开采变为露天开采，

严格控制排渣场、排土场、煤矸石堆场、场区道路占用草原面积。

5.推进矿山环境综合治理，严格执行绿色矿山准入标准。

6.执行《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中最低开采规模相关要求。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1.矿产资源勘查以及采选过程中排土场、露天采场、尾矿库、矿区专用道路、矿山工业场地、

沉陷区、矸石场、矿山污染场地等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作须满足《矿山生态环境

保护与治理恢复技术规范（试行）》（HJ651-2013）要求。落实边开采、边保护、边复垦

的要求，使新建、在建矿山损毁土地得到全面复垦。

2.生产矿山年度占用土地面积与年度治理面积基本达到平衡，“三废”排放符合环保指标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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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求。

3.矿山开采企业应当加强精细化管理，采取有效措施防治矿山开采、贮存、装卸、运输全过

程的扬尘污染，确保扬尘达标排放。

环境风

险防控

1.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配备必要的应急设施和应急物资，定期开展

环境风险应急演练。

2.全面整治历史遗留尾矿库，完善覆膜、压土、排洪、堤坝加固等隐患治理和闭库措施。有

重点监管尾矿库的企业要开展环境风险评估，完善污染治理设施，储备应急物资。加强对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活动的辐射安全监管，有关企业每年要对本矿区土壤进行辐射环境监测。

资源利

用效率

要求

2025年，矿山“三率”水平达标率达 95%以上，废水利用率达 85%以上，固废处理率 100%，

生产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率、矿区可绿化面积覆盖率达 100%。

ZH1507252000
4

陈巴尔虎旗煤

矿

重点管控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非经国务院授权的有关主管部门同意，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修正）》中

所列的 6种地区开采矿产资源。

2.禁止新建、扩建《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明确的淘汰类项目；严格执行

《自治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试行）》（内政发〔2018〕11号）中采

矿业管控要求。

3.严格控制草原上新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新上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在开展前期工作时，应征

求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意见，严格执行国家林草局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制度，把

先预审、再立项、后建设的源头把控原则落到实处。进一步加大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力度，

加快草原生态恢复，提升草原生态服务功能，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4.严格规范草原上已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对依法批准的草原上已建和在建矿产资源开发项

目，不得在依法确定的矿区范围外平面增扩面积，不得未经批准由井工开采变为露天开采，

严格控制排渣场、排土场、煤矸石堆场、场区道路占用草原面积。

5.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煤炭资源，规范煤炭生产、经营、清洁高效利用及相关活动，保障煤

炭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矿山环境综合治理，严格执行绿色矿山准入标准。

6.执行《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中最低开采规模相关要求。

污染物

排放管

1.矿产资源勘查以及采选过程中排土场、露天采场、尾矿库、矿区专用道路、矿山工业场地、

沉陷区、矸石场、矿山污染场地等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作须满足《矿山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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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控 保护与治理恢复技术规范（试行）》（HJ651-2013）要求。落实边开采、边保护、边复垦

的要求，使新建、在建矿山损毁土地得到全面复垦。

2.生产矿山年度占用土地面积与年度治理面积基本达到平衡，“三废”排放符合环保指标要

求。

3.煤矿地面运煤系统、运输设备、煤炭贮存场所应当全封闭。鼓励有条件的露天矿山采用密

闭式皮带运输系统，煤炭企业应当负责矿权范围内和排矸场等着火点灭火工作；提高煤矸

石、矿井水的综合利用。

环境风

险防控

1.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配备必要的应急设施和应急物资，定期开展

环境风险应急演练。

2.加强采矿引起的滑坡、塌陷等次生地质灾害的防范和治理，及时回填废弃巷道和采空区，

要充分利用采矿疏干排出的地下水，最大限度的维持矿区生态平衡。

3.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建立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坚决防范、遏制露天煤矿生产安全事故

发生。

资源利

用效率

要求

1.原煤入选率不低于 75%；煤矸石综合利用率应达到 75%以上；矿井水、疏干水应采用洁

净化、资源化技术和工艺进行合理处置，处置率达到 100%。

2.煤矿采区回采率、原煤入选率、煤矸石与共伴生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等三项指标符合自然

资源部发布的《煤炭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三率”指标要求（试行）》。

3.2025年，矿山“三率”水平达标率达 95%以上，废水利用率达 85%以上，固废处理率 100%，

生产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率、矿区可绿化面积覆盖率达 100%。

ZH1507252000
5

陈巴尔虎旗城

镇空间

重点管控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扩大城镇集中供热覆盖范围，加大燃煤小锅炉淘汰力度，鼓励采取太阳能、风能多能互补

清洁取暖，旗市区城市建成区原则上不再新建 35t/h及以下燃煤锅炉。

2.禁止在居民区和学校、医院、疗养院、养老院等单位周边新建、改建、扩建可能造成土壤

污染的建设项目。禁止在人口聚居区域内新（改、扩）建涉重金属及恶臭气体排放企业。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1.提升城镇生活污水收集管网覆盖率，逐步实施雨污管网分流改造、管网更新、破损修复、

中水回用等工程。

2.禁止在人口集中地区熔化或者焚烧沥青、油毡、橡胶、塑料、皮革以及其他产生有毒有害

烟尘和恶臭气体的物质。

资源利 1.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禁止使用、销售高污染燃料；不得新建、改建、扩建任何燃用高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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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用效率

要求

燃料的设施（集中供热、电厂锅炉除外）；禁燃区内已建成使用的高污染燃料的各类设备

应自行拆除或改用管道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电、生物质成型燃料等清洁能源。燃用生物

质成型燃料必须配备生物质成型燃料专用锅炉，并按规定安装除尘设施。

2.城市绿化优先使用再生水，严禁取用地下水用于城市水景观、水上娱乐项目和人工造雪。

ZH1507252000
6

陈巴尔虎旗大

气环境高排放

重点管控区

重点管控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加大火电、水泥、烧结砖瓦等行业落后产能淘汰和过剩产能压减力度，支持有色、煤炭、

建材等传统产业企业加强技术创新、完善工艺流程，促进工业技改投资，推动传统产业行

业深度治理和绿色低碳升级改造，实施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巩固提升“散乱污”工业企业

治理成效。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1.严格落实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把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作为环评审批的前置条

件。

2.新建、改扩建项目执行重点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现有项目通过提标升级改造，重点污染

物逐步达到特别排放限值。

3.强化工业企业无组织排放管理。对物料（含废渣）储存、装卸、破碎、运输、转移和工艺

过程等无组织排放实施深度治理。

4.状物料（含废渣）和易起尘的块状物料必须进行全封闭，密闭储存；其他块状物料必须入

棚入仓或建设防风抑尘网，安装抑尘设施。

5.所有粉煤灰、电石渣等固废堆场要严格落实抑尘措施。

资源开

发效率

推进能耗强度和总量“双控”，狠抓工业领域节能管理。优化能源产业结构，逐步提高新

能源装机比重，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逐年下降。

ZH1507252000
7

陈巴尔虎旗胡

列也吐矿区

重点管控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非经国务院授权的有关主管部门同意，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修正）》中

所列的 6种地区开采矿产资源。

2.禁止新建、扩建《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明确的淘汰类项目；严格执行

《自治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试行）》（内政发〔2018〕11号）中采

矿业管控要求。

3.严格控制草原上新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新上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在开展前期工作时，应征

求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意见，严格执行国家林草局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制度，把

先预审、再立项、后建设的源头把控原则落到实处。进一步加大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力度，

加快草原生态恢复，提升草原生态服务功能，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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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4.严格规范草原上已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对依法批准的草原上已建和在建矿产资源开发项

目，不得在依法确定的矿区范围外平面增扩面积，不得未经批准由井工开采变为露天开采，

严格控制排渣场、排土场、煤矸石堆场、场区道路占用草原面积。

5.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煤炭资源，规范煤炭生产、经营、清洁高效利用及相关活动，保障煤

炭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矿山环境综合治理，严格执行绿色矿山准入标准。

6.执行《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中最低开采规模相关要求。

7.临近生态保护红线内蒙古胡列也吐湖自治区湿地公园的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应采取有效措

施，避免产生不利影响。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1.矿产资源勘查以及采选过程中排土场、露天采场、尾矿库、矿区专用道路、矿山工业场地、

沉陷区、矸石场、矿山污染场地等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作须满足《矿山生态环境

保护与治理恢复技术规范（试行）》（HJ651-2013）要求。落实边开采、边保护、边复垦

的要求，使新建、在建矿山损毁土地得到全面复垦。

2.生产矿山年度占用土地面积与年度治理面积基本达到平衡，“三废”排放符合环保指标要

求。

3.煤矿地面运煤系统、运输设备、煤炭贮存场所应当全封闭。鼓励有条件的露天矿山采用密

闭式皮带运输系统，煤炭企业应当负责矿权范围内和排矸场等着火点灭火工作；提高煤矸

石、矿井水的综合利用。

环境风

险防控

1.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配备必要的应急设施和应急物资，定期开展

环境风险应急演练。

2.加强采矿引起的滑坡、塌陷等次生地质灾害的防范和治理，及时回填废弃巷道和采空区，

要充分利用采矿疏干排出的地下水，最大限度的维持矿区生态平衡。

3.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建立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坚决防范、遏制露天煤矿生产安全事故

发生。

资源利

用效率

要求

1.原煤入选率不低于 75%；煤矸石综合利用率应达到 75%以上；矿井水、疏干水应采用洁

净化、资源化技术和工艺进行合理处置，处置率达到 100%。

2.煤矿采区回采率、原煤入选率、煤矸石与共伴生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等三项指标符合自然

资源部发布的《煤炭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三率”指标要求（试行）》。

3.2025年，矿山“三率”水平达标率达 95%以上，废水利用率达 85%以上，固废处理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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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生产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率、矿区可绿化面积覆盖率达 100%。

ZH1507252000
8

内蒙古呼伦贝

尔岭东农畜林

产品开发区陈

旗产业园

重点管控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国家明令淘汰的落后产能和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项目，严禁向工业园区转移。

2.不应再引进煤化工等重污染项目，限制发展煤化工上游产业。

3.园区内一律不得新建晾晒池、蒸发塘。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1.新建排放重金属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全面执行重金属重点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

2.化工企业应建设有毒及恶臭气体收集、处理和应急处置设施，尽快实施技术升级改造，减

少挥发性有机污染物（VOCs）的泄漏排放。重点行业粉状物料堆场实现全封闭，块状物料

安装抑尘设施。

环境风

险防控

完善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全面落实园区、企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各项要求，增强突发环境

事件处置能力。开展涉危涉化企业、有风险隐患的渣场等风险排查和整改工作，及时消除

隐患。按要求建设园区隔离带、绿化防护带和风险事故水池等设施。

资源利

用效率

要求

1.限制高耗能企业入区。

2.新、改、扩建的高耗水工业项目，禁止擅自使用地下水。优先配置利用中水和疏干水等作

为生产水源；具备使用非常规水源条件的园区，限期关闭企业生产用地下水自备水井。

3.实行地下水取用水总量控制和水位控制制度。

ZH1507253000
1

陈巴尔虎旗一

般管控单元

一般管控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永久基本农田一经划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用途。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

破坏永久基本农田耕作层。对永久基本农田实行严格保护，确保其面积不减少、土壤环境

质量不下降，除法律规定的重点建设项目选址确实无法避让外，其他任何建设不得占用。

2.在永久基本农田集中区域，不得新建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建设项目；已经建成的，应当限

期关闭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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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左旗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表 12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左旗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

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ZH1507261000
1

满洲里第二水源

地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在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禁止下列行为：

新建、扩建化工、生物发酵、电镀、皮革、冶炼、放射性、炼油、炼焦以及其他严重污染

水体的建设项目，改建增加排污量的项目；进行可能严重影响饮用水水源水质和水量的矿

产勘查、采选等活动；倾倒、堆放工业废渣、垃圾、粪便以及其他废弃物；破坏水源涵养

林、护岸林以及水源保护相关植被的活动； 利用渗井、废弃矿井、废弃井孔等排放工业废

水、生活污水、矿坑水；使用剧毒、高毒、高残留农药或者过度使用化肥；法律、法规规

定的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源的行为。

2.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除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禁止的行为外，还禁止下列行为：

设置排污口；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或者其他设施，已建成的排放污染

物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影响水源补给的活动以及与饮用水

供水无关的勘查、开采活动；新建、扩建油库、加油站；建立火葬场、墓地;设置畜禽养殖

场、养殖小区；利用未经净化处理达标的污水灌溉农田；超过标准使用农药、化肥、含磷

洗涤剂；掩埋、弃置动物尸体； 从事挖沙、取土、采石和其他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源的行为。

3.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除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内禁止的行为外，还

禁止下列行为：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

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行为。

4.新建公路、铁路、桥梁、输油输气管线等基础设施，不得穿越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因
工程条件和自然因素限制，确需穿越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或者准保护区的，应当就项目

实施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影响进行专题评价。

5. 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旗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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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

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6.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

定执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

法规执行。

ZH1507261000
2

新巴尔虎左旗生

物多样性维护生

态功能重要区域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禁止对野生动植物进行滥捕滥采，保持并恢复野生动植物物种和种群的平衡，实现野生

动植物资源的良性循环和永续利用。加强防御外来物种入侵的能力，防止外来有害物种对

生态系统的侵害。保护自然生态系统与重要物种栖息地，防止生态建设导致栖息环境的改

变；

2.禁止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功能区的大规模水电开发和林纸一体化产业发展；

3.新巴尔虎左旗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功能重要区域一般生态空间内的矿产资源开发、线性工

程、风电、光伏项目、油气田项目开发活动必须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施工过程中严格控制

用地范围，施工建设、开采活动不得影响本功能区内的主导生态功能。

ZH1507261000
3

新巴尔虎左旗水

源涵养生态功能

重要区域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严格保护具有水源涵养功能的自然植被，禁止过度放牧、无序采矿、毁林开荒、开垦草

原等行为；

2.禁止新建高水资源消耗产业；

3.新巴尔虎左旗水源涵养生态功能重要区域一般生态空间内的矿产资源开发、线性工程、

风电、光伏项目、油气田项目开发活动必须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施工过程中严格控制用

地范围，施工建设、开采活动不得影响本功能区内的主导生态功能。

ZH1507261000
4

内蒙古辉河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因科学研究的需要，必须进入核心区从事科学研究观测、调查活动的，应当事先向自然

保护区管理机构提交申请和活动计划，并经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批准；其中，进入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的，应当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

批准。

2.因教学科研的目的，需要进入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从事非破坏性的科学研究、教学实习

和标本采集活动的，应当事先向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提交申请和活动计划，经自然保护区

管理机构批准。

3.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或者擅自移动自然保护区界标。

4.在自然保护区的外围保护地带的建设项目，不得损害自然保护区的环境质量。已造成损

害的，应当限期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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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

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5.禁止向自然保护区内倾倒固体废弃物和排放污染废水。

6.实验区可进入从事科学试验、教学实习、参观考察、旅游以及驯化、繁殖珍稀、濒危野

生动植物等活动。在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内开展参观、旅游活动的，由自然保护区管理机

构编制方案，方案应当符合自然保护区管理目标；

7.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

定执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

法规执行。

ZH1507261000
5

内蒙古满洲里二

卡国家湿地公园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除法律法规有特别规定的以外，国家湿地公园内禁止下列行为：（一）开（围）垦、填

埋或者排干湿地；截断湿地水源；挖沙、采矿；倾倒有毒有害物质、废弃物、垃圾；从事

房地产、度假村、高尔夫球场、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等任何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建设项

目和开发活动；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和迁徙通道、鱼类洄游通道，滥采滥捕野生动植物；

引入外来物种；擅自放牧、捕捞、取土、取水、排污、放生；其他破坏湿地及其生态功能

的活动；

2.国家湿地公园应划定保育区。根据自然条件和管理需要，可划分恢复重建区、合理利用

区，实行分区管理。保育区除开展保护、监测、科学研究等必需的保护管理活动外，不得

进行任何与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和管理无关的其他活动。恢复重建区应当开展培育和恢复湿

地的相关活动。合理利用区应当开展以生态展示、科普教育为主的宣教活动，可开展不损

害湿地生态系统功能的生态体验及管理服务等活动；

3.湿地公园内的建设和活动，必须符合总体规划的要求；

4.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

定执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

法规执行。

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满足洪泛区要求。

ZH1507261000
6

内蒙古呼伦湖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因科学研究的需要，必须进入核心区从事科学研究观测、调查活动的，应当事先向自然

保护区管理机构提交申请和活动计划，并经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批准；其中，进入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的，应当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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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

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批准。

2.因教学科研的目的，需要进入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从事非破坏性的科学研究、教学实习

和标本采集活动的，应当事先向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提交申请和活动计划，经自然保护区

管理机构批准。

3.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或者 。；。擅自移动自然保护区界标。

4.在自然保护区的外围保护地带的建设项目，不得损害自然保护区的环境质量。已造成损

害的，应当限期治理。

5.禁止向自然保护区内倾倒固体废弃物和排放污染废水。

6.在实验区从事科研、教学、采集标本、参观、旅游活动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遵守自然

保护区管理的有关规定。

7.实验区可进入从事科学试验、教学实习、参观考察、旅游以及驯化、繁殖珍稀、濒危野

生动植物等活动。在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内开展参观、旅游活动的，由自然保护区管理机

构编制方案，方案应当符合自然保护区管理目标；

8.在保护区内从事规划、保护、建设、利用、管理等活动，应当遵守《内蒙古自治区呼伦

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条例》；

9.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

定执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

法规执行。

ZH1507261000
7

呼伦贝尔草原生

物多样性维护和

防风固沙生态保

护红线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禁止对野生动植物进行滥捕滥采，保持并恢复野生动植物物种和种群的平衡，实现野生

动植物资源的良性循环和永续利用。加强防御外来物种入侵的能力，防止外来有害物种对

生态系统的侵害。保护自然生态系统与重要物种栖息地，防止生态建设导致栖息环境的改

变；

2.禁止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功能区的大规模水电开发和林纸一体化产业发展；

3.降低防风固沙生态功能区的农牧业开发强度；禁止过度开垦、不适当樵采和超载过牧，

退牧还草，防治草场退化沙化；

4.转变畜牧业生产方式，实行禁牧休牧，推行舍饲圈养，以草定畜，严格控制载畜量。加

大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力度，恢复草原植被。加强对内陆河流的规划和管理，保护沙区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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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

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地，禁止发展高耗水工业。对主要沙尘源区、沙尘暴频发区实行封禁管理；

5.生态保护红线内允许有限人为活动应属于《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

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文件规定的类型。

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执行。

ZH1507261000
8

大兴安岭水源涵

养和生物多样性

维护生态保护红

线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严格保护具有水源涵养功能的自然植被，禁止过度放牧、无序采矿、毁林开荒、开垦草

原等行为；

2.禁止新建高水资源消耗产业；

3.禁止对野生动植物进行滥捕滥采，保持并恢复野生动植物物种和种群的平衡，实现野生

动植物资源的良性循环和永续利用。加强防御外来物种入侵的能力，防止外来有害物种对

生态系统的侵害。保护自然生态系统与重要物种栖息地，防止生态建设导致栖息环境的改

变；

4.禁止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功能区的大规模水电开发和林纸一体化产业发展；

5.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

定执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

法规执行。

ZH1507261000
9

满洲里第二水源

地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在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禁止下列行为：

新建、扩建化工、生物发酵、电镀、皮革、冶炼、放射性、炼油、炼焦以及其他严重污染

水体的建设项目，改建增加排污量的项目；进行可能严重影响饮用水水源水质和水量的矿

产勘查、采选等活动；倾倒、堆放工业废渣、垃圾、粪便以及其他废弃物；破坏水源涵养

林、护岸林以及水源保护相关植被的活动； 利用渗井、废弃矿井、废弃井孔等排放工业废

水、生活污水、矿坑水；使用剧毒、高毒、高残留农药或者过度使用化肥；法律、法规规

定的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源的行为。

2.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除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禁止的行为外，还禁止下列行为：

设置排污口；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或者其他设施，已建成的排放污染

物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影响水源补给的活动以及与饮用水

供水无关的勘查、开采活动；新建、扩建油库、加油站；建立火葬场、墓地;设置畜禽养殖

场、养殖小区；利用未经净化处理达标的污水灌溉农田；超过标准使用农药、化肥、含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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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

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洗涤剂；掩埋、弃置动物尸体； 从事挖沙、取土、采石和其他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源的行为。

3.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除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内禁止的行为外，还

禁止下列行为：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

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行为。

4.新建公路、铁路、桥梁、输油输气管线等基础设施，不得穿越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因
工程条件和自然因素限制，确需穿越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或者准保护区的，应当就项目

实施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影响进行专题评价。

5. 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旗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ZH1507261001
0

内蒙古诺门罕自

治区湿地公园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除法律法规有特别规定的以外，国家湿地公园内禁止下列行为：（一）开（围）垦、填

埋或者排干湿地；截断湿地水源；挖沙、采矿；倾倒有毒有害物质、废弃物、垃圾；从事

房地产、度假村、高尔夫球场、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等任何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建设项

目和开发活动；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和迁徙通道、鱼类洄游通道，滥采滥捕野生动植物；

引入外来物种；擅自放牧、捕捞、取土、取水、排污、放生；其他破坏湿地及其生态功能

的活动；

2.国家湿地公园应划定保育区。根据自然条件和管理需要，可划分恢复重建区、合理利用

区，实行分区管理。保育区除开展保护、监测、科学研究等必需的保护管理活动外，不得

进行任何与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和管理无关的其他活动。恢复重建区应当开展培育和恢复湿

地的相关活动。合理利用区应当开展以生态展示、科普教育为主的宣教活动，可开展不损

害湿地生态系统功能的生态体验及管理服务等活动；

3.湿地公园内的建设和活动，必须符合总体规划的要求；

4.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

定执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

法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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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满足洪泛区要求。

ZH1507261001
1

内蒙古乌日根山

自治区森林公园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森林公园的设施和景点建设，必须按照总体规划设计进行，在珍贵景物、重要景点和核

心景区，除必要的保护和附属设施外，不得建设宾馆、招待所、疗养院和其他工程设施。

2.在国家级森林公园内禁止从事下列活动：擅自采折、采挖花草、树木、药材等植物；非

法猎捕、杀害野生动物；刻划、污损树木、岩石和文物古迹及葬坟；损毁或者擅自移动园

内设施；未经处理直接排放生活污水和超标准的废水、废气，乱倒垃圾、废渣、废物及其

他污染物；在非指定的吸烟区吸烟和在非指定区域野外用火、焚烧香蜡纸烛、燃放烟花爆

竹；擅自摆摊设点、兜售物品；擅自围、填、堵、截自然水系；毁林开垦和毁林采石、采

砂、采土以及其他毁林行为；法律、法规、规章禁止的其他活动。

3.生态保护红线内允许有限人为活动应属于《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文件规定的类

型。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

执行。

ZH1507261001
2

内蒙古伊和乌拉

国家草原公园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禁止开垦草原。禁止在草原上使用剧毒、高残留以及可能导致二次中毒的农药。禁止向

草原及其水域弃置、堆放固体废物和排放倾倒有毒有害的污染物；

2.草原公园内的活动严格按照草原公园总体规划要求进行；

3.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

定执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

法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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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1507261001
3

呼伦贝尔市新巴

尔虎左旗水源地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在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禁止下列行为：

新建、扩建化工、生物发酵、电镀、皮革、冶炼、放射性、炼油、炼焦以及其他严重污染

水体的建设项目，改建增加排污量的项目；进行可能严重影响饮用水水源水质和水量的矿

产勘查、采选等活动；倾倒、堆放工业废渣、垃圾、粪便以及其他废弃物；破坏水源涵养

林、护岸林以及水源保护相关植被的活动； 利用渗井、废弃矿井、废弃井孔等排放工业废

水、生活污水、矿坑水；使用剧毒、高毒、高残留农药或者过度使用化肥；法律、法规规

定的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源的行为。

2.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除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禁止的行为外，还禁止下列行为：

设置排污口；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或者其他设施，已建成的排放污染

物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影响水源补给的活动以及与饮用水

供水无关的勘查、开采活动；新建、扩建油库、加油站；建立火葬场、墓地;设置畜禽养殖

场、养殖小区；利用未经净化处理达标的污水灌溉农田；超过标准使用农药、化肥、含磷

洗涤剂；掩埋、弃置动物尸体； 从事挖沙、取土、采石和其他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源的行为。

3.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除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内禁止的行为外，还

禁止下列行为：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

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行为。

4.新建公路、铁路、桥梁、输油输气管线等基础设施，不得穿越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因
工程条件和自然因素限制，确需穿越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或者准保护区的，应当就项目

实施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影响进行专题评价。

5. 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旗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6.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

定执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

法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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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1507262000
1

呼伦湖呼伦贝尔

市甘珠花控制单

元

重点管控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针对克鲁伦河中下游、乌尔逊河中下游、呼伦湖东岸等区域，采用封禁恢复、补播改良、

工程治理及风滚草拦截资源化利用等修复手段，有效遏制草原荒漠化扩展和生物多样性丧

失，减轻干草入水风险。

2.从湖泊陆域到水域，划定缓冲防护隔离空间，对嘎拉达白辛、呼伦沟等重点区域进行保护

修复。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1.持续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到 2025年，实现全区主要农作物化肥、化学农药使用强度

降低。提升秸秆综合利用率和农膜回收水平，到 2025 年，全区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90%
以上，废旧农膜回收率达到 85%。

2.加强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到 2025年，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 95%以上，

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 90%以上。

3.加强畜禽养殖污染环境监管，落实畜禽规模养殖场环境影响评价及排污许可制度。

4.到 2025 年，全市农村牧区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 30%，呼伦湖周边农村牧区生活污水治理

率达到 60%，农村牧区黑臭水体整治率达到 100%。

ZH1507262000
2

辉河呼伦贝尔市

入伊敏河控制单

元

重点管控单

元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1.持续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到 2025年，实现全区主要农作物化肥、化学农药使用强度

降低。提升秸秆综合利用率和农膜回收水平，到 2025 年，全区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90%
以上，废旧农膜回收率达到 85%。

2.加强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到 2025年，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 95%以上，

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 90%以上。

3.加强畜禽养殖污染环境监管，落实畜禽规模养殖场环境影响评价及排污许可制度。

4.到 2025 年，全市农村牧区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 30%，呼伦湖周边农村牧区生活污水治理

率达到 60%，农村牧区黑臭水体整治率达到 100%。

ZH1507262000
3

新巴尔虎左大气

环境弱扩散重点

管控区

重点管控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科学制定并严格实施城市规划，规范各类产业园区及城市新城、新区设立和布局，进一步

推进“多规合一”，形成有利于大气污染物扩散的城市和区域空间格局。

ZH1507262000
4

新巴尔虎左旗城

镇空间

重点管控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扩大城镇集中供热覆盖范围，加大燃煤小锅炉淘汰力度，鼓励采取太阳能、风能多能互

补清洁取暖，旗市区城市建成区原则上不再新建 35t/h及以下燃煤锅炉。

2.禁止在居民区和学校、医院、疗养院、养老院等单位周边新建、改建、扩建可能造成土

壤污染的建设项目。禁止在人口聚居区域内新（改、扩）建涉重金属及恶臭气体排放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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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

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1.提升城镇生活污水收集管网覆盖率，逐步实施雨污管网分流改造、管网更新、破损修复、

中水回用等工程。

2.禁止在人口集中地区熔化或者焚烧沥青、油毡、橡胶、塑料、皮革以及其他产生有毒有

害烟尘和恶臭气体的物质。

资源利

用效率

要求

1.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任何单位不得新建、扩建高污染燃料燃用设施，不得将其他燃料燃

用设施改造为高污染燃料燃用设施。高污染燃料销售单位应按照要求逐步取消禁燃区内的

销售网点。对于现有的高污染燃料燃用设施,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规定予以拆除或者改

用电、液化石油气等清洁能源。

2.城市绿化优先使用再生水，严禁取用地下水用于城市水景观、水上娱乐项目和人工造雪。

ZH1507262000
5

新巴尔虎左旗胡

列也吐矿区

重点管控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非经国务院授权的有关主管部门同意，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修正）》

中所列的 6种地区开采矿产资源。

2.禁止新建、扩建《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明确的淘汰类项目；严格执行

《自治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试行）》（内政发〔2018〕11号）中采

矿业管控要求。

3.严格控制草原上新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新上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在开展前期工作时，应

征求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意见，严格执行国家林草局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制度，

把先预审、再立项、后建设的源头把控原则落到实处。进一步加大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力度，

加快草原生态恢复，提升草原生态服务功能，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4.严格规范草原上已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对依法批准的草原上已建和在建矿产资源开发

项目，不得在依法确定的矿区范围外平面增扩面积，不得未经批准由井工开采变为露天开

采，严格控制排渣场、排土场、煤矸石堆场、场区道路占用草原面积。

5.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煤炭资源，规范煤炭生产、经营、清洁高效利用及相关活动，保障

煤炭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矿山环境综合治理，严格执行绿色矿山准入标准。

6.执行《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中最低开采规模相关要求。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1.矿产资源勘查以及采选过程中排土场、露天采场、尾矿库、矿区专用道路、矿山工业场

地、沉陷区、矸石场、矿山污染场地等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作须满足《矿山生态

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技术规范（试行）》（HJ651-2013）要求。落实边开采、边保护、边

复垦的要求，使新建、在建矿山损毁土地得到全面复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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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

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2.生产矿山年度占用土地面积与年度治理面积基本达到平衡，“三废”排放符合环保指标要

求。

3.煤矿地面运煤系统、运输设备、煤炭贮存场所应当全封闭。鼓励有条件的露天矿山采用

密闭式皮带运输系统，煤炭企业应当负责矿权范围内和排矸场等着火点灭火工作；提高煤

矸石、矿井水的综合利用。

环境风

险防控

1.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配备必要的应急设施和应急物资，定期开

展环境风险应急演练。

2.加强采矿引起的滑坡、塌陷等次生地质灾害的防范和治理，及时回填废弃巷道和采空区，

要充分利用采矿疏干排出的地下水，最大限度的维持矿区生态平衡。

3.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建立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坚决防范、遏制露天煤矿生产安全事

故发生。

资源利

用效率

要求

1.原煤入选率不低于 75%；煤矸石综合利用率应达到 75%以上；矿井水、疏干水应采用洁

净化、资源化技术和工艺进行合理处置，处置率达到 100%。

2.煤矿采区回采率、原煤入选率、煤矸石与共伴生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等三项指标符合自

然资源部发布的《煤炭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三率”指标要求（试行）》。

3.2025年，矿山“三率”水平达标率达 95%以上，废水利用率达 85%以上，固废处理率 100%，

生产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率、矿区可绿化面积覆盖率达 100%。

ZH1507262000
6

新巴尔虎左旗五

一牧场矿区

重点管控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非经国务院授权的有关主管部门同意，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修正）》

中所列的 6种地区开采矿产资源。

2.禁止新建、扩建《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明确的淘汰类项目；严格执行

《自治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试行）》（内政发〔2018〕11号）中采

矿业管控要求。

3.严格控制草原上新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新上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在开展前期工作时，应

征求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意见，严格执行国家林草局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制度，

把先预审、再立项、后建设的源头把控原则落到实处。进一步加大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力度，

加快草原生态恢复，提升草原生态服务功能，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4.严格规范草原上已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对依法批准的草原上已建和在建矿产资源开发

项目，不得在依法确定的矿区范围外平面增扩面积，不得未经批准由井工开采变为露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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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

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采，严格控制排渣场、排土场、煤矸石堆场、场区道路占用草原面积。

5.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煤炭资源，规范煤炭生产、经营、清洁高效利用及相关活动，保障

煤炭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矿山环境综合治理，严格执行绿色矿山准入标准。

6.执行《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中最低开采规模相关要求。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1.矿产资源勘查以及采选过程中排土场、露天采场、尾矿库、矿区专用道路、矿山工业场

地、沉陷区、矸石场、矿山污染场地等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作须满足《矿山生态

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技术规范（试行）》（HJ651-2013）要求。落实边开采、边保护、边

复垦的要求，使新建、在建矿山损毁土地得到全面复垦。

2.生产矿山年度占用土地面积与年度治理面积基本达到平衡，“三废”排放符合环保指标要

求。

3.煤矿地面运煤系统、运输设备、煤炭贮存场所应当全封闭。鼓励有条件的露天矿山采用

密闭式皮带运输系统，煤炭企业应当负责矿权范围内和排矸场等着火点灭火工作；提高煤

矸石、矿井水的综合利用。

环境风

险防控

1.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配备必要的应急设施和应急物资，定期开

展环境风险应急演练。

2.加强采矿引起的滑坡、塌陷等次生地质灾害的防范和治理，及时回填废弃巷道和采空区，

要充分利用采矿疏干排出的地下水，最大限度的维持矿区生态平衡。

3.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建立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坚决防范、遏制露天煤矿生产安全事

故发生。

资源利

用效率

要求

1.原煤入选率不低于 75%；煤矸石综合利用率应达到 75%以上；矿井水、疏干水应采用洁

净化、资源化技术和工艺进行合理处置，处置率达到 100%。

2.煤矿采区回采率、原煤入选率、煤矸石与共伴生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等三项指标符合自

然资源部发布的《煤炭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三率”指标要求（试行）》。

3.2025年，矿山“三率”水平达标率达 95%以上，废水利用率达 85%以上，固废处理率 100%，

生产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率、矿区可绿化面积覆盖率达 100%。

ZH1507262000
7

新巴尔虎左旗非

金属矿

重点管控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非经国务院授权的有关主管部门同意，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修正）》

中所列的 6种地区开采矿产资源。

2.禁止新建、扩建《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明确的淘汰类项目；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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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

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自治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试行）》（内政发〔2018〕11号）中采

矿业管控要求。

3.严格控制草原上新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新上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在开展前期工作时，应

征求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意见，严格执行国家林草局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制度，

把先预审、再立项、后建设的源头把控原则落到实处。进一步加大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力度，

加快草原生态恢复，提升草原生态服务功能，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4.严格规范草原上已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对依法批准的草原上已建和在建矿产资源开发

项目，不得在依法确定的矿区范围外平面增扩面积，不得未经批准由井工开采变为露天开

采，严格控制排渣场、排土场、煤矸石堆场、场区道路占用草原面积。

5.推进矿山环境综合治理，严格执行绿色矿山准入标准。

6.执行《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中最低开采规模相关要求。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1.矿产资源勘查以及采选过程中排土场、露天采场、尾矿库、矿区专用道路、矿山工业场

地、沉陷区、矸石场、矿山污染场地等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作须满足《矿山生态

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技术规范（试行）》（HJ651-2013）要求。落实边开采、边保护、边

复垦的要求，使新建、在建矿山损毁土地得到全面复垦。

2.生产矿山年度占用土地面积与年度治理面积基本达到平衡，“三废”排放符合环保指标要

求。

3.矿山开采企业应当加强精细化管理，采取有效措施防治矿山开采、贮存、装卸、运输全

过程的扬尘污染，确保扬尘达标排放。

环境风

险防控

1.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配备必要的应急设施和应急物资，定期开

展环境风险应急演练。

2.全面整治历史遗留尾矿库，完善覆膜、压土、排洪、堤坝加固等隐患治理和闭库措施。

有重点监管尾矿库的企业要开展环境风险评估，完善污染治理设施，储备应急物资。加强

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活动的辐射安全监管，有关企业每年要对本矿区土壤进行辐射环境监

测。

资源利

用效率

要求

2025年，矿山“三率”水平达标率达 95%以上，废水利用率达 85%以上，固废处理率 100%，

生产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率、矿区可绿化面积覆盖率达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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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

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ZH1507262000
8

新巴尔虎左旗金

属矿

重点管控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非经国务院授权的有关主管部门同意，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修正）》

中所列的 6种地区开采矿产资源。

2.禁止新建、扩建《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明确的淘汰类项目；严格执行

《自治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试行）》（内政发〔2018〕11号）中采

矿业管控要求。

3.严格控制草原上新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新上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在开展前期工作时，应

征求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意见，严格执行国家林草局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制度，

把先预审、再立项、后建设的源头把控原则落到实处。进一步加大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力度，

加快草原生态恢复，提升草原生态服务功能，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4.严格规范草原上已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对依法批准的草原上已建和在建矿产资源开发

项目，不得在依法确定的矿区范围外平面增扩面积，不得未经批准由井工开采变为露天开

采，严格控制排渣场、排土场、煤矸石堆场、场区道路占用草原面积。

5.推进矿山环境综合治理，严格执行绿色矿山准入标准。

6.执行《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中最低开采规模相关要求。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1.矿产资源勘查以及采选过程中排土场、露天采场、尾矿库、矿区专用道路、矿山工业场

地、沉陷区、矸石场、矿山污染场地等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作须满足《矿山生态

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技术规范（试行）》（HJ651-2013）要求。落实边开采、边保护、边

复垦的要求，使新建、在建矿山损毁土地得到全面复垦。

2.生产矿山年度占用土地面积与年度治理面积基本达到平衡，“三废”排放符合环保指标要

求。

3.矿山开采企业应当加强精细化管理，采取有效措施防治矿山开采、贮存、装卸、运输全

过程的扬尘污染，确保扬尘达标排放。

环境风

险防控

1.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配备必要的应急设施和应急物资，定期开

展环境风险应急演练。

2.全面整治历史遗留尾矿库，完善覆膜、压土、排洪、堤坝加固等隐患治理和闭库措施。

有重点监管尾矿库的企业要开展环境风险评估，完善污染治理设施，储备应急物资。加强

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活动的辐射安全监管，有关企业每年要对本矿区土壤进行辐射环境监

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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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

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资源利

用效率

要求

2025年，矿山“三率”水平达标率达 95%以上，废水利用率达 85%以上，固废处理率 100%，

生产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率、矿区可绿化面积覆盖率达 100%。

ZH1507262000
9

新巴尔虎左旗扎

赉诺尔矿区

重点管控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非经国务院授权的有关主管部门同意，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修正）》

中所列的 6种地区开采矿产资源。

2.禁止新建、扩建《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明确的淘汰类项目；严格执行

《自治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试行）》（内政发〔2018〕11号）中采

矿业管控要求。

3.严格控制草原上新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新上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在开展前期工作时，应

征求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意见，严格执行国家林草局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制度，

把先预审、再立项、后建设的源头把控原则落到实处。进一步加大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力度，

加快草原生态恢复，提升草原生态服务功能，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4.严格规范草原上已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对依法批准的草原上已建和在建矿产资源开发

项目，不得在依法确定的矿区范围外平面增扩面积，不得未经批准由井工开采变为露天开

采，严格控制排渣场、排土场、煤矸石堆场、场区道路占用草原面积。

5.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煤炭资源，规范煤炭生产、经营、清洁高效利用及相关活动，保障

煤炭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矿山环境综合治理，严格执行绿色矿山准入标准。

6.执行《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中最低开采规模相关要求。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1.矿产资源勘查以及采选过程中排土场、露天采场、尾矿库、矿区专用道路、矿山工业场

地、沉陷区、矸石场、矿山污染场地等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作须满足《矿山生态

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技术规范（试行）》（HJ651-2013）要求。落实边开采、边保护、边

复垦的要求，使新建、在建矿山损毁土地得到全面复垦。

2.生产矿山年度占用土地面积与年度治理面积基本达到平衡，“三废”排放符合环保指标要

求。

3.煤矿地面运煤系统、运输设备、煤炭贮存场所应当全封闭。鼓励有条件的露天矿山采用

密闭式皮带运输系统，煤炭企业应当负责矿权范围内和排矸场等着火点灭火工作；提高煤

矸石、矿井水的综合利用。

环境风 1.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配备必要的应急设施和应急物资，定期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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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

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险防控 展环境风险应急演练。

2.加强采矿引起的滑坡、塌陷等次生地质灾害的防范和治理，及时回填废弃巷道和采空区，

要充分利用采矿疏干排出的地下水，最大限度的维持矿区生态平衡。

3.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建立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坚决防范、遏制露天煤矿生产安全事

故发生。

资源利

用效率

要求

1.原煤入选率不低于 75%；煤矸石综合利用率应达到 75%以上；矿井水、疏干水应采用洁

净化、资源化技术和工艺进行合理处置，处置率达到 100%。

2.煤矿采区回采率、原煤入选率、煤矸石与共伴生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等三项指标符合自

然资源部发布的《煤炭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三率”指标要求（试行）》。

3.2025年，矿山“三率”水平达标率达 95%以上，废水利用率达 85%以上，固废处理率 100%，

生产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率、矿区可绿化面积覆盖率达 100%。

ZH1507262001
0

新巴尔虎左旗生

态用水补给区

重点管控单

元

资源利

用效率

要求

1.实施生态流量保障考核评估，强化生态流量管控，落实河湖生态水量（流量）保障的目

标要求。

2.新增用水项目应满足国家相关节水要求。建立高耗水行业负面清单，同时结合呼伦贝尔

市优势产业发展布局，限制高耗水项目入驻，加快发展新能源、新科技以及现代物流等新

兴节水产业。

3.实行规划和建设项目节水评价，强化规划制定、建设项目立项、水资源论证中节水有关

内容和要求；规范取水许可管理。

4.优化呼伦湖调配流域水资源。科学优化现行生态调水方案，增强流域生态补水、调水及

流域水源的涵养能力，保持呼伦湖多年平均湖面水位在 542.5米（对应湖面面积 2006.5平
方公里）以上。

ZH1507263000
1

新巴尔虎左旗一

般管控单元

一般管控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永久基本农田一经划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用途。禁止任何单位和个

人破坏永久基本农田耕作层。对永久基本农田实行严格保护，确保其面积不减少、土壤环

境质量不下降，除法律规定的重点建设项目选址确实无法避让外，其他任何建设不得占用。

2.在永久基本农田集中区域，不得新建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建设项目；已经建成的，应当

限期关闭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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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右旗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表 13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右旗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ZH1507271000
1

呼伦贝尔市新

巴尔虎右旗水

源地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在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禁止下列行为：

新建、扩建化工、生物发酵、电镀、皮革、冶炼、放射性、炼油、炼焦以及其他严重污染

水体的建设项目，改建增加排污量的项目；进行可能严重影响饮用水水源水质和水量的矿

产勘查、采选等活动；倾倒、堆放工业废渣、垃圾、粪便以及其他废弃物；破坏水源涵养

林、护岸林以及水源保护相关植被的活动； 利用渗井、废弃矿井、废弃井孔等排放工业废

水、生活污水、矿坑水；使用剧毒、高毒、高残留农药或者过度使用化肥；法律、法规规

定的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源的行为。

2.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除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禁止的行为外，还禁止下列行为：

设置排污口；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或者其他设施，已建成的排放污染

物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影响水源补给的活动以及与饮用水

供水无关的勘查、开采活动；新建、扩建油库、加油站；建立火葬场、墓地;设置畜禽养殖

场、养殖小区；利用未经净化处理达标的污水灌溉农田；超过标准使用农药、化肥、含磷

洗涤剂；掩埋、弃置动物尸体； 从事挖沙、取土、采石和其他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源的行为。

3.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除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内禁止的行为外，还

禁止下列行为：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

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行为。

4.新建公路、铁路、桥梁、输油输气管线等基础设施，不得穿越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因
工程条件和自然因素限制，确需穿越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或者准保护区的，应当就项目

实施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影响进行专题评价。

5. 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旗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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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6.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

定执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

法规执行。

ZH1507271000
2

新巴尔虎右旗

生物多样性维

护生态功能重

要区域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禁止对野生动植物进行滥捕滥采，保持并恢复野生动植物物种和种群的平衡，实现野生

动植物资源的良性循环和永续利用。加强防御外来物种入侵的能力，防止外来有害物种对

生态系统的侵害。保护自然生态系统与重要物种栖息地，防止生态建设导致栖息环境的改

变；

2.禁止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功能区的大规模水电开发和林纸一体化产业发展；

3.新巴尔虎右旗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功能重要区域一般生态空间内的矿产资源开发、线性工

程、风电、光伏项目、油气田项目开发活动必须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施工过程中严格控制

用地范围，施工建设、开采活动不得影响本功能区内的主导生态功能

ZH1507271000
3

呼伦贝尔草原

生物多样性维

护和防风固沙

生态保护红线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禁止对野生动植物进行滥捕滥采，保持并恢复野生动植物物种和种群的平衡，实现野生

动植物资源的良性循环和永续利用。加强防御外来物种入侵的能力，防止外来有害物种对

生态系统的侵害。保护自然生态系统与重要物种栖息地，防止生态建设导致栖息环境的改

变；

2.禁止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功能区的大规模水电开发和林纸一体化产业发展；

3.降低防风固沙生态功能区的农牧业开发强度；禁止过度开垦、不适当樵采和超载过牧，

退牧还草，防治草场退化沙化；

4.转变畜牧业生产方式，实行禁牧休牧，推行舍饲圈养，以草定畜，严格控制载畜量。加

大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力度，恢复草原植被。加强对内陆河流的规划和管理，保护沙区湿

地，禁止发展高耗水工业。对主要沙尘源区、沙尘暴频发区实行封禁管理；

5.生态保护红线内允许有限人为活动应属于《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文件规定的类

型。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

执行。

ZH1507271000
4

内蒙古呼伦湖

国家级自然保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因科学研究的需要，必须进入核心区从事科学研究观测、调查活动的，应当事先向自然

保护区管理机构提交申请和活动计划，并经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批准；其中，进入国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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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护区 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的，应当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

批准。

2.因教学科研的目的，需要进入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从事非破坏性的科学研究、教学实习

和标本采集活动的，应当事先向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提交申请和活动计划，经自然保护区

管理机构批准。

3.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或者擅自移动自然保护区界标。

4.在自然保护区的外围保护地带的建设项目，不得损害自然保护区的环境质量。已造成损

害的，应当限期治理。

5.禁止向自然保护区内倾倒固体废弃物和排放污染废水。

6.在实验区从事科研、教学、采集标本、参观、旅游活动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遵守自然

保护区管理的有关规定。

7.实验区可进入从事科学试验、教学实习、参观考察、旅游以及驯化、繁殖珍稀、濒危野

生动植物等活动。在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内开展参观、旅游活动的，由自然保护区管理机

构编制方案，方案应当符合自然保护区管理目标；

8.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

定执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

法规执行。

ZH1507271000
5

呼伦贝尔市新

巴尔虎右旗水

源地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在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禁止下列行为：

新建、扩建化工、生物发酵、电镀、皮革、冶炼、放射性、炼油、炼焦以及其他严重污染

水体的建设项目，改建增加排污量的项目；进行可能严重影响饮用水水源水质和水量的矿

产勘查、采选等活动；倾倒、堆放工业废渣、垃圾、粪便以及其他废弃物；破坏水源涵养

林、护岸林以及水源保护相关植被的活动； 利用渗井、废弃矿井、废弃井孔等排放工业废

水、生活污水、矿坑水；使用剧毒、高毒、高残留农药或者过度使用化肥；法律、法规规

定的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源的行为。

2.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除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禁止的行为外，还禁止下列行为：

设置排污口；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或者其他设施，已建成的排放污染

物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影响水源补给的活动以及与饮用水



173

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供水无关的勘查、开采活动；新建、扩建油库、加油站；建立火葬场、墓地;设置畜禽养殖

场、养殖小区；利用未经净化处理达标的污水灌溉农田；超过标准使用农药、化肥、含磷

洗涤剂；掩埋、弃置动物尸体； 从事挖沙、取土、采石和其他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源的行为。

3.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除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内禁止的行为外，还

禁止下列行为：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

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行为。

4.新建公路、铁路、桥梁、输油输气管线等基础设施，不得穿越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因
工程条件和自然因素限制，确需穿越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或者准保护区的，应当就项目

实施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影响进行专题评价。

5. 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旗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ZH1507271000
6

内蒙古巴尔虎

黄羊自治区级

自然保护区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因科学研究的需要，必须进入核心区从事科学研究观测、调查活动的，应当事先向自然

保护区管理机构提交申请和活动计划，并经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批准；其中，进入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的，应当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

批准。

2.因教学科研的目的，需要进入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从事非破坏性的科学研究、教学实习

和标本采集活动的，应当事先向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提交申请和活动计划，经自然保护区

管理机构批准。

3.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或者擅自移动自然保护区界标。

4.在自然保护区的外围保护地带的建设项目，不得损害自然保护区的环境质量。已造成损

害的，应当限期治理。

5.禁止向自然保护区内倾倒固体废弃物和排放污染废水。

6.在实验区从事科研、教学、采集标本、参观、旅游活动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遵守自然

保护区管理的有关规定。

7 实验区可进入从事科学试验、教学实习、参观考察、旅游以及驯化、繁殖珍稀、濒危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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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生动植物等活动。在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内开展参观、旅游活动的，由自然保护区管理机

构编制方案，方案应当符合自然保护区管理目标；

8.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

定执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

法规执行。

ZH1507271000
7

内蒙古呼伦-贝
尔湖自治区地

质公园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其内及可能对地质遗迹造成影响的一定范围内进行采石、取土、

开矿、放牧、砍伐以及其它对保护对象有损害的活动。未经管理机构批准，不得在保护区

范围内采集标本和化石；

2.不得在其内修建与地质遗迹保护无关的厂房或其他建筑设施；对已建成并可能对地质遗迹

造成污染或破坏的设施，应限期治理或停业外迁；

3.地质遗迹可分别实施一级保护、二级保护和三级保护：一级保护:对国际或国内具有极为罕

见和重要科学价值的地质遗迹实施一级保护，非经批准不得入内。经设立该级地质遗迹保护

区的人民政府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组织进行参观、科研或国际间交往；二级保护:
对大区域范围内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地质遗迹实施二级保护。经设立该级地质遗迹保护区的

人民政府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有组织地进行科研、教学、学术交流及适当的旅游

活动；三级保护:对具一定价值的地质遗迹实施三级保护。经设立该级地质遗迹保护区的人

民政府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组织开展旅游活动。

4.生态保护红线内允许有限人为活动应属于《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文件规定的类

型。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

执行。

ZH1507272000
1

呼伦湖呼伦贝

尔市甘珠花控

制单元

重点管控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针对克鲁伦河中下游、乌尔逊河中下游、呼伦湖东岸等区域，采用封禁恢复、补播改良、

工程治理及风滚草拦截资源化利用等修复手段，有效遏制草原荒漠化扩展和生物多样性丧

失，减轻干草入水风险。

2.从湖泊陆域到水域，划定缓冲防护隔离空间，对嘎拉达白辛、呼伦沟等重点区域进行保

护修复。

污染物 1.持续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到 2025年，实现全区主要农作物化肥、化学农药使用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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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排放管

控

降低。提升秸秆综合利用率和农膜回收水平，到 2025 年，全区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90%
以上，废旧农膜回收率达到 85%。

2.加强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到 2025年，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 95%以上，

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 90%以上。

3.加强畜禽养殖污染环境监管，落实畜禽规模养殖场环境影响评价及排污许可制度。

4.到 2025 年，全市农村牧区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 30%，呼伦湖周边农村牧区生活污水治理

率达到 60%，农村牧区黑臭水体整治率达到 100%。

ZH1507272000
2

呼伦湖呼伦贝

尔市小河口控

制单元

重点管控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落实国家自然保护区内的全面禁牧和禁牧补贴，推动呼伦湖自然保护核心区牧民转产。

2.针对克鲁伦河中下游、乌尔逊河中下游、呼伦湖东岸等区域，采用封禁恢复、补播改良、

工程治理及风滚草拦截资源化利用等修复手段，有效遏制草原荒漠化扩展和生物多样性丧

失，减轻干草入水风险。

3.从湖泊陆域到水域，划定缓冲防护隔离空间，对嘎拉达白辛、呼伦沟等重点区域进行保

护修复。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1.持续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到 2025年，实现全区主要农作物化肥、化学农药使用强度

降低。提升秸秆综合利用率和农膜回收水平，到 2025 年，全区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90%
以上，废旧农膜回收率达到 85%。

2.加强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到 2025年，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 95%以上，

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 90%以上。

3.加强畜禽养殖污染环境监管，落实畜禽规模养殖场环境影响评价及排污许可制度。

4.到 2025 年，全市农村牧区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 30%，呼伦湖周边农村牧区生活污水治理

率达到 60%，农村牧区黑臭水体整治率达到 100%。

ZH1507272000
3

克鲁伦河呼伦

贝尔市阿拉坦

控制单元

重点管控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落实国家自然保护区内的全面禁牧和禁牧补贴，推动呼伦湖自然保护核心区牧民转产。

2.针对克鲁伦河中下游、乌尔逊河中下游、呼伦湖东岸等区域，采用封禁恢复、补播改良、

工程治理及风滚草拦截资源化利用等修复手段，有效遏制草原荒漠化扩展和生物多样性丧

失，减轻干草入水风险。

3.从湖泊陆域到水域，划定缓冲防护隔离空间，对嘎拉达白辛、呼伦沟等重点区域进行保

护修复。

污染物 1.持续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到 2025年，实现全区主要农作物化肥、化学农药使用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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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排放管

控

降低。提升秸秆综合利用率和农膜回收水平，到 2025 年，全区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90%
以上，废旧农膜回收率达到 85%。

2.加强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到 2025年，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 95%以上，

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 90%以上。

3.加强畜禽养殖污染环境监管，落实畜禽规模养殖场环境影响评价及排污许可制度。

4.到 2025 年，全市农村牧区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 30%，呼伦湖周边农村牧区生活污水治理

率达到 60%，农村牧区黑臭水体整治率达到 100%。

ZH1507272000
4

新巴尔虎右旗

城镇空间

重点管控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扩大城镇集中供热覆盖范围，加大燃煤小锅炉淘汰力度，鼓励采取太阳能、风能多能互

补清洁取暖，旗市区城市建成区原则上不再新建 35t/h及以下燃煤锅炉。

2.禁止在居民区和学校、医院、疗养院、养老院等单位周边新建、改建、扩建可能造成土

壤污染的建设项目。禁止在人口聚居区域内新（改、扩）建涉重金属及恶臭气体排放企业。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1.提升城镇生活污水收集管网覆盖率，逐步实施雨污管网分流改造、管网更新、破损修复、

中水回用等工程。

2.禁止在人口集中地区熔化或者焚烧沥青、油毡、橡胶、塑料、皮革以及其他产生有毒有

害烟尘和恶臭气体的物质。

资源利

用效率

要求

1.在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禁止销售和燃用高污染燃料；禁止新建、改建、扩建任何燃用

高污染燃料的项目和设备；

已建成使用的高污染燃料燃用设施，应当拆除或改用清洁能源。

2.城市绿化优先使用再生水，严禁取用地下水用于城市水景观、水上娱乐项目和人工造雪。

ZH1507272000
5

新巴尔虎右旗

非金属矿

重点管控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非经国务院授权的有关主管部门同意，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修正）》

中所列的 6种地区开采矿产资源。

2.禁止新建、扩建《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明确的淘汰类项目；严格执行

《自治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试行）》（内政发〔2018〕11号）中采

矿业管控要求。

3.严格控制草原上新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新上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在开展前期工作时，应

征求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意见，严格执行国家林草局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制度，

把先预审、再立项、后建设的源头把控原则落到实处。进一步加大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力度，

加快草原生态恢复，提升草原生态服务功能，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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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4.严格规范草原上已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对依法批准的草原上已建和在建矿产资源开发

项目，不得在依法确定的矿区范围外平面增扩面积，不得未经批准由井工开采变为露天开

采，严格控制排渣场、排土场、煤矸石堆场、场区道路占用草原面积。

5.推进矿山环境综合治理，严格执行绿色矿山准入标准。

6.执行《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中最低开采规模相关要求。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1.矿产资源勘查以及采选过程中排土场、露天采场、尾矿库、矿区专用道路、矿山工业场

地、沉陷区、矸石场、矿山污染场地等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作须满足《矿山生态

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技术规范（试行）》（HJ651-2013）要求。落实边开采、边保护、边

复垦的要求，使新建、在建矿山损毁土地得到全面复垦。

2.生产矿山年度占用土地面积与年度治理面积基本达到平衡，“三废”排放符合环保指标要

求。

3.矿山开采企业应当加强精细化管理，采取有效措施防治矿山开采、贮存、装卸、运输全

过程的扬尘污染，确保扬尘达标排放。

环境风

险防控

1.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配备必要的应急设施和应急物资，定期开

展环境风险应急演练。

2.全面整治历史遗留尾矿库，完善覆膜、压土、排洪、堤坝加固等隐患治理和闭库措施。

有重点监管尾矿库的企业要开展环境风险评估，完善污染治理设施，储备应急物资。加强

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活动的辐射安全监管，有关企业每年要对本矿区土壤进行辐射环境监

测。

资源利

用效率

要求

2025年，矿山“三率”水平达标率达 95%以上，废水利用率达 85%以上，固废处理率 100%，

生产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率、矿区可绿化面积覆盖率达 100%。

ZH1507272000
6

新巴尔虎右旗

金属矿

重点管控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非经国务院授权的有关主管部门同意，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修正）》

中所列的 6种地区开采矿产资源。

2.禁止新建、扩建《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明确的淘汰类项目；严格执行

《自治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试行）》（内政发〔2018〕11号）中采

矿业管控要求。

3.严格控制草原上新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新上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在开展前期工作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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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征求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意见，严格执行国家林草局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制度，

把先预审、再立项、后建设的源头把控原则落到实处。进一步加大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力度，

加快草原生态恢复，提升草原生态服务功能，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4.严格规范草原上已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对依法批准的草原上已建和在建矿产资源开发

项目，不得在依法确定的矿区范围外平面增扩面积，不得未经批准由井工开采变为露天开

采，严格控制排渣场、排土场、煤矸石堆场、场区道路占用草原面积。

5.推进矿山环境综合治理，严格执行绿色矿山准入标准。

6.执行《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中最低开采规模相关要求。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1.矿产资源勘查以及采选过程中排土场、露天采场、尾矿库、矿区专用道路、矿山工业场

地、沉陷区、矸石场、矿山污染场地等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作须满足《矿山生态

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技术规范（试行）》（HJ651-2013）要求。落实边开采、边保护、边

复垦的要求，使新建、在建矿山损毁土地得到全面复垦。

2.生产矿山年度占用土地面积与年度治理面积基本达到平衡，“三废”排放符合环保指标要

求。

3.矿山开采企业应当加强精细化管理，采取有效措施防治矿山开采、贮存、装卸、运输全

过程的扬尘污染，确保扬尘达标排放。

环境风

险防控

1.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配备必要的应急设施和应急物资，定期开

展环境风险应急演练。

2.全面整治历史遗留尾矿库，完善覆膜、压土、排洪、堤坝加固等隐患治理和闭库措施。

有重点监管尾矿库的企业要开展环境风险评估，完善污染治理设施，储备应急物资。加强

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活动的辐射安全监管，有关企业每年要对本矿区土壤进行辐射环境监

测。

资源利

用效率

要求

2025年，矿山“三率”水平达标率达 95%以上，废水利用率达 85%以上，固废处理率 100%，

生产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率、矿区可绿化面积覆盖率达 100%。

ZH1507272000
7

新巴尔虎右旗

煤矿

重点管控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非经国务院授权的有关主管部门同意，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修正）》

中所列的 6种地区开采矿产资源。

2.禁止新建、扩建《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明确的淘汰类项目；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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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自治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试行）》（内政发〔2018〕11号）中采

矿业管控要求。

3.严格控制草原上新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新上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在开展前期工作时，应

征求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意见，严格执行国家林草局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制度，

把先预审、再立项、后建设的源头把控原则落到实处。进一步加大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力度，

加快草原生态恢复，提升草原生态服务功能，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4.严格规范草原上已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对依法批准的草原上已建和在建矿产资源开发

项目，不得在依法确定的矿区范围外平面增扩面积，不得未经批准由井工开采变为露天开

采，严格控制排渣场、排土场、煤矸石堆场、场区道路占用草原面积。

5.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煤炭资源，规范煤炭生产、经营、清洁高效利用及相关活动，保障

煤炭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矿山环境综合治理，严格执行绿色矿山准入标准。

6.执行《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中最低开采规模相关要求。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1.矿产资源勘查以及采选过程中排土场、露天采场、尾矿库、矿区专用道路、矿山工业场

地、沉陷区、矸石场、矿山污染场地等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作须满足《矿山生态

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技术规范（试行）》（HJ651-2013）要求。落实边开采、边保护、边

复垦的要求，使新建、在建矿山损毁土地得到全面复垦。

2.生产矿山年度占用土地面积与年度治理面积基本达到平衡，“三废”排放符合环保指标要

求。

3.煤矿地面运煤系统、运输设备、煤炭贮存场所应当全封闭。鼓励有条件的露天矿山采用

密闭式皮带运输系统，煤炭企业应当负责矿权范围内和排矸场等着火点灭火工作；提高煤

矸石、矿井水的综合利用。

环境风

险防控

1.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配备必要的应急设施和应急物资，定期开

展环境风险应急演练。

2.加强采矿引起的滑坡、塌陷等次生地质灾害的防范和治理，及时回填废弃巷道和采空区，

要充分利用采矿疏干排出的地下水，最大限度的维持矿区生态平衡。

3.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建立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坚决防范、遏制露天煤矿生产安全事

故发生。

资源利 1.原煤入选率不低于 75%；煤矸石综合利用率应达到 75%以上；矿井水、疏干水应采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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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用效率

要求

净化、资源化技术和工艺进行合理处置，处置率达到 100%。

2.煤矿采区回采率、原煤入选率、煤矸石与共伴生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等三项指标符合自

然资源部发布的《煤炭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三率”指标要求（试行）》。

3.2025年，矿山“三率”水平达标率达 95%以上，废水利用率达 85%以上，固废处理率 100%，

生产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率、矿区可绿化面积覆盖率达 100%。

ZH1507272000
8

新巴尔虎右旗

生态用水补给

区

重点管控单

元

资源利

用效率

要求

1.实施生态流量保障考核评估，强化生态流量管控，落实河湖生态水量（流量）保障的目

标要求。

2.新增用水项目应满足国家相关节水要求。建立高耗水行业负面清单，同时结合呼伦贝尔

市优势产业发展布局，限制高耗水项目入驻，加快发展新能源、新科技以及现代物流等新

兴节水产业，建立节水产业体系。

3.实行规划和建设项目节水评价，强化规划制定、建设项目立项、水资源论证中节水有关

内容和要求；规范取水许可管理。

4.优化呼伦湖调配流域水资源。科学优化现行生态调水方案，增强流域生态补水、调水及

流域水源的涵养能力，保持呼伦湖多年平均湖面水位在 542.5米（对应湖面面积 2006.5平
方公里）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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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呼伦贝尔市扎赉诺尔区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表 14呼伦贝尔市扎赉诺尔区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ZH1507031000
1

内蒙古呼伦湖

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因科学研究的需要，必须进入核心区从事科学研究观测、调查活动的，应当事先向自然保

护区管理机构提交申请和活动计划，并经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批准；其中，进入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核心区的，应当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批

准。

2.因教学科研的目的，需要进入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从事非破坏性的科学研究、教学实习和

标本采集活动的，应当事先向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提交申请和活动计划，经自然保护区管

理机构批准。

3.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或者擅自移动自然保护区界标。

4.在自然保护区的外围保护地带的建设项目，不得损害自然保护区的环境质量。已造成损害

的，应当限期治理。

5.禁止向自然保护区内倾倒固体废弃物和排放污染废水。

6.实验区可进入从事科学试验、教学实习、参观考察、旅游以及驯化、繁殖珍稀、濒危野生

动植物等活动。在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内开展参观、旅游活动的，由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

编制方案，方案应当符合自然保护区管理目标；

7.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管理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相关规定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

执行。

ZH1507031000
2

扎赉诺尔区生

物多样性维护

生态功能重要

区域

优先保护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禁止对野生动植物进行滥捕滥采，保持并恢复野生动植物物种和种群的平衡，实现野生动

植物资源的良性循环和永续利用。加强防御外来物种入侵的能力，防止外来有害物种对生

态系统的侵害。保护自然生态系统与重要物种栖息地，防止生态建设导致栖息环境的改变；

2.禁止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功能区的大规模水电开发和林纸一体化产业发展；

3.扎赉诺尔区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功能重要区域一般生态空间内的矿产资源开发、线性工程、

风电、光伏项目、油气田项目开发活动必须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施工过程中严格控制用地

范围，施工建设、开采活动不得影响本功能区内的主导生态功能。

ZH1507032000 扎赉诺尔非金 重点管控单 空间布 1.非经国务院授权的有关主管部门同意，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修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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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1 属矿 元 局约束 所列的 6种地区开采矿产资源。

2.禁止新建、扩建《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明确的淘汰类项目；严格执行

《自治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试行）》（内政发〔2018〕11号）中采

矿业管控要求。

3.严格控制草原上新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新上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在开展前期工作时，应征

求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意见，严格执行国家林草局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制度，把

先预审、再立项、后建设的源头把控原则落到实处。进一步加大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力度，

加快草原生态恢复，提升草原生态服务功能，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4.严格规范草原上已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对依法批准的草原上已建和在建矿产资源开发项

目，不得在依法确定的矿区范围外平面增扩面积，不得未经批准由井工开采变为露天开采，

严格控制排渣场、排土场、煤矸石堆场、场区道路占用草原面积。

5.推进矿山环境综合治理，严格执行绿色矿山准入标准。

6.执行《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中最低开采规模相关要求。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1.矿产资源勘查以及采选过程中排土场、露天采场、尾矿库、矿区专用道路、矿山工业场地、

沉陷区、矸石场、矿山污染场地等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作须满足《矿山生态环境

保护与治理恢复技术规范（试行）》（HJ651-2013）要求。落实边开采、边保护、边复垦

的要求，使新建、在建矿山损毁土地得到全面复垦。

2.生产矿山年度占用土地面积与年度治理面积基本达到平衡，“三废”排放符合环保指标要

求。

3.矿山开采企业应当加强精细化管理，采取有效措施防治矿山开采、贮存、装卸、运输全过

程的扬尘污染，确保扬尘达标排放。

环境风

险防控

1.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配备必要的应急设施和应急物资，定期开展

环境风险应急演练。

2.全面整治历史遗留尾矿库，完善覆膜、压土、排洪、堤坝加固等隐患治理和闭库措施。有

重点监管尾矿库的企业要开展环境风险评估，完善污染治理设施，储备应急物资。加强对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活动的辐射安全监管，有关企业每年要对本矿区土壤进行辐射环境监测。

资源利

用效率

要求

2025年，矿山“三率”水平达标率达 95%以上，废水利用率达 85%以上，固废处理率 100%，

生产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率、矿区可绿化面积覆盖率达 100%。

ZH1507032000
2 扎赉诺尔矿区

重点管控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非经国务院授权的有关主管部门同意，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修正）》中

所列的 6种地区开采矿产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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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2.禁止新建、扩建《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明确的淘汰类项目；严格执行

《自治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试行）》（内政发〔2018〕11号）中采

矿业管控要求。

3.严格控制草原上新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新上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在开展前期工作时，应征

求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意见，严格执行国家林草局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制度，把

先预审、再立项、后建设的源头把控原则落到实处。进一步加大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力度，

加快草原生态恢复，提升草原生态服务功能，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4.严格规范草原上已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对依法批准的草原上已建和在建矿产资源开发项

目，不得在依法确定的矿区范围外平面增扩面积，不得未经批准由井工开采变为露天开采，

严格控制排渣场、排土场、煤矸石堆场、场区道路占用草原面积。

5.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煤炭资源，规范煤炭生产、经营、清洁高效利用及相关活动，保障煤

炭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矿山环境综合治理，严格执行绿色矿山准入标准。

6.执行《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中最低开采规模相关要求。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1.矿产资源勘查以及采选过程中排土场、露天采场、尾矿库、矿区专用道路、矿山工业场地、

沉陷区、矸石场、矿山污染场地等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作须满足《矿山生态环境

保护与治理恢复技术规范（试行）》（HJ651-2013）要求。落实边开采、边保护、边复垦

的要求，使新建、在建矿山损毁土地得到全面复垦。

2.生产矿山年度占用土地面积与年度治理面积基本达到平衡，“三废”排放符合环保指标要

求。

3.煤矿地面运煤系统、运输设备、煤炭贮存场所应当全封闭。鼓励有条件的露天矿山采用密

闭式皮带运输系统，煤炭企业应当负责矿权范围内和排矸场等着火点灭火工作；提高煤矸

石、矿井水的综合利用。

环境风

险防控

1.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配备必要的应急设施和应急物资，定期开展

环境风险应急演练。

2.加强采矿引起的滑坡、塌陷等次生地质灾害的防范和治理，及时回填废弃巷道和采空区，

要充分利用采矿疏干排出的地下水，最大限度的维持矿区生态平衡。

3.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建立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坚决防范、遏制露天煤矿生产安全事故

发生。

资源利

用效率

要求

1.原煤入选率不低于 75%；煤矸石综合利用率应达到 75%以上；矿井水、疏干水应采用洁

净化、资源化技术和工艺进行合理处置，处置率达到 100%。

2.煤矿采区回采率、原煤入选率、煤矸石与共伴生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等三项指标符合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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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资源部发布的《煤炭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三率”指标要求（试行）》。

3.2025年，矿山“三率”水平达标率达 95%以上，废水利用率达 85%以上，固废处理率 100%，

生产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率、矿区可绿化面积覆盖率达 100%。

ZH1507032000
3

扎赉诺尔区煤

矿

重点管控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非经国务院授权的有关主管部门同意，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修正）》中

所列的 6种地区开采矿产资源。

2.禁止新建、扩建《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明确的淘汰类项目；严格执行

《自治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试行）》（内政发〔2018〕11号）中采

矿业管控要求。

3.严格控制草原上新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新上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在开展前期工作时，应征

求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意见，严格执行国家林草局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制度，把

先预审、再立项、后建设的源头把控原则落到实处。进一步加大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力度，

加快草原生态恢复，提升草原生态服务功能，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4.严格规范草原上已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对依法批准的草原上已建和在建矿产资源开发项

目，不得在依法确定的矿区范围外平面增扩面积，不得未经批准由井工开采变为露天开采，

严格控制排渣场、排土场、煤矸石堆场、场区道路占用草原面积。

5.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煤炭资源，规范煤炭生产、经营、清洁高效利用及相关活动，保障煤

炭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矿山环境综合治理，严格执行绿色矿山准入标准。

6.执行《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中最低开采规模相关要求。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1.矿产资源勘查以及采选过程中排土场、露天采场、尾矿库、矿区专用道路、矿山工业场地、

沉陷区、矸石场、矿山污染场地等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作须满足《矿山生态环境

保护与治理恢复技术规范（试行）》（HJ651-2013）要求。落实边开采、边保护、边复垦

的要求，使新建、在建矿山损毁土地得到全面复垦。

2.生产矿山年度占用土地面积与年度治理面积基本达到平衡，“三废”排放符合环保指标要

求。

3.煤矿地面运煤系统、运输设备、煤炭贮存场所应当全封闭。鼓励有条件的露天矿山采用密

闭式皮带运输系统，煤炭企业应当负责矿权范围内和排矸场等着火点灭火工作；提高煤矸

石、矿井水的综合利用。

环境风

险防控

1.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配备必要的应急设施和应急物资，定期开展

环境风险应急演练。

2.加强采矿引起的滑坡、塌陷等次生地质灾害的防范和治理，及时回填废弃巷道和采空区，

要充分利用采矿疏干排出的地下水，最大限度的维持矿区生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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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3.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建立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坚决防范、遏制露天煤矿生产安全事故

发生。

资源利

用效率

要求

1.原煤入选率不低于 75%；煤矸石综合利用率应达到 75%以上；矿井水、疏干水应采用洁

净化、资源化技术和工艺进行合理处置，处置率达到 100%。

2.煤矿采区回采率、原煤入选率、煤矸石与共伴生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等三项指标符合自然

资源部发布的《煤炭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三率”指标要求（试行）》。

3.2025年，矿山“三率”水平达标率达 95%以上，废水利用率达 85%以上，固废处理率 100%，

生产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率、矿区可绿化面积覆盖率达 100%。

ZH1507032000
4

满洲里市边境

经济合作区扎

赉诺尔工业园

重点管控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取消煤制油、半焦、煤制天然气、粉煤灰制氧化铝、电解铝、镁及镁合金等项目。

2.东区南部边界 1千米范围内应规划为隔离带，减缓对呼伦湖保护区的影响。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1.新建排放重金属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全面执行重金属重点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

2.对园区的污水处理厂的出水水质按《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
中的一级 A标准或企业生产回用水水质要求进行重新设计，确保污水处理厂出水可作为园

区内的中水全部回用。

环境风

险防控

完善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全面落实园区、企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各项要求，增强突发环境

事件处置能力。开展涉危涉化企业、有风险隐患的渣场等风险排查和整改工作，及时消除

隐患。按要求建设园区隔离带、绿化防护带和风险事故水池等设施。

资源利

用效率

要求

1.新、改、扩建的高耗水工业项目，禁止擅自使用地下水。优先配置利用中水和疏干水等作

为生产水源；具备使用非常规水源条件的园区，限期关闭企业生产用地下水自备水井。

2.实行地下水取用水总量控制和水位控制制度。

ZH1507032000
5

扎赉诺尔区城

镇空间

重点管控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扩大城镇集中供热覆盖范围，加大燃煤小锅炉淘汰力度，鼓励采取太阳能、风能多能互补

清洁取暖，旗市区城市建成区原则上不再新建 35t/h及以下燃煤锅炉。

2.禁止在居民区和学校、医院、疗养院、养老院等单位周边新建、改建、扩建可能造成土壤

污染的建设项目。禁止在人口聚居区域内新（改、扩）建涉重金属及恶臭气体排放企业。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1.提升城镇生活污水收集管网覆盖率，逐步实施雨污管网分流改造、管网更新、破损修复、

中水回用等工程。

2.禁止在人口集中地区熔化或者焚烧沥青、油毡、橡胶、塑料、皮革以及其他产生有毒有害

烟尘和恶臭气体的物质。

资源利

用效率

1.在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禁止销售和燃用高污染燃料；禁止新建、改建、扩建任何燃用高

污染燃料的项目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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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管控单元类

别
管控要求

要求 已建成使用的高污染燃料燃用设施，应当拆除或改用清洁能源。

2.城市绿化优先使用再生水，严禁取用地下水用于城市水景观、水上娱乐项目和人工造雪。

ZH1507032000
6

扎赉诺尔区大

气环境高排放

重点管控区

重点管控单

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加大火电、水泥、烧结砖瓦等行业落后产能淘汰和过剩产能压减力度，支持有色、煤炭、

建材等传统产业企业加强技术创新、完善工艺流程，促进工业技改投资，推动传统产业行

业深度治理和绿色低碳升级改造，实施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巩固提升“散乱污”工业企业

治理成效。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1.严格落实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把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作为环评审批的前置条

件。

2.新建、改扩建项目执行重点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现有项目通过提标升级改造，重点污染

物逐步达到特别排放限值。

3.强化工业企业无组织排放管理。对物料（含废渣）储存、装卸、破碎、运输、转移和工艺

过程等无组织排放实施深度治理。

4.状物料（含废渣）和易起尘的块状物料必须进行全封闭，密闭储存；其他块状物料必须入

棚入仓或建设防风抑尘网，安装抑尘设施。

5.所有粉煤灰、电石渣等固废堆场要严格落实抑尘措施。

资源开

发效率

推进能耗强度和总量“双控”，狠抓工业领域节能管理。优化能源产业结构，逐步提高新

能源装机比重，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逐年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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